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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一直以來高度重視、關注居民的住屋情況，認真聆聽社會各

界不同意見和聲音，明確提出了“居有其所、安居樂業”的房屋政策目標，以及“社

屋為主、經屋為輔”的公共房屋政策方針。

    為更好地協助有實際需要的家庭解決住屋問題，配合施政理念，協調房地產市場

健康發展，特區政府對澳門未來的公共房屋發展策略展開研究，由政府跨部門工作小

組編製了《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文本。在2012年5月3日起至7月

1日為期60日的諮詢活動期間，房屋局透過舉行3場公眾諮詢會、15場社團機構諮詢

會、3場專業團體座談會、3個專題節目，以及設置一專門網頁等等不同形式，向不

同群體以及年齡層人士推廣公共房屋發展策略的內容，全方位聽取意見。社會各界反

應踴躍，提交423份合1,048條意見。在是次諮詢活動中，廣大的市民積極地對諮詢

文本的內容發表了多方面的關注建議，房屋局亦委託了獨立第三方調查機構作成效評

估，收集分析各諮詢活動中社會各方對是份諮詢文本所提出的意見及建議。在諮詢期

間，調查機構以電話訪問方式成功訪問了1,007名18歲或以上的本澳市民，藉此瞭解

本澳各界對《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的評價及期望。

    為讓市民及時掌握公共房屋發展策略諮詢的意見分析與總結，政府跨部門工作小

組將是次諮詢期間收集到的意見及建議作出整理、統計及分析，並編製成為《公共房

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文本意見匯編，以便各界瞭解有關諮詢活動參與者

所持的觀點。

前言

註：意見匯編主要輯錄在諮詢期期間市民提及與是次《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文本相關之內容，

市民提供之其他意見，或於諮詢期後提交之意見，房屋局已經記錄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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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adiante designada 
por RAEM, tem prestado sempre atenção e de forma empenhada às situações 
habitacionais dos residentes, auscultando com seriedade as diferentes opiniões 
e sugestões dos diversos sectores sociais, apresentando claramente o objectivo 
da política de habitação, “habitação para todos, bem-estar para todos”, bem como 
a política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tendo a habitação social um papel principal e a 
habitação económica um papel secundário”.

  A fim de melhor apoiar as famílias com reais necessidades na resolução dos 
problemas habitacionais, fazer corresponder o conceito de acção governativa, 
coordenar o desenvolvimento saudável do mercado imobiliário, o Governo da 
RAEM iniciou os estudos estratégicos do futur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de Macau, tendo sido elaborado pelo Grupo de Trabalho Interdepartamental 
do Governo 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 2020). Durante o período das actividades de consulta 
pública, ocorrido de 3 de Maio a 1 de Julho de 2012, com duração de 60 dias,o 
Instituto de Habitação, adiante designado por IH, organizou 3 sessões de consulta 
pública (dirigidas à toda a população), 15 sessões de consultacom as associações 
e instituições, 3 palestras dirigidas às associações profissionais e 3 programas 
temáticos e ainda foi criada uma página electrónica específica, para promover, 
mediante as diversas formas, os conteúdos d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junto das diferentes associações e pessoas de diferentes 
faixas etárias, a fim de auscultar as opiniões de forma abrangente. Os diferentes 
sectores sociais mostraram uma reacção positiva, apresentando 423 textos com 
um total de 1048 artigos de opiniões.

  Durante a presenteactividade de consulta, os residentes de Macau apresentaram 
activamente as suas sugestões sobre 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O IH também 
encarregou uma instituição de investigação, uma terceira parte independente, para 
proceder à avaliação dos resultados da presente consulta, recolhendo e analisando 

Introduç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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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opiniões e sugestões apresentadas pelas diversas camadas sociais durante as 
actividades da consulta pública relativas ao texto para consulta. Durante o período 
de consulta, a instituição de investigação entrevistou por telefone, com sucesso, 
1007 residentes de Macau de 18 anos de idade ou mais, com a finalidade de 
conhecer comentários e expectativas dos diversos sectores de Macau relativos à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Para que os residentes possam tomar conhecimento atempadamente sobre os 
resultados e análises das opiniões recolhidas n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o Grupo de Trabalho Interdepartamental 
do Governo elaborou uma compilação das opiniões sobre o texto para consulta d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depois de 
procederao tratamento, contabilização e análise das opiniões e sugestões recolhidas 
durante o período de consulta, permitindo, deste modo que os diferentes sectores 
sociais possam conhecer os pontos de vista dos participantes na consu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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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會意見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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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會

鄭煜先生（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

•  建議政府實行“澳人澳地”措施，促請政府預留至少八成以上新城填海住宅用地只供澳門人使用，限制外資

炒賣，藉此保障本地居民的住屋需求；

•  敦促政府切實關注中產及夾心階層的住屋需求；

•  建議當局訂定社屋三年上樓期，協助低收入家庭盡快上樓；

•  建議開放社屋恆常化申請，讓符合條件居民可即時申請。

梁先生

•  政府必須為回歸後停建公屋，致使公屋供應斷層造成私人樓價飆升負責，如今樓市炒風已呈泡沫化，政府必須

再推出有效遏制樓市炒風的政策措施，藉此完善和維持房地產市場秩序，讓樓價回復到居民負擔得起的健康水

平，解決居民住屋問題；

•  經屋需求大於社屋，政府應增加經屋供應量；

•  政府應推出“先租後買”公屋，關顧低收入及中產階層的住屋需求。

羅先生

•  擔心大量興建公屋會影響樓市，令部分買樓者變成負資產，並會增加居民對政府公屋的依賴，加上公屋維修

保養亦會造成庫房沉重負擔，建議綜合樓市情況適時適量供應公屋，讓公屋起到調節私人樓市的槓桿作用；

•  建議開放經屋樓花預售，讓準業主可提前供樓，減輕交樓時才供款的首期壓力；建議政府完善經屋申訴機

制，擴大有關委員會的成員，藉以增加公屋申訴的透明度。

莫先生

•  現時很多人士申請社屋，而很多公屋都定性為社屋，使澳門經屋輪候者上樓無期，建議政府考慮安排願意到

路環、氹仔居住的輪候者，讓申請澳門經屋的輪候者不用輪候太久。

活動：第一場公眾諮詢會

舉行日期： 2012/05/09

舉行地點：房屋局

出席人數： 97人

現場諮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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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小姐

•  諮詢文本中關注六類殘疾人士的政策不多。另為增加公眾知情權及透明度，希望政府在配售公屋時，應向公

眾說明公屋有什麼類型的社服設施，如老人院舍或殘疾人士的宿舍等。除此之外，社屋的對象不單是老人，

還有六類殘疾人士，政府的政策應多關注殘疾人士，單位及大廈應設有無障礙設施供殘疾人士使用，讓他們

的生活更順暢。

黃先生

•  希望房屋政策可傾斜貧窮且有生活困難的人士，有永寧大廈廣場的住戶反映大廈質素差，期望房屋局或工務

部門對大廈質量有較嚴格的監管；另外，不少大廈均有社屋單位，既然在文本中第6.11點的內容要提升公共

房屋的生活質素，故期望房屋局，在政府有資源的情況下，可稍作裝修。

馮先生

•  現時所有公共房屋對於車位的設置是很缺乏的，例如俾利喇街陸軍宿舍舊址，有140個車位作為公用車位，

私用的則沒有，但該處是黃金地段，太少車位較可惜，另外，政府要完善石排灣公屋的交通配套。

容先生

•  望廈兵營的鴛鴦樓已變望賢樓，好夢落空，社屋、經屋、私人市場能否協調發展？今次十年房屋政策中關於

夾心階層的并沒有太多著墨，以人為本，最基本就要有基本房屋的供應量，要恆常保持供應，個人認為，

經屋比社屋的需求大，因為80後、90後青年需要建立家庭，社屋、經屋的比例沒有數據，土地儲備方面，

特區政府填海需合理提供給市民使用，但興建豪宅賣給非澳門居民，是否正確？社屋、經屋申請是真正的需

求，中央已用有效的措施令內地樓價降溫，而澳門尚未找到合適的措施調控，令人費解。

伍小姐

•  政府應處理好“社屋富戶退場機制”，讓真正有需要的人士能夠租住。

活動： 第二場公眾諮詢會

舉行日期：2012/06/09

舉行地點：氹仔花城公園旁空地

出席人數：25人

李女士

•  希望特區政府的房屋政策照顧新移民之餘，也照顧澳門土生土長的市民，尤其是80後的青年，並檢討收入

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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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岸聲先生（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

•  根據“萬九公屋”的數據，基本上能夠解決之前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

•  整個公屋政策，沒有創新的措施，也沒有實際地考慮到青年人對於居住的需求，所拋出的議題主要針對現在

社會上比較有共識的意見，如預留土地興建公屋，重開經屋申請等，這些都是早前需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到

了2020年才去考慮。對於將來的發展，或者長遠的規劃，我們沒有看到任何有新意的措施推出。

•  希望局方考慮青年住房需求的想法。社會非常鼓勵青年人向上流動及不斷地發展。但房屋的問題，有可能局

限了向上流動的空間。因為《經屋法》規定了申請經屋的入息上限，很多青年人會考慮，即使不升職、不加

薪，都不要超過入息上限，如果超過了，就無法申請經屋。青年人在無法申請經屋的時候，在私人樓宇又無

法找到合適的單位，往往就是因為這個門檻的限制，令青年人向上流動、發展的機會受到阻礙。在整個公屋

政策裏面，沒有針對夾心階層、青年人，鼓勵他們向上流動的措施。

•  整個政策規劃對協調私人樓市健康發展這方面，沒有任何實際的措施與舉動，我們不希望整個澳門的樓市垮

掉，只是希望平緩地健康發展，或者令青年人在私人樓宇裏面得到他的居所。

•  公共房屋發展規劃，除社屋與經屋外，會否有幫助青年人置業的房屋呢？或者先租後買的房屋呢？如公屋發

展規劃，只按照目前的模式走下去，很難結合現在社會發展的需要。

朱女士

•  公屋輪候時間比較漫長。私人房屋的價格高昂，土生土長的澳門人可能都買不起，再加上澳門每年有大批的

新移民，新移民轉為永久居民，部分申請公屋，使輪候時間更長。政府除了關注公屋外，應監管私人房屋的

發展商，使價格回復合理水平，讓較多人能夠買到房屋。

蕭女士

•  政府應清楚說明如何對特殊或者緊急家團的靈活支援。

梁先生

•  政府應檢討遏制房地產市場投機行為的措施。現在社會有很多資源，政府有責任幫助弱勢群體，讓市民安居

樂業。

陳先生

•  諮詢策略比較空泛，除了公屋問題，好多都是房地產問題，政府需掌握公屋需求數據，計劃好有關公屋供應

的恆常機制。

•  不管政府如何設定入息上限，必然會出現夾心階層，如果不給他們樓房，會否提供其他補貼方式幫助他們上

樓？同時，社屋與經屋是不可能解決所有居住問題，政府有沒有考慮哪些機制，可以解決夾心階層。

歐陽廣球先生（民眾建澳聯盟）

•  現時澳門大部分的居民都是由私樓解決住房的問題。現在樓價急升，期望政府在公屋政策裏面，加快研究平

衡私人房屋市場的措施，令中收入的人士能夠有機會在私人房屋市場找到解決住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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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二千多個一房一廳的問題，房屋局在六千多個後規劃的單位裏面，可否不再建一房一廳，全部建成兩

房。

•  希望盡快重開經屋的申請，實際掌握公屋需求數據後，做好研究規劃。

吳女士

•  政府應清楚說明申請社屋的資格。

廖先生

•  建議政府在建好“萬九公屋”之後，應盡快再建“萬九公屋”，並盡快重開申請，幫助市民解決住屋難的問

題，否則談不上安居樂業了。

•  特別印花稅措施被市場已經慢慢消化了，政府可採用如嚴格控制外資在澳門買樓等宏觀調控措施調整私人房

屋市場的價格。

鄭先生

•  對於社會上有人認為爲現今一房一廳的經屋比例偏高的意見有所保留。社會上還有很多單身人士，而且還有

很多長者，大可以賣給他們。至於長者可以騰出原有的居屋，給兒女居住，多一個選擇，減少對私樓的需

求。在本澳社會裏，最大的問題就是商人治澳。他們代表資本家的利益，不理民間的疾苦，堅持維護本階級

的利益，用極右的思維去對待今天社會的經濟，堅決奉行社會自由經濟路線不干預的政策，導致樓價不斷攀

升，民怨沸騰，民聯與社會上有同樣想法的人認為，若太多經屋供應會導致樓價下跌，形成負資產爲等不尋

常的狀況。可是他們是否曾經考慮過目前的樓價升幅是不尋常的呢？是否合理的呢？西方的原有資本家，苦

無出路，紛紛轉投亞洲新興市場，環球的低息，人民幣的升值，大陸對樓價的調控，在各地經濟處於不景，

唯獨澳門一枝秀麗的情況下，導致大量的資金紛紛流入本澳樓市，推高樓價。他們有沒有奉行經濟學上的非

常時期用非常的手段處理呢？目前對於樓價的事，很多人都存在一種錯誤的看法，認爲樓價回落就叫做衝擊

樓市，樓價上升才算合理。但是，我可以肯定，世界上沒有永升不變的股市與樓市。由於很多人有只升不跌

的看法，近期紛紛入市，他們將地爲的價格推動一下，市民就擔心了，以為爲樓價必然上升。用這種手法，擾

亂市民的思維。負債幾百萬供款的人都有，急於上車，當美國與西方國家經濟復蘇之際，步入加息周期，才

是出現真正的負資產爲。今天的合理調控，才能挽救明天的負資產爲。主要的問題就是現在的掌權人，掌握在

資本家的手裏，爲本階級利益的問題。

李先生

•  “社屋為爲主、經屋為爲輔”的公屋政策，有沒有爲為年青一代著想過呢？“社屋為主”，年青人符合資格申請

嗎？即使讓年青人申請，也不會與公公、婆婆爭的。年青人又怎麼供得起私人市場的房子？崔世安先生說，

活動： 第三場公眾諮詢會

舉行日期：2012/06/22

舉行地點：房屋局

出席人數：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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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人不要急於上樓，至少得工作十年、八年。但是，年青人出來工作十年、八年，都不可能存得足夠首

期供私人樓。十年前月賺六千多元，只要工作兩至三年，已經可以付得起首期。當時與目前的樓價相差很

遠。這個諮詢文本，沒有為爲年青人著想過，裏面隻字不提經屋何時開放申請。這個政策，絕對是想推年青

人去死。無論是80後、90後，或者剛好是2000年後的，有些朋友讀完大學，不知道該做什麼工作，但是

他們不希望進賭場工作，讀大學就是爲為了不想進賭場工作。沒有辦法，也不想出去社會，再讀兩年研究生

吧，兩年後看看環境如何，會否有經屋申請。現在有很多年青人在等經屋申請。但是這諮詢文本，非常明

顯是已經過時的了，因爲為這是2011年的，當局沒有適時加入新元素。

•  幾位公公、婆婆哭訴申請公屋已經很多年了，還沒有上樓。由澳門回歸13年開始，澳門特區政府不作爲為，

他們哭了13年。澳門回歸時我才13歲，假設我有73歲，至少要哭60年。因爲為政府官商勾結，年青人需要

哭的時間還長，可以怎樣呢？特區政府完全沒有為爲年青人著想過，沒有誠意。你們在台上說官腔。早前在 

《澳門論壇》我已說過，你們繼續用官腔回答市民的問題，你們有沒有解決我們的民生問題呢？當你們坐

在台上，請記住你們是父母官，你們有沒有爲為市民解決水深火熱的現狀呢？你們收取這份工資，是否感覺

到於心有愧的呢？

陳鳳女士

•  我贊成“社屋爲為主、經屋為爲輔”。因爲為社屋最終是公有的，而經屋會私有化，賣一個就少一個，澳門的土

地越來越少，而澳門人口會越來越多。政府雖然說優先回購公共房屋，除了用印花稅加重回購多少，還有

什麼具體措施優先回購16年之後經屋？我們在80年代買了經屋，現在的經屋基本上都會炒得很高。我擔心

16年後，如果價高者得，我賣出去肯定會將價格開得很高。政府會否以賣出去的價格買回來呢？雖然是回

收，但是要交多少稅？始終敵不過集體的收購經屋。請問有沒有具體的措施，保障政府有一些土地，再供

應給更加有需要的人。

•  申請方法分一般性申請與限制性申請，限制性申請是指符合申請購買保留單位的特別情況的家團和個人申

請人可以參加的申請，何謂保留單位？

•  政府有沒有嚴格監管房屋出租申報的制度呢？出租房屋的人有沒有填申請表？現在看見房屋緊張了，勞工

增加了，租金會加價，一般的打工仔是租不起的。因爲為租得這麼貴，要交稅的，申報了、控制了以後，他

們就會害怕。

•  現在剩下數百個一房一廳的經屋單位，我相信它們定會被消化掉的，因為當時申請經屋時，沒有上下限規

定，一些單身人士申請了兩房一廳可否換成一房一廳，如果自己本身提出來的，可以調換一房一廳，而在

兩房一廳退出來，政府可讓這群人不需要重新排隊，就把兩房一廳提供給別人，自己去住一房一廳，一些

經濟上有困難的人，都可以這樣做。我提出要彈性的、優先處理這群人，然後剩下來的可再作競投。

胡先生

•  根據去年的人口普查統計，約有7,000至9,000名的澳門居民現居大陸，大部分住在珠海。文本中提到，拓

展本澳居民的生活空間，是否鼓勵一部分條件較好的居民回珠海居住？如果政府能做一些措施，鼓勵部分

中、低收入的澳門居民回大陸買樓居住，可以解決澳門住房的需求，又可以提升居民的生活質素，也不用

買樓買得如此辛苦。政府可與銀行合作，將大陸的物業抵押給澳門的銀行，並與大陸的政府溝通，對於本

澳居民，如果他們在澳門沒有樓的，可否與當地居民相同待遇。政府相對來說，做的工作比較少，同樣可

以釋放部分有需求的回大陸居住，壓力就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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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機構諮詢會

姚鴻明先生（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

•  建議政府清晰可建公屋土地（如未來新填海區會預留多少土地）；

•  澳門土地資源緊缺，以及國際資本流入本澳房地產市場，推高樓價。政府若單純推出公屋政策不能解決居民

的住屋問題，在樓市不健康的情況下，政府需因應澳門實際情況作出改變，不能單純以房地產發展商的需要

作考慮，必須把公屋發展策略與澳門整體的房屋政策結合研究，制訂有助遏制樓市炒風（如對外資設定限

購額等），引導樓市健康發展和回應本澳居民住屋需求的房屋政策措施，有關政策應滿足居民自住為先要條

件，才能體現政府“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 

•  政府單憑規劃公屋發展策略根本無法回應在高樓價、高租金夾擊下的居民的住屋需求，建議政府制訂更為完

善和有效促進本澳樓價回復健康水平的政策措施；

•  因應社會發展及滿足居民對公屋的實際需要，房屋局應擴大職能，以一條龍承擔責任的方式，從公屋要求、

設計、興建、分配、監管、管理、審查等具體操作一力承擔，由房屋局作一籃子的協調，不應分拆幾個政府

部門跟進（只有整體大規劃才由不同政府部門分工協調）；

•  政府不能有效遏制高樓價、高租金，居民實際購買力不足以購買私樓，對公屋的需求必會成為政府及澳門向

前發展的包袱。現時政府的6,300個公屋儲備單位不足以應付需求，顯見目前提出的公屋發展策略不能滿足

居民的需要；

•  建議政府明確規範公屋發展基金的應用範圍及設立相應的監管機制，並把出售公屋的款額直接撥入該基金作

發展公屋用途，專款專用；

•  建議政府設立家庭住屋保障制度，以公屋作為支撐基礎，租金津貼、貸款補貼等保障居民“居有其所”。

梁慶球先生（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

•  公屋發展策略必須從整體房屋政策考慮，不應將整個房產市場與公屋分開規劃；

•  建議政府實行“澳人澳地”措施，在新城填海區住宅用地的比例要清晰列明，規劃預留七至八成土地作興建

公屋及本地住屋土地儲備，非公屋土地興建住宅限價、限購，和限制外資購買，藉此保障本地居民的住屋需

求；

•  公屋發展策略諮詢文本沒有考慮夾心階層置業困難的問題，敦促政府關注夾心階層的住屋需求；

•  經屋的下限和社屋的上限掛鈎，一加上社屋的上限，經屋的下限又擠掉一群人出來，可否考慮彈性處理，不

要100%掛鈎，假設加了10%，容許有10%至15%的波動，這樣就不用即時把一群有資格輪候的人突然沒有

資格了，現在直接掛鈎是有問題的，本來是有資格等申請，誰料到一開放申請就不符合資格，因為加了收入

的上下限，所以就不符合。

活動：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

舉行日期：2012/05/03

舉行地點：街坊總會社區服務大樓

出席人數：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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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仲傳先生（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

•  建議當局明確未來公屋的經屋及社屋比例；

•  建議當局設定4年社屋上樓期改為3年，協助低收入家庭盡快上樓。

梁桂萍女士（澳門街坊爲會聯合總會）

•  建議社屋上樓年期，希望由4年縮短至3年，盡量縮短社屋上樓時間；

•  建議將社屋輪候家團的住屋租金補助成為恆常機制；

•  嚴格執行社屋富戶退場機制，公佈富戶退場機制下的處理個案；

•  建議政府對長者原居安老。

吳小麗女士（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

•  公屋發展策略諮詢文本沒有清楚說明未來經屋的供應量，擔心“社屋為主、經屋為輔”的公屋發展策略，會

導致經屋興建及供應數量減少，縮小中下階層居民向上流動空間；

•  建議政府能善用人口普查資料，結合土地資源和人口發展政策，合理訂定社屋及經屋的分配比例；

•  建議政府設立家庭住屋保障為主的房屋政策，盡快重開社屋申請和訂定社屋3年上樓期；

•  建議當局除在社屋定出上樓時間外，亦需盡快訂定經屋申請時間表。

鄭煜先生（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

•  建議政府關注本澳青年、新婚人士，以及中產階層置業困難的問題，並制訂具體措施扶持置業；

•  建議經屋申請者的收入下限，或可適度低於社屋租戶收入上限，鼓勵社屋居民向上流動。

曾佐威先生（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

•  建議政府對本澳受危樓重建影響的經濟困難戶給予支援及關注；

•  建議開放社屋定期申請時間表。

活動： 澳門婦女聯合總會

舉行日期： 2012/05/04

舉行地點：澳門婦女聯合總會會址（水坑尾）

出席人數: 60人 

吳嘉婷女士（澳門婦女聯合總會）

•  居民擔心公屋質量的問題，政府應有措施解決他們的疑慮。

林細妹女士（澳門婦女聯合總會）

•  房屋政策是重要的，涉及千家萬戶的利益，從諮詢文本內容已知悉政府的構想，以“社屋為主、經屋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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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調是否已經過研究？目前澳門對經屋的需求較大，因為本澳有很多夾心階層的市民，以普通市民的收

入，申請社屋又不合資格，經屋的申請是否已經過實際分析？

•  申請社會房屋是弱勢市民的需求，市民擔心社會房屋在4年內才可上樓，有關時間變化也是很大的，可否加

快上樓的時間？

許先生 （澳門婦女聯合總會） 　

•  澳門已進入老齡化社會，很多長者有5層樓之物業，由於有物業，沒有資格申請社屋，所以在公屋內，除了

建設方便長者的設施，故希望舊區重整計劃，可收回舊樓，讓長者置換公共房屋，同時亦可騰空有關土地，

以活化舊區和照顧長者。

•  政府應完善路氹新區剛落成經屋的交通配套及生活設施。

•  政府已提出節能減排，在新興建的公屋項目，引入更多環保元素如LED照明，並在公屋引入環保垃圾回收處

理等，政府興建公屋時應考慮興建毛坯房等。

何女士 （澳門婦女聯合總會）

•  關注政府執行社屋富戶退場的情況，如何進行定期監察。因為有些家團之子女已長大，收入有所調整，又或

者已搬出原來之3房單位等問題。

袁小菱女士（澳門婦女聯合總會）

•  關注諮詢文本第6.2點公共房屋發展基金將來的用途，並對第6.4點經濟房屋預配制度是如何因應經濟收入變

動而取消其資格感到疑慮。

•  在短期目標2014年完成後，諮詢文本未有提及政府會否評估和再整合有關政策。

陳女士 （澳門婦女聯合總會）

•  諮詢文本第6.5點優先建立社屋定期接受申請機制及設定輪候期，有關策略對一些家長來說是鼓舞。

•  對特殊或緊急家團的靈活支援，如居住社會房屋的家團婦女，不敢跟另一半離婚，因為害怕離婚後不能再居

住在裏面，不知道子女怎麼辦，這些是否算是特殊情況？ 

吳子寧小姐（澳門婦女聯合總會）

•  諮詢文本有提及老齡化的問題和土地預留方案。另外，建議放寬社會房屋申請條件，以平衡社會之需求。

•  希望定期檢討公共房屋的法律，適時按照市場的需要，特別是樓宇的成交或市民的收入去調整申請房屋的限

制。

•  從文本可知已規劃或興建中的公共房屋主要都是北區，因為公共房屋的單位相對比較小，即將來北區的人口

密度應該會很大，政府在規劃的同時應與民署或其他政府部門做好居住環境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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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民眾建澳聯盟

舉行日期：2012/05/07

舉行地點：民眾建澳聯盟會址（麗華新村）

出席人數：30人

陳德勝先生（民眾建澳聯盟）

•  關注社屋可否先租後買，為照顧社會有真正住屋需要的居民，贊成社屋只是出租，不贊成售賣社屋；

•  建議政府引入經屋先租後買制度；

•  建議本澳的公屋比例，應該七成用作社屋，三成經屋；

•  關注社屋富戶退場機制並希望公屋發展基金讓市民知道監管制度，以及什麼爲機制才能運用。

李玉培先生（民眾建澳聯盟）

•  關注本澳未來人口趨勢與公屋發展關係，政府應重視及完善公屋周邊設施，包括關顧到住在公屋群居民的出

行條件及日常生活配套設施等；

•  建議政府認真研究經屋先租後買制度對增加公屋與私樓流動性的影響。

歐陽廣球先生（民眾建澳聯盟）

•  目前全城均討論公屋重開和扶持夾心階層買樓。希望當局盡快把舊有的輪候萬九公屋的隊伍處理好，盡快重

開經屋的登記，了解現在澳門市民的實際需求的數據，有利於日後房屋政策的發展。另外，諮詢文本對夾心

階層的援助方面著墨不夠。因為有很多夾心階層的收入遠遠是追不上物價的通脹，他們的薪酬和樓市相差幾

倍，樓市以倍數上升。希望在諮詢中多聽夾心階層的意見，修正諮詢文本，對夾心階層方面有一些扶持的措

施。

•  希望充分發揮區域融合，拓展居民生活空間。澳門目前有10萬個外勞，在勞工局的網上看到，有5.9萬個是

中國勞工，估計至少有5萬多人是租住澳門房屋。如果能夠充分發揮區域合作，如延長通關時間，能夠讓一

些中國勞工遷到周邊的地區居住，例如珠海，既可以釋放一些空間給澳門的居民解決租住的問題，同時也可

以讓租金往下調整。故此，希望在諮詢文本中對發揮區域融合、拓展居民生活空間方面有細則性的內容。

•  在土地資源運用方面，建議政府打造路環作為第二個氹仔。因為目前路環有很多土地資源尚未開發，希望政

府可以科學地規劃，以減低人口密度。

林永康先生（民眾建澳聯盟）

•  諮詢文本列出了澳門未來人口和短、中、長期房屋的單位供應的數據，從數字可見，澳門的房屋數能應付人

口增長的需要，但政府應考慮澳門居民未來的購買力。

•  至於強化公共房屋事務委員會的職能方面，可考慮設定期限如3年，定期評估澳門居民的購買力，從而對預

留土地，經屋、社屋開放申請時的入息上限作出調整，讓這些機制可以緊貼社會經濟發展而調整。

•  在未來這十年規劃中，政府會否考慮，在社屋的興建中，預留一定的比例供特別的家團居住公屋單位，讓房

屋局對其住屋需求有靈活性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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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國宏先生（民眾建澳聯盟）

•  隨著未來這一兩年公共房屋的不斷落成，大廈管理問題越來越多，居民對大廈的優質管理服務期望是非常高

的。故此，該會關注物業管理公司發牌制度何時出台，關注有何措施可以讓管理公司的管理與服務更優質。

吳超偉先生（民眾建澳聯盟）

•  諮詢文本說會建立一個恆常跨部門的協調機制，確保房屋能如期保質供應。因為“萬九公屋”的興建如火如

荼，市民關注質量把關的既定機制，以及當問題出現時的問責機制。 

王巧清女士（民眾建澳聯盟）

•  該會與基層的互動中聽到的訴求有，中老年人希望政府多建公屋或經屋，可以解決他們的住屋問題；青年人

則希望政府多推出政策壓制私人樓過爲高的市場價格，比如限制外地人買樓，增加第二層樓的稅收，加強初

次上樓的輔助，加大對夾心階層的輔助計劃。近年雖然居民的收入不斷增加，但遠遠不及房屋的升幅。住屋

問題已經成為居民安家樂業的一個重要條件，它只是社會穩定基本的民生問題，希望政府可以重視。

•  建議上樓前重新審查家庭的經濟情況，並盡快重開公屋申請，希望政府多推出輔助夾心階層的措施幫助其上

樓。

活動：澳門江門同鄉會

舉行日期： 2012/05/15

舉行地點：澳門江門同鄉會會址(祐威大廈)

出席人數：250人

鄭女士

•  建議政府制訂政策協助與家人同住社會房屋的年青人能獨立申請上樓居住。

徐女士

•  質詢政府何時重開公屋申請；並建議政府清楚訂明公屋申請條件、資格和輪候時間，讓符合條件的居民盡快

申請和安心等候上樓。

司徒女士

•  建議政府根據社會狀況變動，盡快檢討及調整社會房屋的入息限制及申請條件，保障社會基層租住社屋的需

要。

區女士

•  建議政府不會因經屋輪候家團內有長者家團成員離世而影響該輪候家團的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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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

•  希望能盡早分配到經屋單位。

余女士

•  希望房屋局盡快重開公屋申請。

關女士

•  當初將父母的名字加入申請公屋後，仍然只獲分配兩房一廳。故此，對政府鼓勵子女與長者一起居住的說法

有保留。

李先生

•  建議老人家應該要有年輕人照顧，子女應跟老人家住。建議政府檢討現時的長者的公共房屋政策，並完善

之。

霍女士

•  建議房屋局優先為被家人遺棄的老人提供居所。

活動： 青年團體諮詢會

舉行日期：2012/05/26

舉行地點：房屋局

出席人數： 23人 

高岸峰先生（澳門三十行動聯盟）

•  政府應盡快重開公屋申請，以掌握近年民間對公屋的需求，更科學地規劃日後興建公屋，回應居民的住屋需

求，紓緩私樓不合理的升幅；

•  希望政府將輪候社屋的時間縮短至三年；

•  希望當局在規劃中盡快制訂公屋輪候期及進一步公佈未來房策中會推出規範樓市的措施供社會討論。

李祥豪先生（青年動力）

•  希望當局檢討對於長者因收入超出上限而在輪候名單中被除名的做法，這個政策不人性化。

•  質疑計劃的後萬九公屋數量和社屋四年輪候期，能否滿足現時整體輪候家團，希望政府明確後萬九公屋的完

成和上樓時間；敦促政府切實關注公共房屋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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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啓 爲 爲 爲富先生（澳門三十行動聯盟）

•  肯定過去當局增加房地產爲訊息的透明及修改《經屋法》的工作，諮詢文本中關於過去的相關資訊較詳盡，

但未有對未來十年的公屋發展作較詳盡的規劃，亦未定出發展時間表，建議政府推出諮詢讓公眾討論後，如

大家贊同的就實行，反對的就再修訂。 

•  不明白為何到2012年年中才開展2011至2020年的十年政策諮詢？公共房屋只是本澳整體房屋政策的一部

分，部分青年人有志置業但奈何政府的房屋政策及目前的私人樓宇市場令他們失去信心，希望社會了解青年

人的置業訴求。

甘家豪先生 （澳門青年聯合會）

•  澳門不像香港經濟依靠房地產市場，本澳稅收主要來自博彩業，因此建議讓土地留給澳門人使用；

•  住屋屬於重要性問題，若不及時處理當變成緊急後，到時政府未必有資源幫助有需要的人士；對於有迫切性

住屋問題的家庭，房屋局有否相關措施協助？

吳偉超先生（民眾建澳聯盟）

•  諮詢文本提到會設立公共房屋發展基金，政府不能單靠稅收支持基金的運作，建議政府可參考社會保障基金

的中央儲蓄基金作穩健的投資，令基金資金有穩定的增長，不會因爲周邊地區的經濟導致基金資金有浮動，

影響市民，同時建議基金參考新加坡， 基金可用作貸款購買經屋；

•  文本裏面提到，現時有10,000個空置樓宇單位，全部都在1999年後落成的這些空置房屋都沒有使用過，有

些樓齡更超過十年，簡直是浪費公帑，政府應合理地規劃現有資源。 

葡人記者

•  如個人收入不足夠購買公共房屋，只好投入私人市場，而私人市場的首期需要20%，按比例可能需要10至

15年才儲蓄足夠的首期。究竟如何可以買樓？對於樓價不斷上升，政府有何措施？

高志明先生（民眾建澳聯盟）

•  現時樓價絕對不合理。現時普通私人樓宇單位由280萬至300萬元不等，但銀行貸款最多只可以借九成，首

期便需50萬至100萬元，並不是年青人都想依賴公屋，他們也想買私人樓宇，問題是首期對於他們來說，相

比於以前是很大負擔。

•  早前政府推出印花稅政策，以為可以抑壓樓市，最終是樓價因爲供應緊缺而變得更高了。

•  公共房屋方面，希望當局可以定時公佈進度，讓市民了解現時的情況。對於私人樓宇樓價高企是由於外來投

資者炒賣的風氣而引起的，希望政府實施政策以防止外來投資者炒賣樓宇，令澳門市民較容易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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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街坊總會馬黑祐坊會頤康中心諮詢會  

舉行日期：2012/05/31

舉行地點：街坊總會馬黑祐坊會頤康中心

出席人數：110人

黃先生

•  諮詢文本中，14萬多至15萬人的增長數據是如何計算的？當中土生土長的居民佔多少？外來人口，日後成為永

久性居民的佔多少？他們要經歷多少年後才有條件申請公屋呢？ 

林女士

•  關注石排灣公屋的交通配套、街市、衛生中心等，希望當局規劃好有關設施。

•  澳門市民能夠安居樂業才有一個和諧的家庭、社區，才會有和諧的澳門。當局要撥出更多土地，多建公屋，並

照顧弱勢社群。

梁先生

•  現在經濟發展了，工資增加了，但是沒有發現人們變得開心了，原因是我們都有住屋的問題。

•  現在所說的是未來十年的規劃，80後、90後，大家都長大了，都希望有自己的房子。房屋的供應量不足夠，公

共房屋沒有足夠供應量，因為“萬九公屋”所處理的是過去幾年申請公屋的人，而不是即將想申請的人。

•  至於夾心階層，既沒有條件申請經濟房屋，也買不起私人市場的樓房，即使勉強買了，也感到壓力很大，故

此，公屋需求大於供應。

•  建議未來五幅填海地中至少要預留一塊的八成土地用作興建公共房屋。

•  按“八二定律”預留兩成土地作私人住宅單位，並建議在未來新填海區分裏面，留八成單位土地，建公共房

屋，而其中包括社屋、經屋與限價樓。

張先生

•  面對現時高房價，公屋輪候又遙遙無期，對於青年人積蓄不多，借錢買樓的壓力非常大。即使勉強買了結婚，

也養不起下一代。現時公屋越建越遠，比較靠近的就是賭場，難道我們下一代的人全部進賭場工作嗎？建議當

局拆建就近地方，讓年輕人可以申請居住。

鄭女士

•  諮詢文本提倡，老人應該與年輕人一同居住，但現時家庭居住環境狹窄(老人家與兩個孫子一同住)。將來如果孫

子結婚了，一家人逼在一齊住，亦容易導致家庭矛盾。

•  住屋問題無法解決，亦導致適婚的孫子暫時未敢結婚。

周先生

•  部分社屋家團經濟環境轉好，甚至到了居住社屋的收入上限，希望房屋局對於仍有債務如貸款讀大學等情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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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惠德先生（澳門地產發展商會）

•  政府的公共房屋發展策略的諮詢，是本著以“社屋為主、經屋為輔”這個政策完全是正確的，因為澳門社會

的發展，特別是房屋的發展，要考慮到弱勢社群的需要，更要考慮現在澳門已經擁有置業能力，已經買了

房，佔78%—80%的澳門居民，這一群體也不想樓宇大幅貶值。

•  政府制定公共房屋發展策略的文本時間，應該更多地考慮澳門城市未來20年的發展方向、人口的定位和城

市規劃大綱，特別五塊新填海土地發展的佈局要進行周延評估。如果對這些的考慮不夠多，僅僅就事論事、

單方面說社會發展策略，將來可能過了3年後，因應形勢的改變就會產生3年一小改，5年一大改的境況，變

成多了一些應付社會輿論的權宜之計的成份。目前，政府實行特別印花稅政策，我們非常明確把它界定為一

種臨時措施。所以，  2年後要充分考慮社會綜合的因素，才來決定是否要繼續推行。以目前的情況看，實行

這個制度後，在前六個月時間有些效果。但在最近一兩個月的時間，樓價是繼續向上的。總結這點，這個

政策的制定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其實是減少市場上房屋總量的供應，即買了樓宇的人，在2年之間不能再轉

讓，所以形成總量供應受到限制的情況下，樓價紛紛向上走。

活動： 專業界別諮詢會

舉行日期：2012/06/02

舉行地點：房屋局

出席人數：18人 

社屋家團給予時間和空間，建議制訂居者有其屋、先租後買的政策，落實到社屋家團。讓社會低下層有自己的

房子住。

•  希望當局認真監督公共房屋的質量問題，特別是豆腐渣工程。

關先生

•  現時樓價高企、通脹加劇、外勞增加，政府對於現時青年想上樓的問題，有何政策？

•  對於新城填海區的規劃，當局應預留土地，如靠近居民大眾方便的核心區域興建公共房屋。

•  當局應推動舊區重建計劃，並善用空置土地興建公屋。 

黃女士

•  面對目前樓價飆升，以“社屋為主、經屋為輔”的公屋政策，不可能壓抑樓價。政府應多建公屋才是實事求是

的辦法。   

•  政府應幫助既要結婚，又要成家立室的年青人上樓，回歸前買經屋非常容易，現在比登天還要困難。

梁先生

•  現時樓價攀升、高通脹率、中低收入居民面對的住屋壓力大、房屋市場供應出現斷層等問題，市民感受深刻。

•  現時房地產市場，非常明顯不是一個正常的供給與需求關係，存在嚴重炒賣情況。希望政府可以有更明確的政

策措施，規管私人市場的炒賣情況。

•  現時的社屋收入下限低，大部分人都不符合資格申請，建議當局將社屋與經屋互相協調，並建議經屋寬入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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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由於大家對政府政策的信心不夠大，而且大家擔心等到買樓的話，可能以後樓價不是6,000元/呎，可

能升到7,500元/呎，所以大家就算借了錢付首期，都是急於“上車”，所以形成現在的狀況。所以，政府應

該兩條腿走路，有關個別或投機性的需要，應該加大遏制力度，但對社會普遍的房屋需求，應該要鼓勵。在

這兩者間，我們覺得政府首先應該加快公開拍賣土地和推動房地產建築的草則能夠盡快出台。規定建築商加

快建樓的速度等方面，從供應鏈上解決商品房供應短缺的現象。

•  第三，我們覺得不適宜要求銀行緊縮房屋貸款的比例。我們覺得反而應該為首次置業、年輕人置業，要求銀

行降低置業的首付款的比例，甚至可以考慮政府做其中的一成首付款的擔保措施，從而為年輕人和首次置業

的家團上樓計劃提供協助。這樣才可以鼓勵他們，不要每個人都搶著來享受政府所謂的福利房屋的政策，能

夠通過自己胼手砥足的努力，在商品房市場，能夠購買到自己將來非常享樂的住宅物業，提升年輕人或首次

置業家團的努力拼搏、奮發圖強的進取精神。現在五十多歲的老人家們在三十多年前，剛剛處於二十多歲時

首次置業階層，我們覺得當初的時間都沒有享受到政府的福利，為什麼爲我們會擁有自己的物業呢？因為我

們知道怎樣去努力打拼，不是攤開手掌等著政府把東西送到口袋。這點我們在很多場合經常說到，會產生一

種過敏藥變成熊貓的效應。

•  第四，希望政府從推行“社屋為主、經屋為輔”的發展策略出發，盡早啟動經屋的登記和申請，有利於解決

中低收入置業難的問題。關於這點，我們還有一個意見，希望政府關注社屋的富戶退場機制，對社會的公平

正義十分重要，應該要設計好一套方案，盡早推出。

•  第五，現在的經屋、社屋，究竟總量佔澳門總房屋量的百分比是多少，政府也要拿出方案。社會上有些意見

是四六，有些意見是三七，但究竟政府的房屋發展策略是什麼爲情況呢？如果以“社屋為主、經屋為輔”，

那社屋和經屋各佔總社會房屋的比例是多少呢？

王宗發先生（澳門地產發展商會）

•  對於人口增長的速度，如果按照目前計算，是按澳門本地人的出生率，還是外勞或其他的投資移民等。這些

人和我們的房屋政策，他們是屬於租還是買？與澳門現在的經屋或居屋有否關係呢？我們一直發展，是為本

澳居民而不是為了外來人口，但這些外來人口永遠在澳門，所以在政策方面應該怎樣看待？

黃志鈞先生（澳門房地產聯合商會）

•  關於以“社屋為主、經屋為輔”。從傳媒轉載當局論調得悉，社屋和經屋主與輔不是以量作優先。從科學管

理角度，如果主與輔不以量為分割，那何為主與輔呢？不如說優先互補吧。現時排隊輪候社屋的，在2009

年新一期加起來大概有8,000間，截止2011年9月左右，經屋的需求近萬。永寧、TN27或CN3等，現在大概

是7,000間，這是現有的數字。前期的萬九，其實是19,260間，分別有建成、有在建中，建成的有在青洲區

內等。而興建中的，當然是集中在TN27或石排灣8,000多間中。在19,260，現有的分配，社屋大概有4,000

來間，佔19,260大概是21%，而經屋佔了30%，即大概5,000間，佔19,260的30%，包括有TN27和永寧800

來間和CN3的1,800間經屋，即19,260減10,000間，大概有9,300間尚待分配，有關“社屋為主、經屋為輔”

這個既定方針一定要清晰，日後的檢討日後再說，但不能以優先這爲混淆去表達，否則對有合理期望或投資

者，有錯誤的允諾，文字一定要清晰。

•  第二點，10/2011新的經屋法律，16年的禁售期的情況，又和報章說的一樣，要按16年後才可以去處理，我

覺得這太晚了，不能等到16年後才決定的。我們知道劃一條線，現在新萬九是受新制，即16年的禁售期，

前期的2.4萬間不說，全部可能已經流入市場或自己住。我們要有一個前期的安排，不能等16年後，否則又

會出現一個新人新制，舊人舊制，變成新人新新制，舊人舊舊制這些混淆。最後，為了做好前期的功夫，希

望當局可以和登記部門，在行政上的安排，當有關經屋做契登記時間，適當在“查屋紙”中顯示它是屬於受

制於10/2011的有關公共房屋法律，或顯示入伙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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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小立先生（世界不動產聯盟中國澳門分會）

•  任何的政策，尤其是房屋政策以人口為主。如果沒有好的人口政策，或未來二三十年的人口政策的實施或預

算，我們說的公共房屋政策可能是空話。任何事都是以人為本，即確定未來發展，尤其是未來經濟發展需要

多少人。接下來要引進11萬的外勞，以後人口發展的勞動力會否增加，或以後澳門會否增加永久居民的代

替部分現在嚴重依賴的外來勞動力，這些人口政策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假設人口2020年將達到75萬或70

萬，或者2030年要去到85萬或90萬，這個預測，公共房屋政策是否跟著人口政策走呢？ 

•  第二個問題，我們要考慮私人樓宇市場的承受能力。萬九入伙是這兩年的事，萬九公屋入伙，騰空很大部分

可能是私人市場，私人市場騰空出來，那誰來住呢？會否有一個下陷的跡象呢？這很難說。也有一個問題，

配合未來24小時通關，本澳居民居往外移或北上，對於澳門的房屋政策會否有適時的轉變。這個是讓人憂

慮的問題，不是恆常的，是因應政策去改變，那房屋政策怎樣調整呢？

•  第三，公共房屋的比例問題。現在大家都知道，新加坡可能有八成是居住公屋的，香港也有五成，澳門是

否也會有一個比例呢？大家都知道，澳門置業人士，有樓的超過七成半到八成，如果公共房屋政策的比例

過大，會否影響到私人市場的發展？大家要考慮這個問題。可能七至八成人可能有些不止一間房子，再適時

推動太多或比例太大的公共房屋市場，會否影響私人市場的發展？我們希望兩條腿走路，公共房屋市場和私

人發展市場有一個健康的持續發展，雖然我們是做地產行業，也不希望地產市場有大風波、大起大落。還有

一個問題兩年特別印花稅問題，本人在國內也做房地產服務，縱觀澳門這兩年的特別印花稅沒有什爲特別效

果，近年房地產一樣飆升。會否考慮仿效持續性的5年特別印花稅是針對住宅，不是針對商業的，不會針對

商鋪。不希望住宅市場短期波動太大，我們建議有一個恆常的政策，如建議5年，如果5年內出售收特別印

花稅，比例是多少再商議，10%或其他，國內是5%。這樣就不會導致有外來的炒家，我們不希望住宅有過

多的炒家，我們是希望住宅是投資市場，而不是炒家市場。如果是炒家市場那就去商業，這樣對於本澳的民

生方面有極大的幫助。

活動：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諮詢會

舉行日期：2012/06/08

舉行地點：營地活動中心四樓

出席人數：29人

賴偉良先生（中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

•  現在住經屋的約佔澳門居民12%至13%左右，住社屋的佔5%左右。在“萬九公屋”計劃中，社屋是一萬零

幾，經屋是九千多。一直以來澳門是經屋多，社屋少，一直以來都不會是“社屋為主、經屋為輔”。諮詢文

本提及的未來長遠目標、政策方針是以“社屋為主、經屋為輔”，扭轉了一直以來房屋現行模式的情況。

•  不同意以“經屋為主、社屋為輔。”應該是是經屋和社屋並行。就像”萬九”的房屋計劃一樣，經屋和社屋

的數量差不多是並行的。當政府實行“社屋為主、經屋為輔”，會變相壓縮了經屋的供應最後逼到中產或低

於中產的市民買貴樓，這些人不是沒有樓住，而是要付出很大的數額，或每個月要用很高的收入去供樓，影

響了他們的生活質素。第二，經屋的供應一直以來都是調控樓價的重要手段。

•  社屋和經屋並行的政策方針是要定期開經屋競投。只有定期接受經屋申請，才能定期掌握社會對經濟房屋的

需求情況，並可規劃好經屋的供應量。

•  關於長者的住屋問題隨著澳門人口老齡化，澳門有很多舊區都是5層的唐樓，部分業主也開始邁向老年了，

當身體狀況變差時，這些唐樓沒有電梯是不適合他們居住的。政府應考慮研究長者經屋的可能性，他們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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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資產或退休金，讓他們申請居住，並規定他們百年歸老後把房子交出或者變賣。旨在照顧有一些資產

但身體轉差不宜上樓梯的長者住屋需求，因為機制中忽略了這群長者。

•  不反對開設一條隊伍給社屋的居民買經屋，但將來經屋的供應量會減少，如果讓公屋富戶可以買經屋，會導

致普羅市民更加少機會買經屋。建議每十年規劃一個興建經屋數字，並定期接受經屋申請。

•  縱然有些人買得起私人樓宇，當以高價買的私人樓宇的居住質素竟然比住經屋差時，長遠來說，會構成社會

的不和諧。希望當局可以透過公共房屋政策減低這些人買私人樓宇的成本，以利澳門社會和諧發展。

林宇滔先生（中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

•  長遠的房屋政策，必須要兼顧私人市場，而不是僅僅規劃公共房屋，因為不看私人樓市根本不知道公共房屋

政策的需求。政府提出“社屋為主，經屋為輔，財政資助作補充”的理念原則究竟是什爲麼？全世界都在說

公共房屋市場和私人市場的利益協調，要有一個互補性。澳門或香港的居屋從來都是樓市的槓桿，大家看到

香港停了居屋後，樓市有什麼爲方法讓它健康發展呢？之前提出的“劉十招”，除了印花稅外，每一招用了

都沒用，私人市場不受控制，刺激到經屋的無限需求，連社屋最基層的租金也受影響。為什爲麼經屋要算這

麼爲多呢？什麼爲爲都要16年，又要補貼一半，所有都算盡。四厘補貼資助了18,644戶，平均每一戶資助了多少

錢？住屋補貼受助計劃5,300多戶，每個月都有租金津貼，又用了多少錢？政府興建經濟房屋到出售，補貼

了多少錢？公共房屋政策應是利用最有限的資源最有效解決居民的置業問題，當局採取“社屋為主、經屋為

輔”的策略對私人樓市控制不了，怎樣循序漸進解決置業問題？政策不是要刺激經濟房屋的無限需求，因為

只要私人市場健康發展，經濟房屋就沒有需求，連社屋最基層的租金也沒有這麼爲爲大壓力時，政府也不需要

這爲麼爲多補貼。目前私人市場不受控，有用招數都沒出台，樓花等亂七八糟，樓價升幅厲害。經屋，好像新

一代怎樣等也等不到；社屋，唯一就是先補貼，用政府的錢去補貼私人市場，無論是社屋的住戶租金補貼還

是四厘利息，從來不手軟，但對買經屋的人就重重計較。資源用了不少，政府對18,644戶的四厘補貼，每

戶的補助以十萬元計算。政府可能對經屋不虧本也不行，總之算盡，這是什麼爲爲政策呢？第一，房屋政策必

須要考慮私人市場；第二，經濟房屋必須是調節私人市場有效槓桿；第三，僅說公共房屋政策也見到裏面有

很多邏輯上的矛盾，究竟政策怎樣呢？

•  同意公屋要加強機制、土地規劃、基金等幾方面。

•  社屋一定要有輪候期，也應該將4年的上樓期縮短。整個公屋政策沒有經濟房屋數量的規劃，那怎樣解決居

民的訴求呢？怎樣讓居民在私人市場和經濟房屋中有理性的選擇呢？如果經屋要定期，關鍵是經屋要有定期

的比例。以“社屋為主，經屋為輔，財政資助為輔”的政策理念，根本是站在商界的立場，會繼續導致樓市

泡沫大增。

•  當局對於社屋富戶退場機制不銜接，當局說有社屋富戶交8,000多元租金，但調整租金後，特區政府又因社

屋各方面的情況，把整年的社屋租金都免了。最終要交8,000多元租金的反而不用交租，租金8,000多元的住

戶節省的租金是最多的。如果超出社屋標準的人，可能有一個租金，能算到的，當局免了首筆租金就行了，

為什爲麼要免全部的租金呢？怎樣鼓勵社屋的富戶退場呢？政策與實際是矛盾，這些政策將來如何協調呢？

社屋的人超標了要退場了，讓他們進入經屋市場是合理的，應有途徑按循序漸進解決其置業問題。不應讓其

退場而不知道何時有機會買經屋，出去熬了幾年貴租金後，再回來社屋住他們不一定買回租住的房子。如果

他們不用等2年，相信會讓出社屋，用自己的能力買經屋，當局要有可銜接的過渡措施。

•  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比重為百分之七點多，如果剔除了外勞的因素，數字是超過雙位數的。將來的公

共房屋政策應考慮更多老年人口的特別需要。

•  政策諮詢會應貴精不貴多。如果有機會能跟當局相關負責人作現場交流，效果會比較好，我們不介意辦專

場，但不應不限場數的不斷擴張，可相應縮減場次，但每一場所有的決策同事應一起出來作現場交流，比起

現在光說場數，又不是每個同事也能出來的情況好一點。

•  對於社屋富戶被要求退場前，會否有一個中間環節，讓他們由社屋轉經屋申請，建議為這些社屋富戶設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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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隊伍，作為一個銜接點。有關新法律中的條文，希望可以解釋。

•  政府應考慮毛坯房的問題，至於公屋的質量，希望蝴蝶谷公屋項目不會像永寧覆轍，當局要更加努力，盡力

協調。

•  認同公共房屋事務委員會的強化職能、促進公共參與，現在只是一個被知會的同行，很多東西定了出來，借

助它作平台宣布。希望將來在委員會裏面可以真真正正做到吸納公眾意見，而且真的是政策醞釀的方向。而

不是走過場模式，純粹是宣布政策的地方。

江曉瑜先生（北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

•  對於所謂的社屋富戶退場，應該要有完善的退場後安排機構，否則“富戶”退場幾年後，因負擔不起外面的

貴租，會再次回到社屋的隊伍。贊成排隊時另外開一個隊伍給社屋住戶排隊當然有說法，這涉及公平問題，

這樣很不公平。大家都要知道，怎樣解釋這個公平，在很多政策上，所謂公平最後的目的是使整個社會向上

流動，提升澳門的競爭力。第二，給他一個機會買經屋，可把社屋讓出來，讓有需要的人入住社屋，一個政

策就能解決兩個問題，社會才能慢慢向上流動。否則，社屋的人出來幾年後又回頭，這個球會越滾越大，窮

人會越來越多。現在澳門社會上有一個現象，住社屋的是窮人，住經屋的叫做夾心階層，住私人樓宇的就是

有錢人，你可以見到社會有這個情況。建議未來在經屋多開一條隊伍，讓社屋中有需要的人排隊。

•  現在政府的政策是“社屋為主、經屋為輔”，房屋會否符合市民的需求，社屋一定比經屋的門檻更加低，必

須在社會的最低層才能得到社會的照顧。在賭權開放以後，家裏有一個小孩在賭場工作，或者社會環境的變

遷後，家庭收入增加了，可能會將他們的生活質素提升，但是對於提升澳門整體居民的生活質素是沒有提

升的。這些家庭的小孩子，或者已經成長了的家庭成員，雖然有較高的生活收入，但面對高樓價，仍然是進

不了私人市場。因為首期的要求如此高，現在樓價去到這個階段的時候，還是進不了政府房屋的門檻。特別

是社屋，現在是經屋，以前不需要收入限制而已，但是現在開始，再重開經屋申請時，要進這個門檻也不

容易，如何解決這個部分的家庭問題呢？我覺得這才是一個現實的澳門家庭問題，如果一個澳門家庭收入只

有2000元、3000元，我相信很少，除非只有孤獨老人，或者殘疾人士在家裏，這些才會有這個家庭而已。

相對於這個正常的家庭，4至5人家庭，它的收入門檻，肯定會超過兩萬了。這些根本進不了的，兩邊不靠

岸，這些家庭，在澳門來說是非常普遍的情況。政府的房屋政策如何實行呢？當然，這是照顧最低家庭的收

入，這確實存在問題。如果這個情況解決了，這些普遍的家庭，如何面對房屋政策呢？我相信政府也需要一

個機制去考慮目前澳門主要的家庭實際情況。

楊淑賢女士（北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委員）

•  這次的發展策略，看到一些長期的目標，就是公屋土地的問題，新填海區的五幅土地也會考慮在內。至於將

來會否建公屋，也有不同的意見。將來公屋的輪候期最長是四年，剛才也有提到，如果是偏遠地區，上樓的

時間可能比較容易，如果是市區可能要久一點，這似乎是很難改變的事實。對於澳門街來說，一些公屋建得

非常密集，會擔心可能出現香港天水圍那種情況。相對將來來說，有關策略也是暫時的計劃。日後公屋可能

比石排灣更遠。將來最低下層，或者非常需要房屋的，希望快點上樓的，最好就是要去到偏遠的地方。但每

天到市區上班，交通費用的支出也會增加。或者一些洋人對澳門的環境不太熟悉，然後買在比石排灣更遠的

地方，也很難回到市區生活，去到路環就不懂出來了。我相信作為一個公共策略規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

會否很殘忍地將資源最少、最低下層的人，就去最偏遠的公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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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社福界別諮詢會

舉行日期：2012/06/16

舉行地點：房屋局

出席人數：16人

孫愛玲女士（澳門特殊奧運會） 

•  房屋局的資源是否如此緊缺？諮詢文本的量很少，要索取的話，要去你們那裏排隊拿號，才能去櫃檯拿一

本。你們是否真的希望廣大市民知道這個文本的內容是什麼？但是想取得這個文本，如此困難，廣大市民

是不知道的。應該仿效其他部門，開放到處都能拿到，你們是否擔心工作麻煩呢？或者不希望讓那麼多市民

知道呢？我希望你們多印製多一些（諮詢文本），不用印得太精美，開放可到民政總署，各圖書館等可以取

得，讓廣大市民多一些途徑拿到。                                                                                                                                                                                      

梁先生（仁慈堂盲人重建中心）

•  第一，政策的第九點只有一個句子，當局可否詳細說明，如何幫助弱勢社群，如何彈性處理社屋、經屋方面

的問題。

•  第二，建議在開放社屋或經屋申請的時候，預留一個合理比例如4%至8%，給殘疾人士、弱勢人士去申請，

而不是綜合考慮。因為當中要考慮的因素及條件都不一樣。

•  第三，在公共房屋的無障礙設施建設方面，希望相關部門多加留意。一些公共房屋的大廈有升降機，私人大

廈更加難接觸到，房屋局有能力做到，希望能夠牽頭管理升降機安裝發聲的裝置，大廈大堂引路徑的建設，

這些無障礙設施，能夠幫助到智障人士，甚至老人都可能有需要。

林太太

•  希望政府幫助弱勢社群。他們有自立能力，可以照顧自己的人士，能否申請社屋，讓他們自己居住。

羅翠華女士（澳門特殊奧運會）

•  在文本6.9對特殊或緊急家團的靈活支援，我們絕對同意將受到災害，需要緊急支持的人士排行第一位，但

是本文沒有清楚提到有何恩恤和安置政策，更沒有提到對弱勢社群如何分配與支持的政策。希望可以列清楚

政策上的需求，讓我們了解和明白如何運用。

古彩鑾女士（澳門特殊奧運會）

•  請詳細解釋評分是如何加分的。                                                                                                                                                                                                                          

•  可否更明確地回答給殘障人士預留土地的比例是多少以及對精神、殘障人士獨立申請公屋時，由哪些機構去

評估。

蕭宇康先生（澳門特殊奧運會）

•  文本所考慮的無障礙設施，似乎都是為長者設計的，沒有特別為視障人士所提出的，為視障而設計的無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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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當局在規劃一些房屋供視障、聽障人士使用時，應考慮設置無障礙設施如火警鐘，聽障人士需要有閃

燈的，而不是需要有響號；應對視障人士的設施提供配置。在無障礙設施上，不單為長者提供社會房屋，應

為澳門社會所有弱勢社群提供社會房屋。為老年人提出的房屋政策方面，當局會否為殘疾人士，包括肢體殘

疾、視力殘疾，或者精神殘疾、智力殘疾人士提供一些有規劃性的方案呢？希望能夠聽到局長肯定的答案是

智力殘疾人士只要有自理能力都可以申請。記得前年在祐漢公園的講座中，房屋局曾經有同事指出，懷疑精

神狀況不健全下，不會讓精神康復者或者智力殘疾兒獨立居住，你們無法確認是否有獨立自理能力的人申請

社會房屋。

•  是否可以透過醫院、機構或者根據法律去評定個人是否有自理能力，而房屋局是否會接受這些具有自理能力

人士的申請？

•  提到老化，智力殘障，現在所面對的是雙重老化的問題，包括父母老化。我不知道未來的社會房屋裏面，會

否考慮能夠支持這批人，幫助他們獲得這個機會。

•  對於特別家團申請，過往的手續是先向社工局反映情況，再由社工局與房屋局協調，現時的手續是否改為，

有需要的家團直接與房屋局申請，希望可以了解這個程序。你們提出了要支援殘疾人士，讓他們參與房屋政

策，建議在公屋委員會裏面增加弱勢社群的成員。會否考慮採納殘疾人士的團體在裏面呢？殘疾人士公約寫

得非常清楚，政府社會房屋必定包含殘疾人士的。但是我看不到在這次諮詢文本，最起碼在未來十年裏面會

提出為殘疾人士所寫的保障或者指引。

文占亮先生（澳門特殊奧運會）

•  可否解釋文本第九點，申請公屋時，哪些不符合？哪些符合呢？ 

殘疾人士家長

•  舊區還沒有重整，樓齡也非常殘舊，這些房子都需要走樓梯的。我們的兒女上下樓梯，輪椅是走不了的。如

果將樓賣出去了，以現在的樓價，又買不回來一間房子。想問一下，我們這些家長有沒有條件申請社屋或者

申請經屋呢？另外，我們也知道筷子基社屋，有一些獨立宿舍。不知道房屋局有沒有考慮，為殘疾人士設置

獨立的宿舍呢？ 

活動： 長者事務委員會諮詢會  

舉行日期：2012/06/20

舉行地點：房屋局

出席人數：3人

孔惠榕女士（長者事務委員會）

•  長者希望將來的房屋政策可以鼓勵家人與長者同住，無論申請經濟房屋還是社會房屋，都會有價格上的優

惠。政府建長者房屋是好的，但問題是一個家庭不只有年輕人，我們希望在長者政策裏面，老人可以在家居

安老，希望可以與家裏人同住。希望公屋政策在落實時，不是喊口號，無論經濟房屋、社會房屋，對鼓勵家

人與長者同住要有優惠政策，也要保證落實，不是申請到房子以後，就將長者趕出去。如果將長者趕出去，

不與長者同住，政府有什麼罰則，怎樣處理他們。在實務方面，我們也遇到不少這些現象，拿了長者的名額

後，又將長者趕出來，沒有地方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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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長者也比較關注，政府除了推出經屋與社屋政策以外，對中產或夾心階層的人，他們的房屋如何安排

呢？現在香港實行港人港地，輔助中爲、年輕人置業，長者非常關心自己有屋住，對孫子、兒女的房屋問題

如何特別憂慮，希望政府在文本中提出如何輔助夾心階層買屋、置業。

•  建議社屋與經屋的申請可以恆常化，而不是只限於哪一年開放。因為有困難的家庭，隨時都可能發生災害、

疾病，家裏的經濟可能會變差。不知道等多少年後才有資格申請社屋，這是很難等的。如有些個案，當事人

患了一場大病，醫病得花去幾十萬元，而且沒有收入，家庭經濟變得困難，租房子也租不起，要等政府的社

會房屋申請，還要排隊申請，這是不切實際的。建議能夠設恆常化機制，任何時間都可以申請。經濟困難的

家庭，如果要等十年八載都上不了樓，面對如此高的租金，也是不實際的問題。我們接到一些個案，兩年被

業主趕走三次，因為業主要賣樓。租金從每月2,500元增至5,000元，而每月工資只有7,000至10,000元，實

在沒有辦法支付那麼高的房租。因此建議社會房屋可以恆常化的申請，並保證在三四年之內可以上樓。香港

的廉租屋隨時可以申請，保證四五年內可以上樓，希望澳門將來的社會房屋都可以考慮這樣。

•  現時長者社會房屋，像青頤中心整幢都是長者的。同事們經常反映，可能有一些門檻的問題，輪椅進不了，

去廁所不方便，將來政府在長者服務房屋設施方面，要多考慮長者實際的需要，不要入伙之後，這裏需要修

改，那裏也需要改。希望當局吸取現在的經驗，將來長者社會房屋的設施方面，做得真的能夠符合長者的需

要。

•  有長者反映整幢樓都是長者居住的安排不太好。可否考慮，高層的給一般的家庭居住；低層的，例如十樓或

十樓以下的，讓長者居住。這樣的話，既有小孩、青年，也有成年人，整幢樓比較有生氣。如果只有長者居

住，它逐漸就變成了老人院。

•  現時很多五層高的唐樓，都有30至40年的樓齡，設備與門面老舊、外牆也存在問題，雖然政府設有維修基

金提供大家維修。對於長者，他在家裏面，行動不便，可否考慮資助他們改裝一些家居設備呢？如廁所旁邊

加裝扶手，或者換了浴缸，讓他們洗澡較方便。一些長者幾十年前買的房屋已經居住了三四十年了，要他

們再買有電梯的樓房是不可能的，也沒有能力換樓。兒女也未必有能力幫他們換樓。長者每天在房屋裏面居

住，存在很多危險。政府應考慮設立維修基金，讓他們在家裏面改裝一些設備。如果長者可以在家裏面，自

己照顧自己，可以減輕政府、社會的負擔。政府可以根據一定的條件如長者的經濟狀況作審批。

•  《濠江日報》報道，目前有262戶社會房屋，是兩戶人住在一起的，彼此互不相識的。如果這些人存在爭

吵，房屋局有沒有資料？有沒有要求重新分開搬開居住？以何標準將不相識的兩戶合在一起居住？如果長期

存在爭吵，有可能發生命案。房屋局在這方面有什麼預防措施？

•  相對經濟條件較好，不需要太依賴公共房屋的四五十歲的人，政府在房屋政策裏面，因爲人口老化，政府無

論私人樓宇或者公共房屋，可以配合老齡化社會的需要，設置一些比較現代化的設施。

莫均益先生 （長者事務委員會）

•  第一，在居屋、經屋的地方，希望能夠設立更多長者活動的地方。如長者活動中心，地方不需很大，建議在

新建的社屋、經屋裏預留地方，裝設讓老人活動的設施，讓老人可以就近在活動中心使用。

•  第二點，在公屋要有醫療設施，當然患大病就得去醫院。將來離島可能會再建一間醫院，就近預留裝設醫療

設施，以便老人或者家庭主婦使用。

•  第三點，關心長者居住的地方的保養的問題。長者上下樓梯五六層樓非常辛苦。在五層樓安裝電梯有一定困

難，建議利用資助模式幫助長者裝修家居裏面，如電源、水龍頭，甚至洗手間的基本設施，首先幫助經濟能

力低的或者年紀偏大的長者。優先對象是，年齡非常大，只有兩老或單身居住的，單身、經濟能力差的，有

急切需要的，或者病患的。

•  托兒所。那裏有這麼多的人口，我希望可以。建議在公屋群裏面預留興建托兒所的地方，無論是政府做，還

是讓社團做，應該預留地方讓雙職人士的孩子有人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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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炳鋕先生（長者事務委員會）

•  建議參考新加坡的制度，如長者在五樓買了房子，與年輕一代住在一起，當地方不足時，年輕一代的人可以

申請買在同一層裏面，也可以優先上樓，而且價格便宜一點。

街坊總會望廈社區中心諮詢會

舉行日期: 2012/06/26

舉行地點: 街總望廈社區中心

出席人數:190人 

鄺女士

•  建議政府對沒有屋住的、帶著子女的單親家庭優先照顧，獲得居住的地方。

謝女士

•  房屋局沒有真正關顧弱勢社群，審查方面做得不足，臨上樓前才說我不符合資格。

梁先生

•  希望政府明確上樓時限。

黃先生

•  政府應考慮對已買經屋而且兒女長大，居住地方不足的家團再提供申請公屋的幫助。

梁小姐

•  建議政府對薪酬不高、買不起私人樓、沒有資格申請公屋的青少年或夾心階層，提供上樓幫助。

鄭先生

•  政府應訂定法例保障低下階層上樓居住。 

歐陽女士

•  政府應考慮對兒女長大又不結婚、居住地方不足的經屋家團提供協助，以解決住屋問題。

鍾先生

•  政府應盡快重開經屋申請，並對上樓時間和有關檢討作服務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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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生

•  建議對現時居住社會房屋的家團在申請經濟房屋時，給予有補救的評分，讓他們擁有自己的物業，以致騰空

出來的社會房屋可以用來幫助更有需要的家庭。

•  建議對社屋退場機制設定適當的寬限期，讓居民有足夠的時間準備下一次開放的經屋輪候，政府應作出承諾

和成績，讓居民得以安居。

•  建議政府要定期確實一定數量的社屋來回報社會。

•  建議對社會房屋的租金計算作出明確指引，釋除居民的疑慮。

•  就公共房屋單位的驗收工作，建議適當地加入居民作代表 。

•  建議當局重視公共房屋管理質素，深入向居民說明大廈管理原則，並讓居民擁有選擇權和參與管理，給予管

理的權限。

•  建議開放公屋的水、電、石油氣等儀錶，讓居民看到和檢視，增加透明度，方便市民知悉每個月的用量。

•  建議政府協助青年解決置業問題，為了提升社屋維修質素，建議對公共房屋的維修提供服務的承諾。

梁先生

•  建議社會房屋應該定期接受申請，幫助低收入的家庭解決住屋的困難。同時建議排隊，縮短到3年輪侯上樓

期。

•  建議政府盡快調控私人樓市大幅飆升，加強壓抑措施，讓樓價回復到正常水平。 

•  建議政府預留土地儲備，同時讓澳門居民享有優先使用權日後留給居民興建公屋 。

•  建議盡快開放經屋申請，科學地計算居民對經屋的需求數量，要定出經屋和社屋比例的分配。

•  建議對公共房屋的經屋收入，設立租金最高限額，並且按照經濟發展定期作出調整。設定兩年、三年上樓

期，以配合環境的轉變。按居民入息收入和需要訂定公共房屋的屋價和戶型。

曾先生

•  希望當局正視公屋設計，完善大廈廁所、天井設計問題，造成垃圾堆積及淤塞。

•  希望當局關注公共房屋公園衛生管理問題。

李女士

•  為什爲要以“社屋為主、經屋為輔”？為什爲不能調轉呢。居住在望善樓的居民，因租金上漲，部分人要面對

遷走的情況，心裏一直不踏實，爲為什麼爲不能租者有其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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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意見

你好，

    本人強烈要求經屋申請的收入限制要考慮申請人的家庭支出狀況。以本人為例， 已婚，有一

女， 雖然與丈夫合共月收入約三萬， 但本人母親、父親年紀大， 均沒有收入， 兩個妹妹仍在求

學階段，亦沒有收入，  因此本人要負擔起外家的支出約每月一萬元，  女兒托兒所費用每月二千

元， 住屋租金五千元，夫家家用三千元， 每月只餘約一萬元， 還未計水電費， 食物費， 基本上

只是剛夠生活， 根本沒有餘錢作儲蓄買樓。相反， 本人有朋友家庭富裕， 父母收入高， 家住過

千呎豪宅， 他個人收入16,000元， 但他沒任何家庭壓力， 仍然可以申請到兩房的經屋。本人覺

得現時這種收入審查不合理亦不實際， 沒有真正審查出個人的收入與開支比例。盼望貴局能把家

庭支出加入個人收入審查之列， 以更準確幫助真正有住屋需要的家團上樓。謝。

仍在等待申請經屋的黃小姐上

Wong Jodie

2012/05/04 上午

公屋十年發展策略諮詢意見

  寄件者： 

日期：  

主旨： 

    於2012年5月7日早上，陳卓華博士在澳門電台晨早節目《澳門講埸》擔任嘉賓主持。這次節

目討論主題是公共房屋發展策略。陳博士向出席該節目的郭惠嫻（房屋局副局長）及鄭錫林（公

共房屋事務廳廳長）提出了數項意見：

    1.  陳博士認同政府提出之“社屋為主、經屋為輔”之政策方向。可是陳博士質疑政府為何遲

遲也未公佈未來每年有多少社屋單位供市民租住。根據2011年人口普查數據，澳門有2.3萬家戶

其每月入息少於4,000元，他們是最低收入的一群，一般都無能力購買經屋。陳博士指出，目前

社屋數量只有8,000個單位，遠遠不能滿足這群低收入家庭的急切住屋需求。陳卓華博士建議，

政府應在未來五年內增加社屋數目不少於15,000個單位，以解決低收入家庭及貧窮長者的最基本

居住問題。

　　2.  現時澳門家戶入息中位數為19,000元，該入息水平以下的家戶約有8.6萬戶。目前本澳私 

 

Sunny Chan

2012/05/08 上午 12：14 

於2012年5月7日，陳卓華博士對《公共房屋發展策略 (2011-2020)》的意見。to 房屋局。

  寄件者： 

日期：  

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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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樓宇價格急升，平均呎價近一年升幅約9.3%，高於通脹率。一個五百多平方呎的二手樓也要

二百多萬元以上。月入19,000元的家戶也未必可以承擔得到。預計到2013年澳門公共房屋只有

52,700個單位（包括社屋及經屋），但相信仍未必足夠應付上述中下社會階層家戶的房屋需求。

新加坡約有八成家戶住在公共房屋，香港有五成，而澳門在2011年底只有17.6%。陳博士建議，

政府應在未來十年內增加公共房屋數目不少於五萬個單位，以致全澳不少於五成家戶可以居住在

公共房屋，生活質素獲得一定保障。

　　3.  有數據顯示，目前澳門約有七成半至八成家戶擁有自置物業，但事實上，其中有四成私人

樓宇樓齡是 22年或以上，日漸破舊失修，居住環境並不理想。陳博士認為，政府不能以此數據作

為其不增加公共房屋的理由。中下階層人士也有權利獲得一定的住房保障及生活質素。同時，當

公共房屋數目增加至一定數量，私人物業的格價自然會調節至合理水平。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

樓價應不宜超過家庭主要收入者的六年薪資，以本澳個人收入中位數12,000元計算，六年的總收

入約86萬元，這款項在澳門沒有多大機會買到私人樓宇。換言之，目前本澳私人物業（非豪宅級

別）的售價，已遠遠超過合理水平。

　　4.  陳卓華博士指出，在選擇地點興建公共房屋時，政府應加倍注意環境質素問題，以青洲區

為例，當中有污水處理廠，有被嚴重污染的鴨涌河（死魚經常出現），有石油氣儲存中途倉，有

禽畜批發市場，附近有跨境工業區，整體來說，絕對不是理想的居住環境，可是在目前及未來，

政府將會在該區大量興建公共房屋，難道政府沒有考慮上述因素？

　　總括而言，政府應盡快提供足夠數量的公共房屋，以解決低收入家庭的住屋問題；同時，政

府亦要重視公屋社區的環境質素，保障市民享有一定的健康生活品質。這是澳門特區政府無可推

諉的責任。

Best wishes

Dr Sunny Chan 陳卓華博士

你好，

　　我的《公共房屋發展策略 (2011-2020)》的意見是：

　　1. 立即開放及持續接收澳門市民申請經屋 。

　　2. 放寬申請經屋入息限制 。

　　3. 縮短排期上樓時間 。

Jacob Si   

2012/05/08 下午  09：13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 (2011-2020)》的意見

  寄件者： 

日期：  

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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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局局長：

　　本人就公共房屋諮詢，有以下提議，懇請房屋局嚴加考慮及落實執行。

　　1.  請保留本澳青年滿十八歲可申請公屋並不設收入上限。

　　2.  以本澳出生原居民有優先交申請表及上樓權利。因一般新移民來澳一定符合申請條件， 

以致嚴重影嚮本澳出生原居民的整體福利。

　　3.  贊成提升貸款額八成半。

　　4.  享有四厘之利息優惠。

　　5.  根據個人經濟能力，可選擇先租後買或直接購買。

　　6.  必須落實執行以輪候四年為上樓之目標。

　　7.  完善的交通設備及購物廣場配套，如湖畔花園安排得十分理想恰當。

　　8.  即是爲單身人士亦可申請一房一廳或兩房一廳，免結婚後又從新再申請。

　　9.    公屋綠化可參考國內較大型樓盤之小區。

　　10.  增建屋苑內適合居民的休閒設施，如圖書閱讀、乒乓球、桌球、小型兒童遊樂場和成人 

健身設施或小型球場，可建於綠化小區公園。

　　11.  提升屋苑內環保意識，如垃圾分類及回收。

　　12.  引進義工團體服務進駐各屋苑 。

市民：

梁翠芬 

2012年5月8日

澳門房屋局，您好！

　　以下為本人的幾點建議：

　　1.   房屋政策首要打爲擊投機買賣樓宇，額外印花稅年期太短，應可訂 4 年為上樓期 (非本澳

永久性居民應訂至 7 年期)。

　　2.   與時並進擴大房屋稅收和租務稅收，增加庫房收入，免在賭收下滑時對庫房和社會做成 

嚴重衝擊，亦可做到能者自付的公平原則。

　　3.  將房屋諮詢中心更改為市建局，由政府為主導加快重建，改善市民居住環境，為子孫後 

代做福。

Fanny Leong   

2012/05/08 下午  09：13

無題

Chang Pang（曾先生）

2012/05/13 下午   03：50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 (2011-2020)》諮詢意見

  寄件者： 

日期：  

主旨： 

  寄件者： 

日期：  

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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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對於閒置空地，加快圖則審批，訂立施工期限，否則按其面積大小加重罰金或沒收。

　　5.  在土地資源短缺情況下，不要發出錯誤的人口政策信息，造成年青一代急於置業，二代人 

供樓危害社會繁榮安定，或在經濟周期來臨時成為負資產而付出具大代價。

　　6.  協助年青一代置業，他們是社會的未來、社會的棟樑，安家治國是他們的理想和目標，作 

為負責任的政府應給予扶持，並即時重開經屋。

　　7.  增加經屋，減少社屋，讓更多家庭有自己的物業，減輕政府財政負擔，請參考新加坡經驗。

    社會的繁榮安定是由廣大人民一同創造，房屋政策不要再向地產發展商傾斜，作為父母親，

在母親節向特首、司、局、處長的呼喚。

你好：祝爲事事如意                                             

         本人支持社屋先住後買，爲買後變經爲爲屋，但爲經屋永遠姓經，謝爲謝！

新加坡的組屋政策及其成效

　　小戶型 低房價

    新加坡建國初期，普通居民的居住條件惡劣，平均每一戶居民不足一間居室。據官方統計，

當時200萬人口中有40%的家庭住在貧民窟或棚戶區，能夠住上像樣住宅的人口只佔居民總數的

9%，政府面臨嚴峻的住宅問題。20世紀60年代初，新加坡成立了建屋發展局，專門負責建造公

共組屋(相當於中國的經濟適用住房)。為解決廣大中低收入居民的住宅問題，建屋發展局開始大

規模興建低標准、小戶型住房。後來，政府又宣布實行“居者有其屋”計劃，推行住房自有化政

策，鼓勵中低收入階層以分期付款方式購買組屋。

    現在的新加坡，組屋已成為當地住房市場的主體，87%的人住在其中。這種住宅比私人房地

產市場上的商品住房便宜許多，得到普通民眾的青睞。

              

mankeung leung

2012/05/15 上午  10：53   

支持

Ivan Kuan

2012/05/24 上午  01：38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 (2011-2020)》公眾諮詢

  寄件者： 

日期：  

主旨： 

  寄件者： 

日期：  

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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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建屋發展局對組屋的定價不以成本為考量，多年來建屋發展局幾乎一直都在做虧本生

意。在2006年至2007年，政府建屋發展局虧損了7.4億新元(約合37億元人民幣)，建屋發展局的

赤字由政府資金填補，而從政府開始撥款計算至今，累計的政府補助金總額已達160多億新元(約

合800億元人民幣)。

    新加坡政府公共住房計劃優惠政策很詳細，比如申請購買組屋的家庭，成員最少只需兩個人

即可；申請者家庭月收入不超過8,000新元。為了能夠讓每一位居民都能買得起住房，新加坡政

府推出一系列優惠措施：

    首先，制定公積金制度，進行強制性儲蓄，即規定僱主和僱員各按僱員工資收入的一定比例

逐月繳納公積金，分別用於未來的養老、住房、醫療、保險、教育等用途，使得居民的購房能力

得到大幅提高。建屋發展局將根據購房者收入情況發放貸款，確保購房者每月還款額比例不會超

過其收入的四成，房屋的分期付款最長期限可為30年。此外，購房者同時還可以申請商業貸款。

    其次，在組屋的建設過程中，政府始終堅持小戶型、低房價原則，保證絕大多數居民能夠負

擔得起(當地房價按套計算，因而控制戶型就能基本控制房價)。

    第三，政府對居民購買組屋實行免稅優惠措施，如購買三房以下組屋，出售價格常低於半

價；對購買四房組屋的價格約降15%；對購買五房的，則稍有優惠。如果購買二手組屋，政府將

視買房家庭的收入狀況，提供1萬至7萬新元不等的津貼，存入買房者的公積金戶頭。為了強化東

方家庭的價值觀，如果購房者選擇在靠近父母居住的地點購買二手組屋，還能額外獲得1萬新元

的津貼。

    新加坡組屋是政府為每一個國民家庭所建造的保障性住房。也就是說，只要是新加坡公民，

並已經通過合法婚姻組成了家庭，那你就有權利以政府保證價格購買一套由政府補貼的組屋。新

加坡組屋都是經過精裝修，附帶基本家具，入住者只要拎著行李即可入住。

　　嚴格管理組屋租售環節

    一般來說，新加坡中低收入家庭4年至5年的收入之和，或者20年至30年可用於住房消費的

公積金之和，就能夠購買一套組屋。目前組屋的出售價格比市場價格低50%左右，98%的中低收

入家庭都買得起公共組屋。由於低廉的價格，新加坡對組屋的政策定位是以自住為主，對居民購

買組屋的次數有嚴格的限制。首先，購買了組屋，就必須住，否則將面臨高額罰款及牢獄之災。

其次，新加坡政府對組屋的購買人資格、再上市及出租管理等問題都有明確的規定，不給投機者

留下可乘之機。一個家庭同時只能擁有一套組屋，如果要購買新房子，舊組屋必須退出來，以

防止投機多佔；如果是未婚，還有年齡的限制；屋主在一定年限內不得整房出租；5年內組屋不

得轉讓，也不能用於商業性經營。另外，業主出售購買時間不足1年的組屋，要繳納高額的房產

稅。新加坡政府表示，任何人在買賣組屋時，必須提供翔實的資料，一旦發現虛報，將面臨高達

5,000新元的罰款或6個月的監禁，嚴重者兩者兼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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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組屋改造和開發利用

    新加坡政府還十分重視舊組屋的改造和開發利用。政府建屋發展局每年都會拿出一定的資金

來翻修、改造和重建一部分公共組屋。在1989年之後展開的大型翻新工程，為老舊組屋區注入了

新鮮活力，使它們能夠同新建組屋區相媲美。20年前的公共組屋電梯隔一層才能停，現在都重新

進行了翻修，使電梯可在每層樓停留，以方便上了年紀的居民出入。為適應近年來人口不斷老齡

化的需要，組屋區內還逐漸增添了更多的人性化設施，以打造無障礙環境。

    新加坡建屋發展局在建造房屋的同時，還扮演著促進社會和諧的角色。為了保留和發揚具有

像征意義的新加坡“甘榜精神”(鄰里之間團結互助的精神)，在建造組屋的同時，在每一個組屋

區還輔助建造了鄰里商店(超市)、菜市場和小商品市場以及各種飲食中心等，不僅方便了組屋區

的民眾生活，而且促進了居民之間的交往。

    新加坡也是個多民族的國家，為了促進族群之間的融合和生活和諧，新加坡政府規定，凡是

遷居到組屋區的各族居民必須採取抽簽制，以確保每一座組屋都有比例均衡的各族居民，規定每

個組屋鄰里和各座組屋的各族群居民必須達到一定的比例，以鼓勵各族居民之間互相交往。鄰里

的每座組屋都有大小不同的面積，讓不同收入的各族家庭生活在一起，共同使用兒童游樂場和健

身園地等公共設施。

廉租房提供給低收入家庭

    據記者了解，在目前居住組屋的人口中，有95%在政府“居者有其屋”的計劃下購買了房

子，其余一些收入過低、處在社會底層的低收入家庭，則選擇租賃組屋居住。新加坡政府建屋發

展局特別針對收入過低的家庭制定了相應的租賃組屋計劃，由政府提供大量津貼，幫助他們找到

安居之所。例如，月收入少於1,500新元的家庭，可以申請租賃一房式(使用面積約33平方米)或者

二房式的組屋，政府最低以市場租價的10%來收取租金。如果家庭月收入不超過800新元，一套

一房式組屋的每月租價僅有26至33新元左右。

    新加坡目前有85%的人口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共組屋裏，只有15%的人口住在開發商建造的房

子，這其中還包括一些外來投資者。目前新加坡的組屋達到了100萬套，基本上滿足了全島人口

居住的需要。由於新加坡大多數家庭都擁有低價組屋，新加坡的商品房市場總體上並不活躍，商

品房價格主要受經濟景氣程度、銀行貸款利率等市場因素影響。建造組屋的建屋發展局可無償得

到政府劃撥的土地，而私人房地產商必須通過土地批租，有償獲得土地使用權。正是運用這種方

式，政府可以對私人房地產的開發、擴張行為進行有效監控。

　　以供參考。



134

     1.  於一年內重爲開經濟房屋申請。                 

     2.  收入上限：家庭總收入5,000元每月或以下。      

     3.  平均呎價1,000元以下。                          

    原則：還富於民！

Avander 

2012/05/24 下午 04：39               

關於經濟房屋政策建議   

  寄件者： 

日期：  

主旨： 

各高官，

    大陸推限外地人買樓後，香港亦已實施只限香港人買樓，以阻止樓價急升，請問房屋局及工

務運輸司對澳門有何良策。

    澳門樓價每半年升八十萬至一百萬，租金亦升左一至二千，公共房屋又不開放申請，生活艱

難，政府不出援手，令樓價租金不斷係咁升，係唔係高官商人都好多物業，唔令樓價降，賺窮人

錢。

    建議盡快開放經屋申請，給沒樓澳門人上樓，打壓樓價租金，限制外地人購買澳門所有物業

（地鋪、住宅、車位……），近年已經好多澳門小店鋪關門，澳門沒左好多好吃的店鋪、包店、

餐店，再係咁落去，澳門已經唔係澳門人可以住架地方，只係一個買賣物業的死人島。

    請各高官盡快改善澳門情況，給回澳門人生活快樂的小島。

    同時寄送給報刊。

全澳小市民      

張無敵 

2012/05/25 上午  09：03                  

建議盡快限購所有澳門物業及盡快開放經屋申請

  寄件者： 

日期：  

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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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基於澳門永久居民有居住的權利及應有的保障。本人對未來公共房屋發展策略意見如下：

    １.  設立澳門永久居民的住屋計劃：針對目前及未來人口發展安排，將澳門永久居民的住屋

安排分為三類別，社會房屋、經濟房屋及自置房屋。

    社會房屋：持續目前的社會房屋政策，以低廉租金租給合資格的澳門永久居民。

    經濟房屋：除了現行規則外，加設同住樓層計分制度，讓長者可以獨居時兼有子女照顧。價

格以700呎為基本，依當年統計暨普查局的全年人均收入的五年計(人均收入可參考過去一年的全

年數字)。

    自置房屋：有別於一般私人物業，它不可自由轉讓及出租。只為家團收入高於現行規定的人

士申請，保障市民的居住權益。價格以700呎為基本，依當年統計暨普查局的全年人均收入的六

年計(人均收入可參考過去一年的全年數字)。

    上述三類房屋均不能自由轉讓及出租，只能作自住用途，若因特殊情況而出讓該單位時，可

直接以原有價格回購給政府。B及C類人士違例者，政府有權依原價格收回該單位。C類人士的申

請者年齡及收入必需達B類的基本要求。

    ２.  建立家庭支援性計劃，有直屬長者家團，可優先入住/購置同層樓宇的單位。

    此致

    房屋局

澳門居民

姚瀛志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您們好！我來自一個單親家庭興女兒租屋住，租金已經用去收入大部分。女兒現年17歲，本

人現職一名保安員，月入約九千左右。我從報紙上睇到有關一房一廳會重開申請給予新婚青年。

為何不考慮我們這些單親人士？請明鑑我們單親家庭的苦況。一個人承擔所有真的好辛苦（特別

是每月之租屋租金）。我亦曾到貴局諮詢過，貴局同事叫我等睇報紙，如有申請重開再申請。我

沒有什麼要求，只求一房一廳也好，好讓我母女有個安樂窩，而且是屬於自己的家。多謝！

姚瀛志

2012/05/30 下午 02：25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建議書

呂麗容

2012/06/10 上午 10：22                        

申請經濟房屋  

  寄件者： 

日期：  

主旨： 

  寄件者： 

日期：  

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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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澳門房屋局：

    非常感謝閣下能採納廣大老百姓的貼身想法，貼身為老百姓做實事，真正為了澳人居有其

所，安居樂業。本人認為：1.凡是在本澳沒有物業的永久或非永久居民（不包含投資移民），均

享有購買經濟房屋的資格。2.凡是曾經購買過政府補貼的房屋，現在已經出售或未出售的家團，

均不能重複享有購買經濟房屋的資格。

    這樣，才能體現公平、民主。也希望《經屋法》早日實施。謝謝！

敬啟者，

    關於《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本人現提出一點疑問：曾於上輪社屋、經屋輪

候中失敗的，能否於下一輪社屋、經屋輪候中享有優先被考慮的資格？

    期待回覆，謝謝！

Kennis Wan

焉然

2012/06/10 下午 11：00                      

經屋分爲配建議

Kennis Wan

2012/06/11 下午 05：11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公眾諮詢

  寄件者： 

日期：  

主旨： 

房屋局局長：

    本人建議一房一廳的經濟房屋，由於大部分年輕人士擔心購買後，將來會有小朋友需要較

大面積單位。政府可否購回舊單位按16年比例計算再加10%手續費，然後按比例計算出售二手單

位，而該人士可購買新舊兩房一廳，政府不用浪費公帑。只建議，請不要回覆。

Chan Choi Pek

2012/06/10 下午 05：01                      

建議

  寄件者： 

日期：  

主旨： 

  寄件者： 

日期：  

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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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房屋局﹕                                                           

                                                                       

    關於《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歡迎市民於2012年7月1日前提供意見，

本人是澳門老居民，雖無資格申請經屋或租住社屋，但下列建議仍希能獲貴局重視及修例改善︰                                

                                                                       

    1.  為解決適婚年齡的人士置業難題及保障澳門永久居民的安居樂業，要合法地壓抑樓價、

打擊炒作，除大量興建兩房及三房一廳的經濟房屋及社會房屋外，還應以不謀利的工本價出售經

屋；

    2.  不設個人收入上限，無條件讓首次置業的未婚青年或單身者以個人名義獨立申請購買兩房 

一廳的經屋，以便婚後生兒育女或與家人同住；

    3.  可增設將部分經屋以“先租後買”，讓沒足夠的首期款，但有意買樓的年青人申請；                                               

                                                                       

    4.  有以上優惠的經屋，絕對禁止流入炒樓市場，必須限制業主日後只可將經屋出售給房屋局！                                         

                                                                                                                                                                                                                                                                            

 黃小姐                                                                

 2012.6.13  

澳門《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

    購買經屋的條件

    1.  必需持有永久居民身份證七年或以上；

    我希望盡快開始重新申請經濟房屋，調高人均收入上限和增建兩房或三房單位，近市區放便

上班，路環太遠了。

Sophia Lei  

2012/06/14 上午  12：13                  

經濟房屋意見  

  寄件者： 

日期：  

主旨： 

Cindy Lee 

2012/06/14 下午 09：09                      

澳門《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建議

  寄件者： 

日期：  

主旨： 

Sunie Wong 

2012/06/13 上午  02：22                    

對《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之建議  

  寄件者： 

日期：  

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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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申請人不得在澳門或世界各地擁有樓宇、土地，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或其他地區，一經發 

現，所購買之公屋會被沒收（仿效香港居屋申請條件）；

    3.  在澳門首次置業者優先；

    4.  經屋不但幫助低收入人士，更應幫助年輕人首次置業，所以月入薪金應由1萬元至3萬元，

薪金越高有權購買較大單位（參考新加坡組屋申請條件，月入最高可達1萬元坡幣相當於6萬元葡

幣)；

    5.  經屋售價不可跟隨市場價格，要幫助一般市民置業，當出售二手經屋，必需售予本澳永久 

居民沒有經屋或私人物業者；

    6.  每3年或5年開放經屋申請；

    7.  禁售期維持16年。                          

                                                                                                                                                                                                                                                                            

致房屋局局長及各領導：

    房屋局局長，各領導你們好。

    我梁光明一家四口由2004年開始申請經濟房屋，一直排隊等候。但到了2009年到房屋局看

名單時，竟然被列在取消名單的範圍內。當時我入房屋局問小姐，她說我當時沒有補交好資料，

並且聯絡不到我們，所以便取消名單。我心有不甘，直到今天，我仍然一直輪候。

    我身為澳門人，每天都在為一間房屋而憂心，打拼。像我們這樣的夾心階層，不高不低，兩

夫妻月入不夠3萬，沒有任何物業，一直想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屋，但是每個月的支出除了是日

常生活費用之外，還要付租金，昂貴的租金已經佔了薪金的四分一了，試問要存多久的錢才可

以買到市場上的樓？我們的薪金永遠都追不上樓市不斷上漲的價格啊！今年8月，我又要找地方搬

了，租金又上漲了，又要付上下首期和中介費，每搬一次屋我們都盡量省錢，一切都從簡，只求有

瓦遮頭，但至少都要花兩萬元。我一家人在澳門這麼久都居無定所，我帶著兩個兒女每年都為房屋

奔波。

         

    我現在每天留意澳門動態，都在說澳門的發展有多好，前景有多光明，收入又增長了多少......

但可悲的是許多民生問題還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所以我懇求局長和領導們可以再審閱我的申請

資料，到底還欠缺什麼，我可以馬上補交，希望能夠盡快列入經濟房屋入圍名單內。我已經等候

多年了，希望局長和領導們開懷，重新審閱我的資料，多謝。

    祝：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市民：梁光明梁倩紅

2012年6月17日

Siu Ian Leong 

2012/06/17 下午 08：36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公眾諮詢

  寄件者： 

日期：  

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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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建議：

    1．我覺得社會有好多不公平，為何有物業的人不可以申請公屋或社屋？佢地在社會要好辛

苦先可以有樓。好似你不去申請，因為你沒有需要，就如拿澳門政府的七千元為例，可以不拿，

致先生/女士：

    1.  零售業及賭場員工都是以“底薪+佣金=一個月的薪金”。他們每個月比文員還要高幾倍

工資，但以底薪作標準，那麼他們申請經屋自然快過文員上樓，但實際收入卻不符。請改善這種

標準制度。本人建議應用過去12個月既實際收入為定位。

    2.  應該批予傷殘人士優先。

    3.  經屋入住者，至少廿十五年不可買賣私人樓宇，若買左經屋後數年又可以買私人樓宇，那

當初為因為無錢買私人樓才申請經屋，那數年後又可買私人樓，前後不一致。

    4.  應該按年齡上樓。

Miko

Mei Lin Tam 

2012/06/18 上午  10：26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提供意見   

    澳門在大陸人的眼裏是個美麗又富有的地方，但現實是澳門人的生活狀況大大不如大陸，就

比如居住條件，在大陸要有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不是什麼奢侈，而在澳門要擁有一套100平方米

的房就不那麼容易了。按現在的房價可能有半數以上的澳門居民工作一輩子都買不起100平方米

的房。那麼大家生活在那麼狹小的房子裏，還有什麼生活質量可言。而相反的是澳門政府的財政

收入與人口比率是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望塵莫及的，但是澳門政府為了顧及少部分商人及部分人的

利益而置廣大的勞動民眾不顧。廣大居民為了要有屬於自己的一個窩，必須勤儉節約一輩子，而

那些富豪商人靠著龐大的資產錢滾錢，而廣大民眾為了一套房要付出一輩子的勞動積蓄。如果是

當官為民就要為廣大的勞動民眾著想，大建公屋，只要政府拿出兩個月的財政盈餘出來建公屋就

能讓廣大居民免得生活得那麼辛苦，大家就能安居樂業，較輕松地生活，這才跟國際休閒城市的

定位符合。

林桂芬

2012/06/20 下午 07：52                   

為建公屋建言

  寄件者： 

日期：  

主旨： 

  寄件者： 

日期：  

主旨： 

周太

2012/06/23 下午  03：14                       

我的建議

  寄件者： 

日期：  

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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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可以政府都收回。我覺得有身份證就應該有得申請。但人口不斷增加，是因為澳門的身份證太

容易拿到。只要和澳門人結婚就可以拿到。我覺得應該以社會貢獻作出或是在澳門出生的才可以

拿到澳門的身份證，這爲就可以控制澳門的社會人口，公屋及社屋應該優先給澳門土生土長的人居

住。因為外地的人沒有對澳門作出貢獻，澳人治澳只有講不做，有點兒光談不實施。我認為要公

平，應該有永久身份證就可以申請。

    2．一房一屋的單位公屋應該是給一些單身、沒有物業的居民優先有的。因為本澳的中年人

沒有本事供樓。你都知澳門一房一屋的單位都要成93萬，首期要30萬，仲要你有份長工先會有銀

行給你供。你們房屋局到底是否將房屋養蚊蟲都不給人住？我不明，一是你們任何事都是先考慮

地產商的利潤。給我講中了。

    3．殘疾的人士只是給一些微薄的生活費，他們都沒有生存能力，住屋方面又沒有優先考

慮。政府在報紙成日都話幫助。但是實際都是沒有實際行動，沒有成效。（殘肢人士）都是住在

自己父母家中，有能力獨立都不可以給到幫助。房屋只是給中國一來的人住晒，殘疾的人士沒有

受到澳門政府真正的幫助。

    4．我同意應該考慮一房的單位優先配給殘疾人士，重開公屋申請，還有實施“租後可平

買”的政策。因為殘疾人士的確沒有多餘的錢可以儲起來買樓。難道你們只會顧強者？

    5．澳門有太多空置的單位。我認為應該收取“單位空置費”，增加多些工作人員考察單位

的空置情況，要求要收“空置稅”。有些人有物業，只會提高物業價錢。如果給了稅後，認為空

置得久，要付重稅，那會平租或平售，那會令樓市可以平穩買賣和可以降低物業的價錢。對任何

人都會好。

    最後，我好想問一下，你工作真正的意義是怎麼？真真正正為澳門居民做出怎麼，我住在澳

門三十多年，憑良心沒有得到你任何的福利，因為你們只會將任何的屋給予非永久居民。憑良心

你們做過物野？你們所做都是紙上談兵，不以為然，因為最重要你們工作有能力購買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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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屋、經屋的幾點合理化建議：

    1.  按現行資產審查制度，加上自行申報澳門以外實際控制或擁有的資產，接受合資格的澳門

居民，按需接受申請公共房屋。若家庭成員過多，則及時給予更換更大的單位，以滿足居住要求。

    2.  制定時間表，盡量在最快最短時間內安排合資格家團上樓，具體時間表可參考樓宇興建落

成的時間表。

    3.  成立跨部門小組（暫名：房屋普查小組），對現行政府所有的房屋進行詳細普查，除政府

必要保留的房屋以外的所有政府控制或擁有，目前由相關人士租用/佔用的房屋應及時回收，移交

房屋局做公共房屋使用。預計會有近千個單位做公共房屋資源分配。

    4.  政府財政實施緊縮型開支，應花就花、應省就省，做到開源節流合理開支。將剩下來的財

政和年度財政盈餘放入財政儲備，全數成立管理基金，由金融管理局長專責保證每年有5%或以

上的投資收益（必要時全數購買中國國債）。使財政盈餘有豐厚的投資回報，保持澳門長遠競爭

力，保證公屋資金來源。

    5.  由房屋局、金管局、財政司等相關部門抽調專業人才由政府財政出資（亦可由全澳市民每

人持股100的股份制公司），注冊成立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主營：公共房屋開發、舊區重建、

危樓重建以及開發豪宅。將該公司做成全澳最大的開發公司，用行政手段保證該公司有足夠資源

打敗對手，獲取厚利。用利潤興建公屋。

    6.  聘請專業人才，加快檢驗全澳的危樓危房，及時責令業主修建。對有重建意願的業主給予

優厚政策，如降低地價、減收稅項等政策鼓勵其重建，政府在業主重建範圍以外再增加土地容積

率興建經屋。

    7.  由財政司負責嚴控樓價，必要時容許房地產市場出現貴賤差別（正如社會有貧富差別）。

目前市場出現公認的豪宅，即中下層人士不能承擔的樓價時，政府成立的房地產開發公司推出的

低價房屋是扣除了建築、營運、資金等成本，另外增加5%的合理利潤後的樓價（該樓價肯定低於

豪宅樓價，保證中產人士能負擔），每個家團只限購一套用於自住（應是該家團的唯一住宅）。

    8.  能否相仿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實施貧民居住保障制度。

    9.  聘請國外專家，作戰略研究方案，就如何提高低下居民收入、如何創造低下居民營生條

件、如何使低下市民過上有尊嚴的生活、長遠看如何才能使政府不再承擔市民居住責任怍思考。

盡快制定長遠戰略目標。

市民意見

2012/6/30 上午 12：53 

公共房屋建議

  寄件者： 

日期：  

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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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把公屋、經屋興建成堪比中高檔住宅水平，用制度化規管住戶/用戶，做到文明居住、科

學居住、優化居住。

公屋十年發展策略諮詢意見

    澳門回歸快13年，過去的十年澳門博彩業的蓬勃發展，帶旺澳門的房地產業、旅游業、手信

業及零售市場業等，締造了一批億萬富翁。但澳門的貧富懸殊差距卻愈來愈大，澳門是一塊蓮花

寶地，特別近几年政府的庫房收入大幅上升。要使澳門這彈丸之地，區區几十萬人口，人人能過

上豐衣足食、安居樂業的生活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但點解：  

    *澳門居民貧富懸殊的差距卻愈來愈大？

    *澳門居民的怨氣卻愈來愈重？

    針對以上問題，澳門政府是時候要好好地檢討反省，不要老停留在口頭上的什么“以民為

本，陽光政府”紙上談兵的形式上。如真正落實“以民為本，陽光政府”的施政方針，澳門居民

必能做到人人能過上豐衣足食、安居樂業的生活。但為何適得其反而不能如愿呢？希望澳門政府

先搞清楚“以民為本，陽光政府”這八個字的真實意。

    “以民為本”，民為子民，是廣大的居民，而不是小部分的富民。官為父母官，既然是父母

官應視廣大的子民為兒子看待。父母對兒子是不求回報，無私奉獻，盡心盡力為兒子，為了兒子

的安危甚至可以付出自已寶貴生命。

    “陽光政府”，陽光即是太陽，當太陽升起的時候，不論高山、平原、大海或河流，不論任

何國家，黃種人、白種人、黑種人，一視同仁，不分彼此，不求回報，無私奉獻，普照大地。

    “人民為天，政府為地”。政府官員應成為為市民謀幸福的父母官，而不是利用手中的權力

滿足自己的慾望。如真正落實和實施“以民為本，陽光政府”的施政方針，澳門的居民必能過上

豐衣足食、安居樂業的小康之家生活。是否如愿，關鍵是政府父母官的仁慈之心是否釋發出來？

    在此本人提出對公屋十年發展策略諮詢的一些不成熟意見，希望能得到政府及廣大市民的支

持，集思廣益，完善實施。

    一、社屋、經屋及公屋應定性為“居者有其屋”，即作為澳門居民享受政府的待遇人人有屋

住的簡稱，可稱為“居屋”。分為三個級別實施。 

梁楊錦初

2012/06/30 下午  05：39 ； 2012/07/01 下午04：35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諮詢意見 / 公屋十年發展策略諮詢意見

  寄件者： 

日期：  

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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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級居屋：如社屋性質針對弱勢社群可低價出售或廉價出租，政府重點補貼能讓最低層

的居民在無壓力、生活安穩的情況下住上居屋。

    2．二級及三級居屋：居民可根據本人的經濟條件選擇購買或租住居屋，租住的居民在租住

規定的時間內可選擇扣除租金購買居屋。

    3．居屋的使用要求：必須是購買者或租住者本人或家庭成員居住，如出現空置情況或轉租

他人居住，一旦發現除沒收居屋外還要視情節輕重加以罰款。

    4．居屋只限於澳門居民限價內自由買賣，但必經政府有關主管部門監督辦理具體手續。

    二、居屋用地問題。除解決當務之急的萬九經屋外，“居者有其屋”是解決全澳居民居住的

目標，是一個長遠為民的方案，需要大量土地儲備。針對這一問題應將“路環島”整個島開發為

澳門居民“居者有其居”的居住地。作全面新城規劃，可開山、填海建造出一個斬新的集綠色自

然環境、環保無煙、衛生的新城。 

    三、“居屋開發商問題”由全澳居民參予開發。做法是：

    1. 成立“澳門居民經濟管理委員會”(委員由全澳居民投票選出)；

    2. 成立“澳門居民經濟發展集團”(成員由委員會委派)；

    3. 成立“澳門居民居屋開發有限公司”負責開發，建造居屋工作 (成員由集團委派) 。 

    四、“居屋發展基金問題”由澳門居民的現金分享及社保中央儲備基金及政府庫房撥給中提

供，不足部分可全民集資。

    五、“原房地產的銷售問題”，當居屋政策實施後，應全面不限價開放澳門房地產自由買賣

市場，以便增加政府的庫房收入。

    六、“抗通脹問題”，當居屋政策實施後，可由“澳門居民經濟發展集團”下成立“澳門平

民超市”，專門聯繫國內外第一手價廉物美的廠家和供應商，將平價的貨物直接提供給本澳居

民，以減輕通脹的壓力。 

    以上還富於民的提議肯定會損害某些官員及某些富商的利益，如本提議落在這些官員手上一

定被否決及不予採納。

   

    澳門已回歸快13年頭，在這短短十几年間因開放睹業而締造了一批億萬富翁，富了一小批官

員。但澳門相當一部分的居民連屋都住不上，每天有几千人靠帶水貨多次來回拱北關閘之間，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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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罰款、沒收、坐監的風險，賺取微小報酬過日子。

    希望澳門政府有良知的官員，釋發你們的仁慈之心，伸出你們善良之手，為澳門廣大居民做

點好事、實事，為你們的子孫後代積點福報。

(註：梁楊錦初與yang liang 使用同一電郵地址於6月30日及7月1日發出內容一樣之電郵，匯編中展

示“梁楊錦初”之電郵內容。)

敬啟者：

    對於房屋局所提出的諮詢文本，本人認為基本能反映到公眾提出的訴求，但仍顯不足。下面

將本人的意見整合作歸納說明：

    1.  文本中已利用既有的數據，對短、中、長期的公屋數目作預測，讓社會預見到未來公共房

屋的供應量。然而，文本中未有對社屋及經屋的比例作進一步分析及評估。即使兩者的比例可待

日後交由社會討論再定案，但就方案討論而言，建議可先列出幾個不同比例的方案，再供公眾進

行討論。當中，本澳的人口政策具有指導性作用，會協助公眾尋找出最合適的答案。

    2.  對於所提出的社屋分配方案，文本提出在確定名單訂定後4年內會首次獲得安排社屋租

賃，建議可將年期縮短至3年或更短，以便有需要之困難人士提早獲得上樓的安排。而在經屋方

面，收入上、下限的釐定是否有一套靈活的機制？如何解決夾心階層同時不符合購買經屋而又買

不起私人樓宇的矛盾？另外，新一期經屋申請需要重新登記，可否在登記之前預先知悉未成功申

請的合資格人士，以便其早日上樓呢？

    3.  文本中提到，將在新城區內預留土地興建公共房屋，此舉有望解決到本澳目前所面對的土

地緊絀問題。同樣，建議盡快訂定新城區內私人房屋、社會房屋及經濟房屋的比例。另外，在新

城區規劃的同時，須對未來移居到新城區的群體屬性及年齡群組作分析，以及考慮是否有新移民

的可能性，從而興建合適數量、合適大小的公共房屋。

    4.  支持在新建公屋中引入各種環保設施：推動天然氣、再生水管網的建設；完善廢棄物處

理、回收的環節。建議預留空間安裝太陽能裝置，在各單位安裝節水器具，同時在新建公屋群中

設置廚餘回收機。另外，在新建經屋當中，建議只作簡單裝修，再讓購買人士按實際需要進行粉

飾，以減少不必要的浪費。

Teddy Chio   

2012/06/30 下午 08：35   

無題

  寄件者： 

日期：  

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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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認同文本中富戶退場機制，以間接增加社屋的供應量，保證資源得以合理利用於弱勢社群

當中。而在弱勢社群方面，若出現精神病患者不能與家人同住的情況，那麼，該患者是否能獲得

政府支援及優先分配社屋呢？

    總括來說，冀望房屋局能明確社會所需，制訂合適的公共房屋政策，使澳門市民能實現「居

有其所、安居樂業」的願望。

順頌

台安！

趙旅龍　先生

    本人贊成預備足夠土地儲備作公共房屋、建立社屋申請機制及輪候期、長遠有更多長者公屋

等的政策大方向，但對於《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有以下意見反映。

    １.  諮詢文件中提及政府會彈性處理社屋、經屋比例，但沒有詳加解釋何為「彈性」，究竟

甚麼因素會影響社屋、經屋比例？如何決定此比例？什麼情況下會調整比例？究竟此比例機制如

何決定經屋數量在制訂長遠房屋政策時應該要定清楚，但諮詢文件中似乎未見詳加介紹。

    ２.  政府指經屋有因素導致不可以定期開放申請，究竟當中有什麼原因導致不可以定期開放

申請？畢竟現在爲市民越來越關注私人樓價越來越高的問題，私人樓價高對有一定收入但不能負擔

私人樓宇的市民構成壓力，故穩定的經屋供應對他們來說是一個生活保障。所以個人覺得既然社

屋也可因應每年按需求調整幾年後確實的供應量，為何經屋不可以有一個確定每年供應一定數量

的制度？

    ３.  在要點6.2中提及研究設立公共房屋發展基金，從財務上支持公共房屋的興建、維修及

保養，但為何興建公共房屋不直接用公帑，維修保養不用大廈的管理費，而需要另外設立一個基

金？箇中原因何在？會否未來變了憑基金的財政情況來決定公共房屋供應量，而非真實社會中的

需求量來決定供應量的本末倒置局面？

林先生

林先生

2012/06/30 下午10：02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諮詢意見

  寄件者： 

日期：  

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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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住社屋人士可先租後買，租住滿一定年期，可申請購買政府的經濟房屋，既可以完善社屋

富戶的退出機制，又可避免有屋無人住，有人無屋住。剛開始租住社屋是因為家境困難，幾年後

經濟發展，子女出身，生活好了些，但是仍追不上通脹，追不上樓價，分享不到經濟發展的成

果。公共房屋就是為解決市民對房屋的需求，急市民所急，未來房屋的建設可否讓租住社屋人士

可先租後買，為他們解決住屋的問題。

麗雲 甘

2012/07/01 上午11:49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意見

  寄件者： 

日期：  

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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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意見

黃太太 [2012/5/8] 

1.  認為上一輪(經屋法諮詢)有既定方向不適合， 應自由採立意見。

2.  將社屋、經屋合稱公屋， 以及歸為同一隊列申請， 可供申請人選擇租或買， 又或先租後買。

3.  因樓價高企，應將收入上限調升， 例如二人家庭為60,000元月入，惠及低下層及夾心階層。

樂女士 [2012/5/10]

    本人為居住唐樓之老人家，年紀大，走樓梯不方便。但因有物業，不符合申請經濟房屋，又無能力

買有升降機的房屋。希望政府關注這一類住唐樓的長者之住屋問題，能效法現時香港政府的“樓換樓”

方案，即是可將唐樓按給政府，換一間有升降機的房屋的方法。推出這種“樓換樓”政策，解決屬本人

這一層面市民的住屋問題。

黃女士 [2012/5/11]

1.  社屋等待四年年期太長；

2.  多建經屋，同時亦要加快建設及輪候時間，少建社屋；

3.  現有經屋面積少，質量差，（八達新邨）有石屎剝落，鋼筋外露情況出現，應加大面積及做好質量保證；

4.  南粵批發市場收回後應作興建經屋之用；需考慮到長者及殘障人士及單親家庭需要，不應分配他們到 

    路環偏遠地方，應跟父母距離近一點。

沈女士 [2012/5/14]

    本人認為澳門沒有太多窮人，反而中產人士多。建議政府應以“經屋為主、社屋為輔”，現時大多

數人每月入息都有15,000元以上，所以設經屋收入上限的門檻應提高，及盡快接受市民申請。

朱女士 [2012/5/15]

    現時樓價很高，打工仔無法去買，上一代人收入少，一家七、八口要住三百幾呎單位。現在雖然人

工賺多了，但很難供樓。例如一個五百呎兩房一廳單位，十多年樓齡，都要賣三百多萬。政府應興建公

屋或限價樓給有需要的人去買。

    劉司長推出的政策，將原先200萬、300萬的樓價推高到299萬、399萬。現時地產公司專做外地人生

意，但土地是應該給澳門人的，政府應去調查一下實況。好似我父母當年買樓時，因要靠我供樓，加入

了我的名字，使我不能去申請經屋。希望政府的政策能關注像我這類有住屋需求的人。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 --- 公眾諮詢意見匯編

151

楊先生 [2012/5/16]

    建議政府今年不再繼續發放社會房屋住屋補助津貼，應將資源留給弱勢群體，尤其是住社會房屋有困

難的殘疾人士。

楊先生 [2012/5/21]

    要求政府給予持有殘疾評估證且居住社屋的有需要人士住屋津貼，重度的發放1,000元，輕度的500元。

羅女士 [2012/5/21]

    樓價很高，打工仔的人工永遠都追不上樓價的升幅，永遠都買不到樓。希望政府重開經屋申請以及放

寬申請條件。

蘇先生 [2012/5/23]

    希望在售出經屋後五年可重新申請經屋 。

李女士 [2012/5/24]

    建議政府優先給居住在小型單位之適婚年齡子女申請經濟房屋，以及優先給單親家庭中適婚年齡子女

申請經濟房屋。

馮女士 [2012/5/29]

1.  現時經屋成員可以再申請經屋；

2.  放寬收入和資產限制； 

3.  用條例規限只許有澳門身份證的居民購買澳門的樓宇；

4.  許可有澳門身份證15年以上的年青人，就算有物業都可以申請經屋，將來他們買經屋後，可將原有物 

    業放回私人市場。

梁女士 [2012/6/1]

1.  盡早安排經屋及社屋；

2.  要訂上樓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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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先生 [2012/6/8]

1.  經屋質素可否分等級，現時經屋密度太高，可否幫助中產人士買樓，以後經屋質素要好些；

2.  效法香港成立社區重建局。

周先生 [2012/6/12]

    剩餘的T1單位開放給年青人及新婚夫婦申請，為何沒有設收入上限？

蔣小姐 [2012/6/13]

    本人只有澳門T3輪候排序，現時排千多位，但見政府萬九公屋計劃所公佈的澳門T3單位數量嚴重不

足，反而T1單位有三千多個。我已等了七年，不想再等七年，現要求政府增加多些T2和T3單位。

許小姐 [2012/6/20]

1.  澳門成年男女結婚率低，單身人士多，希望有剩餘一房一廳可給他們申請。

2.  澳門近多年來樓價高企，年輕人士即使儲錢及依靠父母借錢也買不起樓。同時現在澳門人工平均萬多

    元，也買不起樓。即使做賭場月入有二萬也無法買樓。希望政府在推出經屋時收入上下限可寬鬆！最

    重要是多建公屋及定期推出。

張伯 [2012/6/20]

    要求政府盡早推出經屋申請，幫助中產階層人士置業。

李小姐 [2012/6/21]

1.  社屋和經屋比例最好是經屋佔六成五，政府多興建經屋供市民申請，放寬申請條件。

2.  澳門公務員人口多，應多建政府公務員宿舍給公務員租用。

梁小姐 [2012/6/21]

    延長經屋申請補交文件期限，並以短訊及打電話個別通知有文件欠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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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意見

吳美蓮女士 [2012/5/3]

    現時樓價高企，動輒三四百萬的新樓無疑使平均家庭收入僅得二萬一千元的澳門市民卻步。現時連

舊樓亦已達兩百餘萬，即舊樓樓價等於一個家庭平均要十幾二十年不吃不喝，才能有自己的安居之所。

現市民千盼萬盼的公共房屋，卻成為政府牟利之工具。現時《經濟房屋法》規定十六年後賣出價格之若

干百分比必須交還政府，則政府跟私人發展商又有何分別？人家私人發展商賺取的是現時價格，而政府

現時的政策，就好像一個大耳窿，錢先借給用家，將來樓市升降都必須還給政府若干百分比，如無十六

年之規定，政府無疑形同私人發展商，樓市繼續升高，政府就越賺得多，跟還富於民的理念南轅北轍，

甚至蠶食市民向上流動的機會。

    本人現提出以下建議︰

    1.  取消經屋出售補價制度，讓經屋樓價維持低價水平。

    2.  刪除《經濟房屋法》第五十一修第二款，就此條款，如果有償讓予他人使用，自己無疑損失居住

        機會，須另覓住處，且租貲乃等價交換，你情我願，有得必有失，何以窒礙市民向上流動的機會？

    3.  取消收入上限規定，使市民皆有住屋保障，消除夾心階層。

    4.  提高社屋收入上限，使市民有機會入住社屋，其低租金付出無疑幫助市民積累財富。

Im Iun Kong先生 [2012/5/4]

    多年來飽受著賤地價，高樓價的不公平痛苦，置業無望，深遠地影響下一代生活質素，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如果還有一些良知，加建多些社屋及多建一些經濟房屋，使到低下層居民有安身之所，造福萬民！

多年來建築商同地產商都賺夠了，房屋局應該多做些好事，不要讓那些吸血鬼在貧苦家庭身上吸血。

Santos先生 [2012/5/4]

  Por Edifício do Lago (Taipa) deve reservar lugar para uma biblioteca púlica e também construir 
uma estrada que pode conectar-se a ir até a Universidade de Macau.
Obrigado.

Lam Candy 女士[2012/5/4]

    我建議政府能多建經屋，因社屋需求不太大，也不是永遠屬於自己的家，只是每個月都在租用，一

生都住在別人的屋簷下，希望政府能感受一下市民多年的訴求，大家都只是想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雖

然澳門地方資源有限，但也可想想舊區重建清拆，因澳門現時還有很多舊的公屋和五層樓宇，危險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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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如將它們清拆再重建，大家也有一個舒適的環境居住，使澳門變為一個城市化的都市。希望政府

在經屋方面，也有一個等候期時限，使市民不用擔心要等到何時才可上樓。社屋和經屋設收入上限，查

清輪候者有否作弊的行為，查清長者會否一起居住或是否已在其他城市購買物業等。

市民意見 [2012/5/5]

    首先，感謝政府聆聽居民聲音，希望保密本人姓名及通訊資料。本人今年27歲，在台灣獲碩士學位，

也在內地(上海、北京)工作近三年以獲取工作經驗。本年年初回流澳門，馬上遇到房屋問題，我們八零後

中產階級並沒有特有的經濟房屋，地產商的價格在最近數年急促上升，我們要靠上父母才很勉強地收集

到首期的款項。我想請問政府，我們這種在外面回流澳門的中產階級人士，是不是注定了當一輩子的房

奴？並且父母都把錢給子女付首期，他們以後生活怎麼過？本人曾經一度不願回澳門發展就是因為昂貴的

樓價，身邊也有朋友有相同的情形，我相信持續下去的話，很有可能會造成澳門人才外流。我還想請問政

府，現在地產商橫行且價格極高，政府打算不定期的興建和推出經濟房屋，對於我們八零後，以後九零後

及零零後的澳門新一代，他們以後的生活要怎麼過？他們出外學習或獲取工作經驗後。還會想回澳門發展

嗎？最近在澳視新聞中也有聽到一些議員提出的意見，我覺得是十分好的，政府是不是可以考慮對中產及

八零後新一代有一套經屋和針對地產霸權的方針，以及保留土地去定期興建及推出經屋。我希望政府能正

視這些嚴峻的問題，與我們八零、九零以及以後的澳門生力軍一起創造澳門更輝煌的未來。

吳仕炳先生 [2012/5/5]

    自去年調控房價政策出台後，房價未跌反升。即使年底萬九居屋落成，亦難阻擋因澳門長期利好經

濟勢頭下對房價所帶來的承托力。如政府停建停售經屋，將徹底粉碎中下階層購房的欲望。年輕一代將

被迫充當房奴，對澳門經濟多元化政策亦帶來負面影響。故政府萬萬不能落實停建停售經屋政策。應繼

續興建經屋給有需要的市民。

Ieong女士 [2012/5/5]

    希望政府盡快安排輪候家團上樓。政府甘多樓沒人住，有很多租屋住的家庭面臨逼遷加租，處於水

深火熱之中。請問房屋局你們明白個中滋味嗎？

曾焯振先生 [2012/5/5]

    澳門的社會房屋應該是澳門居民人人應有的權利，社會房屋應是不限入息的，只要是爲沒有房產的成

年人都可以申請入住，地方不用大，一人單位約15至16平方米就可以了，目的是為居民提供最基本的住

屋保障，政府則加強監管和加大罰則，以防有人濫用。市民有了最基本的住屋保障，才會安心為社會努

力，而不是每天都為居高不下的房價煩惱。而在經濟房屋方面，現時申請是以家庭為單位，凡是申請時

有登記為家庭成員的，就算是已經享用了一生人只可以買一次經屋的權利，父母和兩個未成年的小孩一

起申請購買經濟房屋，那兩未成年的小孩也算是享用了他們的權利，他們長大後是不容許再買經濟房屋

的，即使是結婚另組家庭也不可以，造成他們長大後只可以轉向購買私人樓。這個做法雖然可以理解，

但政策不變通。個人覺得，是不是應該可以樓換樓的形式向市民提供幫助，例如，孩子們長大後要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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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父母可以將原來的單位在補地稅和差價後以市價售還政府，政府則換一間比較小的房給父母，而孩

子就可以另外再申請一套住房，又或者如果孩子選擇和父母一起居住，政府可以較經濟的價錢，換一間

比較大的房給他們，這樣更可鼓勵孩子和父母一起住，促進家庭關係，對日益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有正

面幫助。

陳先生 [2012/5/6]

    以往，澳門政府的房屋政策一直只著眼於解決低收入人士的問題，往往忽略了社會上的中產人士。

本人正是當中一員，本人自小生於澳門，長於澳門，看著澳門的發展，亦為澳門作出過不少貢獻，但現

在澳門樓價飛升，但經濟房屋卻又增加了入息限制條件而不能購買。購買私樓就注定做一世樓奴，為建

築商﹑地產商及樓宇炒家打工， 正是購亦難， 不購亦難。

    故此，本人建議政府要真正解決所有永久居民的居住問題，而不能單單著眼於收入較低的人士及新

移民， 這樣只會加劇社會的階級矛盾， 使社會不和諧， 並且使人失去向上流動的積極動力， 因為即使努

力工作，增加入息，最終亦為房奴，到不如賺小d，買經濟房屋。

    再者，本人認為政府未必要廉價賣樓，而應把賣改為租。因為根據以往經驗，很多政府樓都以低價

賣出後再被高價賣，畢竟土地資源有限，政府實難無限建屋，所以本人認為應把樓以廉價租予沒物業的

居民，一旦居民有能力購買私樓，就可收回公屋再租予其他有需要的居民。因為公屋解決了居民所需，

所以即使有心炒高私樓，居民亦不用担憂，不用盲目為奸商打工，以此使樓價回降至合理水平，惠及老

百姓。

    最後，本人認為應取消經屋的入息限制，公平地讓所有曾為澳作出貢獻的永久居民購買，並且增加購

買者的學歷優惠，例如有大學學歷的購買者可優先等。目的是以提升居民的素質，因為現在很多居民中學

剛畢業就進入賭場工作，失去了求學的動力，使本澳年青人的競爭力大大減弱，日後一旦賭業出問題， 就

會做成大部分人失業找不到其他工作。此舉可增加年青人的求學動力，增加他們日後的工作競爭力。

Leo 先生 [2012/5/7]

    請多建經濟房屋及社會房屋，以解決市民居住問題。

鄭女士 [2012/5/7]

    本人認為應增加澳門區的經屋數量，就貴局網站上提供已確定的澳門區經屋數量，實不能滿足現時

正輪候澳門區經屋的市民需求。故希望能就市民的意向需求，規劃更多澳門區的經屋以供市民選購。 

李先生 [2012/5/7]

    請參考新加坡的房屋政策，請以澳門大多數居民的意願作為房屋政策考慮因素，請不要以官商團結

為出發點，否則， 就不用什麼諮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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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g Saipan女士 [2012/5/7]

    本人認為應該以「經屋為主、社屋為輔」，這樣才能有效照顧到夾心階層！本人強烈要求政府盡快

再次開通經屋申請，什麼叫「適時」？不要再了無期限地忽悠澳門市民！再者，本人感覺政府在興建公

共房屋方面毫無誠意，拖了這麼多年，到現在才能落戶。此外，政府擁有這麼多土地，應該盡快用來興

建公屋，而不是官商勾結！最後，政府是有責任推出措施為澳門熾熱的樓價降溫，應像多年前推行的四

厘補貼，而不是每年派糖！

SK Wong先生 [2012/5/7]

    本澳私人樓宇價格與年家庭收入所得比偏高， 比中央政府的目標4倍為高，顯示購房困難， 尤其體現

於夾心階層。因此，建議能夠實行普惠政策讓每個人都享有住房的權利。

    1.  可仿效韓國，實行二套房以上實施50%以上稅率， 三套以上實施更高稅率， 讓房屋不作炒賣 。

    2.  可實施每一家團限購一次經屋，公平對待各階層市民，尤其目前的夾心問題亦需要解決 。

    3.  如經屋不夠供應，可推出補貼讓家團購買私人樓 。

    4.  將經屋及公屋申請恆常化 。

    5.  建立公屋及經屋儲備，保持一至兩年的需求，讓申請人士能夠有效解決住屋需求 。

    6.  就經驗設立回收機制，即當購買家團入住一段時間，因需要更好的生活品質及樓宇需要，投入私 

        人市場後。就將經屋回收作儲備，讓其他申請家團購買 。

雨還在女士[2012/5/8]

    你好！我想以一個青年人的角度說說我的看法。首先，公共房屋發展政策進行公開諮詢，是政府的

一大進步，但是否真正聽取民意，以民為本需要行動來證明。青年人希望能夠置業，如果購買私樓，他

們之後的二十幾年都是房奴，在勤儉節約生活品質低的情況下度過半生，而買一個單位需花費的時間和

金錢，在其他城市來說，是病態的！希望公屋的發展能夠緩解這些人的壓力。至於社屋，有一定經濟能

力的人不能申請，政府要不就是降低社屋申請標準，讓更多人符合申請社屋的要求；要不就把經屋和社

屋的比重調整一下，提高經屋比例。

    另外還有一個題外話就是，請政府注重公共房屋的品質，不要再像永寧廣場那樣了，真是貽笑大方了！

Mak女士 [2012/5/8]

    政府承諾萬九公屋年底落成，但政府有沒有盡快研究重開申請及手續？現在全澳門市民最關注的事

項，眾所周知，澳門樓價比周邊城市還要高，對年青人來說是非常大的壓力，普通的單位也要幾百萬。

面對如此大的壓力下，就算怎樣工作，亦很難買到一所小單位。而政府只推出社屋幫助低收入人士，那

麼這些中產階級人士怎麼辦，真的有能力買嗎？令市民對樓市非常失望。這不只如此，對整個就業風氣

也起著負面作用，民怨上升，對整個社會帶著不良風氣。政府有否推出即時及實際的措施去解決嗎？現

在只想知道有沒有重開申請？如果澳門居民也享受不到澳門政府繁榮經濟帶來的成果，這個政府也沒有

為將來的下一代設想，為何市民這麼努力貢獻社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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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歡顏女士 [2012/5/8]

    本澳房屋局的職能不應只局限公共房屋的興建考量上，應同時兼具協調公共房屋和私營房屋的發展

上，故期望當局在協助居民從公共房屋轉入私營房屋或從私營房屋轉入公共房屋上提供更多協助措施，

如提供特殊審批、搬遷費用補助、購置必備家具補助，買賣契約法律支援等，鼓勵有能力的公屋住戶

轉入私營市場，以退出公屋，或部分因環境轉變，變賣私人房屋的居民都能及時轉入公屋，幫助居民真

正的安居樂業。另外，在公屋建設上，可考慮興建或引導私營市場興建同門口出入的複式單位，或不同

門口出入的孖屋設計，支持與長者同住，既可相互照顧，讓長者享原居安老之便，又可各自擁有私人空

間，減少磨擦。

鄧應南先生 [2012/5/8]

    未來房屋政策，需要實際規劃，實質數字支持，倘若只是形式諮詢，澳門居民難以置業。

    面對澳門經濟發展，我認為房屋政策應以私樓為主，經屋、社屋次之的方針著手。

    第一、私樓：現時澳門私樓，不但脫離實際購買力，甚至居民只能望門輕嘆。建議進一步規管炒

賣，限制非澳門居民買樓；

    第二、經屋：居民的收入較過去多，因而經屋是調節那些既買不起私樓，又不及社屋的居民可選之

路；

    第三、社屋：社屋只是對低收入居民的保障，以澳門發展勢頭，低收入居民將不斷減少，因而社屋

數量也應逐步減少；

    總之，要規管私樓市場，因為現時樓價已含泡沫。

Leong Weng Ian先生[2012/5/8]

    社屋現租借住一定年期可以轉變為申請購買現在租住的單位，視乎樓齡、地區、新舊度、家庭收

入，用低於市場價錢購買。

    因為現在薪金提升可能令社屋租金也跟隨上升，變相每一個月都付出一定金錢的租金。如果可以轉

變為購買，可以令低收入家庭也有自己的物業，解決一世租樓的問題！因為有很多社屋居民都住相同住

址有一定年期，購買也是可以接受的。

    經屋希望早2012年尾可以開放申請，走下中產路線，多一點經屋，或政府少批一點豪宅土地，新樓

建成現在都要六、七百萬元左右，實際收入跟購買力完全跟不上。而且很多70後、80後家庭父母也漸漸

開始退休，變相沒有收入，而且澳門大部分大中小公司都沒有退休制度，現在的年輕人除了要解決父母

生活問題，也要為組織家庭買樓問題而出現金錢不足的問題。現在澳門經濟富裕但澳門人基本生活比以

前更苦。

    以前買新樓20萬元左右，現在卻要600萬元至700萬元。希望可以把收入上限提升至一個人可以有

30,000元。因為現在收入一個荷官已經可能17,000元，但是何來有能力購買600萬元至700萬元的新樓？

舊樓30年也要200萬元，也會擔心安全問題。希望澳門政府多一點公屋少一點豪宅，為澳門居民有一個安

穩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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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美霞女士 [2012/5/9]

    本人希望貴司能夠令本澳居民人人有屋住，亦希望貴司能考慮提高上限，無論是申請經屋或社屋，

只要近幾年無自置物業及銀行存款不多，便可申請輪候。本人為中上家庭，一家四口，一兒子尚在求學

中，就算明年有一兒子可投入工作，亦因本澳樓價高企，未能拿一筆款項做首期。只有每年搬屋一次，

去配合對租屋的需求。本人希望貴司盡快開始接受申請輪候，令我感覺可以有個希望，往後可以不用捱

貴租。因已等了很多年尚也未能申請一事，已感憤怒。本人及丈夫已達五十五歲，再過幾年就沒有工作

能力。因本澳人口只有五十多萬，亦有很多家庭已置業，而政府的博彩收入豐厚，希望貴司能幫助未能

置業的本澳居民如願以償，脫離租貴屋的境況。

關先生 [2012/5/8]

    按照諮詢文本內容所提供之資料得知：

    1.    全澳現有居住單位數為194,242個單位；

    2.    其中有14%是由2000年至今期間建成（約為27,194個單位）；

    3.    而由2000年至今建成的大廈單位中，總共有66.3%的單位屬空置狀態，當中以由2010年至今所建 

          成的單位空置率最嚴重（佔47.8%）；

    4.    若按照第2點數據計算，即由2000年至今期間所建成的單位，現時約有18,030個單位處於空置狀態；

    5.    按照特區政府早前實施興建“萬九公屋政策”，目的為滿足本澳居民的住屋需要，然而，市場上

          實際已有足夠單位供本澳居民，仍陸續興建公共房屋，原因何在，相信與現時本澳高樓價造成本

          地居民無力承擔有直接關係；但從另一方面來看，若特區政府能有效控制本澳樓市健康發展，根

          本不會出現今天的境況，逼切興建政府房屋；

    6.    本澳人口不斷膨脹，住屋需求增加屬理所當然之事，然而，由於政府政策對樓市干預力度的不到

          位，致使“有樓無人住、有人無樓位”之情況繼續惡化，雖然公共房屋的興建確實為有需要人士

          帶來幫助，但由於有一定的進場門檻，對於未合資格的本地居民而言，唯有考慮購買私人樓宇，

          但本地居民薪酬升幅遠遠未能趕及本地樓價的增長速度，因此，對於此類被定義為“夾心階層”

          的本地居民而言，特區政府又如何確實做到幫助居民置業呢？

    7.    另外，與其繼續不斷興建公共房屋，倒不如想辦法令本地樓宇單位空置率下降，研究適當措施壓

          抑本地樓價的不健康增長，保障本地居民優先購買住屋，同時，減少因公共房屋的興建而引致日

          後大廈維修保養需動用特區政府公帑之問題；

    8.    對於設立基金之提議，建議考慮能為“夾心階層”人士提供相應支援措施，鼓勵本澳居民往上

          流，改善生活環境及質素；

    9.    建議仿效內地部分大城市現時做法，限制市民購房措施，以防房地產炒作；

    10.  此外，亦想詳細了解現時私人樓宇單位本地人與外地人佔有率的百分比，以及有關單位持有人長

          住本澳狀況之相關分析，以便更深入了解現時本澳樓宇的使用情況；

    11.  請問未來十年，能否預估有多少本地人口能符合公共房屋的申請門檻購買經濟房屋？

    12.  請問未來十年，屬於“夾心階層”人士，有能力支付私人樓宇的樓價範圍為多少？

    13.  整份諮詢文本當中，未有就現時屬於“夾心階層”人士制定有關紓困措施，文本中主力提出如何

          解決社會中最基層人士，以及符合申請經濟房屋入場門檻的本地居民現時所面對的問題及相應解

          決方案（非具體），然而，對於屬“夾心階層”人士則未有提及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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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特區政府、房屋局就面對當前私人樓宇樓價嚴重不理性的升幅、“夾心階層”人士望門止步的情

          況下，如何對當前的樓市作出合理抑壓措施，或如何協助“夾心階層”人士一圓置業夢？對於外

          來資金湧入造成樓價的上升情況，特區政府、房屋局又如何能確切體恤市民的苦況，採取適當措

          施以改善現時情況？

Lei  Weng kai先生 [2012/5/9]

    必須重開可以申請經屋，以解決人民住屋需要！

王先生 [2012/5/10]

    建議加快社屋上樓時間，由4年改為3年。

    盡快開始經屋申請，以解決市民居住需求。

何仲興先生 [2012/5/10]

    在現今澳門私樓高價底下，環看四周各地方如中國、新加坡等等，各有政策扶助市民首次上樓，但

澳門由始至終都是商家主導。

    故希望澳門官員不要破壞一國兩制的和諧及繁榮，盡快重開經屋申請及制定上樓時間，我們人生是

有限的。

楊先生 [2012/5/10]

    就有關未來10年的公共房屋發展策略上，認為：

    1.  2013年重啟經屋的輪候申請，以評估本澳現時的經屋需求量，並同時將收入上下限作定期評估；

    2.  根據申請的數目，分類為優先處理個案(例如長者、小朋友及已婚的核心家團)和一般處理個案(例

        如兄弟、情侶、單身)，將優先個案列入短期的規劃中，一般個案列入遠期的規劃，按緩急先後作

        處理；

    3.  就現時申請數目和未來預估數目開展土地預留規劃，以制定短中長期的供應量；

    4.  建議與社屋相同，購置經屋的人士於限定年份內(如六年內)不可購買私人房屋，如購買，則需釋

        出其名下的經屋單位，以充分利用公共資源；

    5.  設定公屋的上樓輪候期，讓申請人自行決定確實是否需要申請公共房屋；

    6.  待萬九公屋的預售完畢後，若有餘下單位，隨即於明年開放此部分單位作申請；

    7.  最後，公共房屋與私人房屋息息相關，建議政府對私人樓宇進行更全面的調控措施，平穩樓價，

        讓居民去購買私樓，減少居民對公共房屋的依賴，這才是公共房屋政策的長遠之計。澳門土地資

        源緊張，長遠根本沒有足夠土地可以興建公共房屋，石排灣便是一個典型例子，突顯政府的土地

        缺乏，所以要降低這個公共房屋的包袱才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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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nie 女士[2012/5/10]

    1.  公共房屋的售價不可與私人樓宇的售價掛鈎，只可供參考之用，因為現時私人樓宇的樓價已經與

        本身的價值脫節，被人為地不合理推高，故不可作定價的依據。

    2.  同時，應盡快重開新一輪的經屋和社屋申請，讓低收入的人士可以置業，建立家庭。

    3.  另外，建議以後應定期開經屋和社屋申請，比如2年或3年，讓公共房屋起到調節樓價的作用。

    4.  以前曾有物業的人，即使已出售或轉移，在一定時期內都不可申請經屋，而社屋則視乎申請人真

        實的經濟狀況，人生話唔埋，有起有落，可能真的有住屋的需要，但如果現時有物業的人士，一

        定不可申請任何經屋或社屋。

    5.  一旦購買了經屋或租了社屋的人士，不可購買私人房屋。社屋的人如果買了私屋立刻除名遷出社

        屋，經屋人士要賣番比政府，因為現時確有人等買了經屋之後，再去買私人房屋，即可證明他們

        根本有能力買樓，只是想買平樓而已，因為現時的公屋是全新的，又平又靚，唔要就蝕底，所以

        就算第1-4點不被接納，此點意見真的好重要，畢竟經屋是公共資源，政府要平衡運用，這樣才可

        公平地分配公屋比真正有需要的人。

Pun先生 [2012/5/11]

    特區政府一直以來高度重視、關注居民的住屋情況，並明確提出了“居有其所、安居樂業”的房屋

政策目標，以及“社屋為主、經屋為輔”的公共房屋政策方針。

    共同締造澳門成為一個和諧、宜居、健康及可持續發展的生活城市。我認為不論是社屋或經屋，政

府都要考慮到周邊環境、配套設施等重要因素，而且還要考慮到申請者的需要，否則的話，根本不能做

到一個和諧、宜居、健康及可持續發展的生活城市。

    我是在澳門長大的，澳門本來是一個很舒服的地方，可是隨着澳門博彩業的開放，澳門不斷發展，

社會發生巨大的變化，雖然增加了就業機會，但亦使到很多外來人都到澳門生活，從而使澳門的樓價不

斷飆爲升，物價高漲，生活緊張，澳門人負擔不起高樓價，高通脹的生活，形成家庭主婦也要幫補家計，

在外謀事，小孩變成沒人照顧，家庭及社會整體環境、價值觀，是一環扣一環的。

    至於“社屋為主、經屋為輔”，是需要因應申請人的需求作出調整，不能掩耳盜鈴，要社會和諧，

必須以民為本，才能建設一個宜居、健康及可持續發展的生活城市。

曾先生 [2012/5/11]

    本人目前廿七歲，無房屋，對於意見方面，本人建議可首先調查本澳永久居民最急需房屋的人數及

年齡層，例如廿五到三十五歲適婚年齡人士、低收入戶及無固定住所的老人，調查得出這批本澳永久居

民共有多少數目，然後訂定定期蓋建公屋，以及對這批人士發放經屋及社屋的申請。另一方面，也需限

制非本澳居民的人數，與其他政府部門配合如何限制非本地人口的增長，以控制因人口急速增長而造成

房價上升的狀況。並且，可訂定一些措施去調控地產霸權，因本人最近發覺地產界的霸權狀況包括是否

提供真實的房屋狀況。以及控制其他地方人士(非澳門永久性居民)到澳門炒樓，例如可制定非永久居民購

房的高稅率，以及限制數年內(如七年)不可轉售等措施來調控新樓宇的炒風，因為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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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澳的一些新樓盤都是被外地人士把價格炒得很高。最後，建議可制定一些其他措施來幫助有需要人士

購置房屋，如政府以前所進行過的四厘津貼，我相信都會能幫助到一定有需要的人士。最後，本人希望

政府能體察目前澳門房屋高企的情況，來幫助於本地永久居民的苦況。

Ao Yvonne 女士 [2012/5/13]

    希望政府預留土地，可按4個規劃：1.  留15%建社屋；2.  留25%建經屋；3.  留25%做夾心階層屋；4. 

留35%做私人屋苑。社屋及經屋至少2年接受1次申請，最遲4年內要上屋。經屋實用呎價最多不可超多

1,500元一呎。夾心階層屋至少3年內接收申請，5年內要上屋，實用呎價最多不可超過2,500元一呎。

而私人屋苑則不受呎價限制。但為避免炒風，1至2年內賣屋要收50%特別稅，3至5年內賣屋收30%特別

稅。特別稅收要放入幫助建社屋及經屋費用！

Ng Miguel先生 [2012/5/13]

    希望房屋局能夠接受以下建議。預留土地分4部分；1.留15%做社屋；2.留25%做經屋；3.留25%做夾

心階層屋；4.留35%私人屋苑。一.社屋及經屋申請至少2年一次，3年內要上屋，經屋實用呎價不可超過

1,500元一呎。二.夾心階層屋至少3年申請一次，4年內要上屋，實用呎價不可超過2,500元一呎。三.私人

樓宇則不限呎價，但為避免炒風，1至2年內賣樓要收50%特別稅，3至5年內賣樓收30%稅，那些稅收要

用來作幫助建社屋及經屋費用之一！

林彩女士[2012/5/14]

    澳門居民現在買樓/租屋都好大壓力，想有自己的安居真的很難，尤其基層，他們想買經屋的能力也

沒有。希望澳門政府可以用很平的售價賣給澳門的(永久居民)，最多這些樓房不得炒作賣買。

許茜茹女士 [2012/5/14]

    拖的太慢，起的速度太慢，建築質量等不符合市民的心意。

陳嘉敬先生 [2012/5/14]

1.    不間斷地適時修定與公共房屋有關的法律。如：按照當時社會的實際情況，調整經屋申請條件（以照 

      顧夾心階層），從嚴處理已有經屋購買能力的社屋住戶及收緊公屋富戶退場與經屋轉賣機制（以體現 

      公屋是一種社會保障）等。

2.    文本中談到社屋輪候期定為四年，這個數值是從何得來的呢？有何理論依據和實際意義？是否已在政 

      府、市場與居民中間取得了最好的平衡？

3.    馬上推出完善的《土地法》與《城市規劃法》，以確保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土地得到合理合法的運用。

4.    強化公共房屋事務委員會的職能。避免民間質疑該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在哪些方面做了實質性的工作。

5.    公共房屋必須以實用、簡樸為原則，且需為中小型單位，同時，政府應在審批土地和圖則時採取措 

      施，敦促私人樓宇發展商盡其社會責任，盡力配合大部分市民對實用、簡樸的中小型單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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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確保優先予有長者在內的核心家庭上樓的前提下，監管他們於上樓後的實際生活情況，避免有人利 

      用漏洞獲得上樓的方便。

7.    強烈支持政府“社屋為主、經屋為輔”的政策，但必須關注社會夾心階層的現況，否則勢必影響其向 

      上流動，間接影響社會和諧地向上向前發展。

8.    公開公屋設計、建造、收樓的量化標準，確保居民的應有權益。

9.    同意政府“區域融合，拓展本澳居民生活空間”的建議，但此舉會否引起外地人士（尤其是富戶）湧 

      入本澳，間接再推高樓價。

10.  盡快全面公開社屋、經屋的具體分佈及數量。

11.  整個文本較少涉及具體的經屋政策，令人感到政府在經屋問題上推卸責任。

余小姐 [2012/5/14]

    建經屋的比例應多過社屋，因為申請社屋的門檻比較高，若數量少，可鼓勵市民申請經屋，不要只

依賴政府照顧，從而減少政府的開支。

    現時私人樓宇價格非常昂貴，普通市民未必負擔得起。若經屋的價格比私樓更便宜的話，樓價自然

下調。若樓價合理，市民能負擔的話，相信都會選擇私樓。一個健康的社會應有三種樓價，社屋照顧貧

困家庭，經屋照顧夾心階層，有能力、有要求的人自然會選擇購買私樓。

    建議申請經屋的條件放寬些，若市民五年內名下沒有物業的(夫婦同)，都可購買。寬購嚴賣，設定期

限內不能賣，超過限期若要賣，只能賣給政府，讓輪候的市民有機會上樓。這樣人人都有屋住！

張 sunny 先生 [2012/5/15]

    澳門現時樓價一升再升，永無止境咁升，中下階層的澳門人根本無力買居住房屋，建議政府參考內

地禁止外地人購買居住房屋的政策，以保障澳門無樓人士人人可以買樓。居住房屋不應用來炒賣，應該

作出有效強力限制措施，唔好又推出些無力政策搞到兩百萬以下的樓升到三百幾萬，咁叫我地沒樓的中

產階層何以買樓。

    同時，建議開放公屋申請，只要沒樓的澳門永久居民即澳門居住超過十年以上及澳門出生的澳門

人都可以申請公屋，而公屋應可租可買，價格應為市價三成以下，並禁止公屋五年不得轉售，以保障澳

門沒樓人士個個有屋住，唔洗成為有樓有錢人的供樓工具。希望政府盡快重開公屋申請，條件係沒樓人

士，上年到明年中好多澳門年青人生bb，養兒育女照顧家庭已經壓力好大，樣樣消費都咁高，每個人每

月只少花費係衣吃住行四五千以上，再加埋租樓水電，或者係供樓，無樓人士係好難捱落去，希望政府

明白體裇中產澳門居民生活苦況。敬請今年內盡快重開公屋申請，以減低我地的生活壓力。謝謝。

張 zenki [2012/5/15]

    目前公屋建設加快，輪候人員及家庭好多收入都超過上限，比本人富裕。本澳自回歸及金融風暴

後，樓價勁升幾倍，同時日常用品食品物價、樓價及其他費用(管理費、水電、生病診費、煤氣費)各方面

都上漲，部分達倍數或以上(煤氣及桶裝水、 菜肉、 面包、 面粉、 米、 蛋、水果特別高)，以致本澳中層

及低層市民難以維持生計，何況買樓。政府再不開放公屋申請，真的要沒樓的小市民捱貴租，令無良的

地產商、有錢人賺取窮人錢。希望政府盡快免除公屋/經屋申請入息上限，只要五年或十年沒物業的澳門

永久居民都可以申請，又或者考慮將三人家庭入息上限上調至4萬，以解決中產人士養兒育女照顧老人家

及老婆的苦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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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Winnie 女士 [2012/5/15]

    近月，樓價急升，租金倍增，通脹日益嚴重，但無奈薪金只是微增，使市民百上加斤，生活困苦。

本以為政府會為市民謀福祉，並尋求改善辦法；惜苦等多時，仍未見良方，這叫市民如何安居？

    政府打擊樓市不力，反推高售價；博彩業蓬勃，卻推動通脹；薪酬微增，卻入不敷支；但政府只維

持現金分享，重開社屋，這叫月入萬多元的中層，又如何生存下去？又如何置業？

    市場上的社屋，己達飽和，更出現“有社屋沒人住”的現象，但苦等經屋的人士，卻一直盼不到喜

訊；未符合申請經屋的人，又只能月月光過活；符合申請社屋人士，久久未得到安排；中高層人士，又

只能做房奴，這就是政府的良方？這就是政府對待市民的方法？這就是高官們的貢獻？

    如果想澳門向前進，請政府重開經局申請，加緊社屋安排，提高入收上限，並重重打擊樓市，這才

是為市民謀福祉，為人民著想。

梁文強先生 [2012/5/15]

    希望社屋先住後買，買後爲經屋，經屋永遠姓經，免澳門太多年青人要40歲後，才能有錢買房結婚生

下一代。謝謝！

Lao Iao Fok先生 [2012/5/15]

    保證每年都有一定數量的經濟房屋落成，才可以令澳門人有樓住！

Lei Fai 先生 [2012/5/15]

    公共房屋以社屋為主，保障低下基層住房需要，置業是個人的事，保持房屋市場健康發展，鼓勵有

能力的市民買私人樓，而不是鼓勵市民買樓等經屋。

Hong Lillian 女士 [2012/5/16]

    我個人認為不管是社會房屋或是經濟房屋，最主要是給予真正有需要的人。

    但是目前，我發現有人申請了社會房屋，但並不是自己居住，而是由其子女居住，自己則回鄉下養

老， 而最搞笑的是其子女是月入接近兩萬甚至超過的人士。

    所以我建議，政府在審核的過程中，可考慮以中央儲蓄制度採取以“前一曆年內至少有183日身處澳

門特別行政區”來作為其中一個要件。因為若是你整年有超過半年都不在澳，那表明公屋對於你來說並

不是那麼的重要，何不把資源讓予真正需要及長期為澳門作出貢獻的人士了？

U Pui San 女士 [2012/5/16]

    今日睇《澳門日報》(2012-5-16)見到貴局剔除許多不合資格但已經揀左單位的人士，貴局係揀左樓

之前核實申請購買人是否合資格，還是等揀左之後才核實？如果係之後核實，咁對排序早的申請人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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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留住單位，合資格申請人事實上少左選擇。為緊守排序先後原則，希望貴局能於揀樓前對申請人作查

核，不應待揀完後才核實， 令有需要的申請人有公平的選擇。

    本人已揀樓的申請人，由於本人輪候的排序較後，所以輪到本人時，許多單位已售，若貴局可以於揀

樓前查核上述情況，本人或比本人還後的申請人可以有更多選擇，現有感權利(選樓權)被剝奪。

    謝謝！

林桂芬女士 [2012/5/17]

    我理想中的澳門應該是市民不用為居住而煩惱，不但人人有屋住，還要居住環境衛生又美麗，人人過

得悠閒又幸福。而現實中是大部分居民工作很忙碌，居住空間很狹小，街道及交通很擁擠，生活品質偏

低，這跟政府財政收入及國際休閒旅遊城市格格不入。所以政府應該大量建造公共房屋，只要每人居住面

積達不到15平方米都可向政府申請住房，有能力可有買經屋，沒有能力可以租社屋。舊區重建政府應該

主導及參與，規劃時應有寬闊的街道及道路，樓房應往高空發展。

Ho Rm 女士 [2012/5/17]

    由於澳門目前房價高漲，年青人置業有實質困難。如果收入較低的青年，只能租住社屋，不能藉購買

經屋以獲得房屋的物權。在租住社屋期間，如果通過晉升途徑獲得升遷（但金錢實力仍不足以購買私人房

屋），超過入息上限，則無處棲身。應該改變“社會房屋為主、經濟房屋為輔”的基調，以經濟房屋為

主，社會房屋為輔。

    對核心家團、非核心家團、個人申請人三概念缺乏學術定義，這一排序也缺乏科學論證的支持，違背

政府科學施政的原則。依照中國學術界的定義，只有“核心家庭”，沒有“核心家團”。按核心家庭的定

義，夫妻、爺孫所組成的家庭以及單親家庭均不屬於核心家庭，但是這種家庭對於房屋的需求不亞於核心

家庭，也極需協助。同樣，非核心家團和個人申請人對房屋的需求也可能十分殷切，其急切性未必低於核

心家庭。按照澳門《基本法》規定，澳門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目前，沒有任何理據證明此種排序具

有正當性。

    此外，據文本中說分配方式參考了新加坡的組屋及香港的居屋，其實兩地的制度仍有眾多值得學習

之處，但未見於文本。如新加坡的組屋是購買而非租住，香港公屋有“三年上樓”的承諾，貴局承諾是四

年。希望貴局嚴格要求自己，為保障居民居住條件盡職盡責。

陳長明先生 [2012/5/17]

    十年的公共房屋發展策略對未來的澳門公共房屋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本人的一小點建議是希望房屋

局能夠更著重關注社會房屋的租用住戶，現在房屋局有否考慮社會房屋的居民/子女是會長大成人及出來

社會工作，他們有自己的能力去自給自足。

    房屋局並未有考慮到居住社屋人士將來的應對及安排，本人認為是次諮詢的最重點可考慮將社會房屋

的租戶，首先將他們安置到經濟房屋，前題下他們這一群已有能力為自己購置房屋作出安頓，先行解決這

一群人士，而不會將更有需要的社會房屋資源繼續去供養這一群人，達到相得益彰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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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女士 [2012/5/17]

    應以經屋為主，社屋為輔才對，因為目前樓價太高，以月薪一萬來計算，年輕的一代豈有能力負擔得

起？人之根本在於衣吃住行，如果連基本都不能解決，怎能做到安居樂業？作為一名澳門人是驕傲的，但

成為一個居無定所的澳門人是可悲的。因為澳門人沒有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只能成為別人取笑的對象

而已。

    房屋的發展應以兩條平行線來發展，一條線是以經濟房屋的形式滿足澳門人自住需求，而另一條線就

讓有能力的人、外來投資者或覺得需二次置業的人從高價房屋市場中購買。這樣除了能切實解決澳門人的

居住問題外，也不影響樓市的自由發展空間。因為昂貴的樓價，始終面對的購買者絕不可能是大多數的澳

門人。完了。

星斗市民 [2012/5/17]

    針對現時年輕人收入低、樓價高、置業難，希望政府推出有效措施去協助年輕人置業。如：盡快開放

經屋申請、對於首次購房者給予樓貸利息補助、推出政策去限制樓價達至合理升幅(如每年樓價升幅比例

不能高於inflation  rate  4~5  percent，否則政府將會提出政策打擊投機性炒家)；或改革稅制，對於有意且合

資格的購房者，政府將代替銀行借貸角色，先對購房者分配房屋，並對其徵收月入25%至55%的稅率，直

至N(15<N<30)年後才恢復對其收取正常稅率等措施去協助年輕人置業。

鍾淑賢女士 [2012/5/18]

局長閣下：

    就貴局展開的公共房屋發展策略諮詢提出本人的拙見，或詞不達意懇請見諒。

    這是對未來公共房屋的發展策略書吧？市民迫切需求重開公共房屋申請這點卻被顧左右而言他地隱

沒。文本提到澳門現存連在建的公共房屋有五萬多間，其實這有大半是回歸前澳葡時期建成的高樓齡公共

房屋，而且其政策是經屋的比例較社屋多。回歸後多年拖延不建，在私人樓房價格不合理地狂飆幾十倍的

情況下，令社會怨聲載道，才將積壓的萬九公共房屋推出，及爲出幾個所謂遏制房地產炒作措施，事實效果

顯然是庸碌無為的。面對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某些人固然因勢得利，可是更多的人因此現實使安居生活

渺茫，因何政府仍以所謂“社屋為主、經屋為輔”作未來公共房屋政策定位，逆眾多市民意願而行？理據

何在？

    以現時學者吹噓澳門有所謂擴容人口必要之勢，猜測未來移民的對象將是技術移民或投資移民為主要

對象，這群體中可以確信是幾乎不需要社屋的資源，那麼社屋為主的政策是要給誰？誰臆測到未來將有大

量的弱勢階層需要這麼的一種保障？這就是澳門繁榮的未來？不悲乎？況且一旦大量的社屋建成將對政府

日後的行政財務等帶來長期負擔及有窒礙居住社屋的人們上進之嫌。

    經屋該是現在與未來用以平衡社會因經濟發展而衍生資源不均的最有效調節政策，對於社會的爲穩定與

和諧及改善人們的生活起著重要作用，因何要避重就輕？甚至國家領導人都強調用大量保障房去平衡社會

需求，因何澳門在可見的未來公共房屋政策上如此短視和本末倒置？經屋之所以有別於社屋，是在一個房

屋價格極不合理地脫離一般市民購買力的情況下，讓沒有能力買私人房屋的市民達到自力安居為目的，公

共房屋事務委員會已就新《經屋法》設下重重關卡，嚴苛刻薄也實在爲難看，何以仍對重開申請及興建經屋

等涉及眾多市民幸福的事項而含糊其詞及砌詞推搪？市民最需要看到持續爲穩定的公共房屋供應政策，而不

是可任意量裁和人為操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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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九公屋後，文本提到尚有三千多的公屋在規劃中，土地何來？這不該是要放在新城填海區，平整土

地後的規劃中吧？文本中巧妙地留了尾巴，這可會是遙遠的未來？公共房屋與私人房屋未來的比例是多

少？想美一點能６：４嗎？

    文本再說未來房屋需求難以評估，此難是因公共房屋政策要配合私人房屋的發展及人口增長而定？

那為何不重開經屋、社屋的申請，使對未來私人及公共房屋的比例取得更有力研究數據，也為“社屋為

主、經屋為輔”這口號給予更有力的立足點，在關注夾心階層的需求方面，文中訴述要多建中小面積單

位，實質措施如何？是意欲以私人房屋去解決市民的居住問題？既限呎，如不限價，這等於進一步推高

私人樓宇價格，進一步將夾心階層推進房奴之列，這又會否如新婚夫婦居所計劃般在插科打諢下劇終？ 

    文本裏對發展策略的闡述讓人有穿鑿附會、空中樓閣、近境含糊、遠境迷糊之感，對市民迫切的安

居問題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如只建構一個向利益團體傾斜及空泛的公共房屋發展策略將無助於澳門社

會的和諧與爲穩定。

    此致

鈞安

Chan 女士 [2012/5/18]

致房屋局 ：

    澳門有很多居民對置房問題有很嚴重的憂慮。雖然經濟好，人人有工開，月入萬多元，由於消費高

企，每月扣除一日三餐、交通、醫療、住宿等費用之外，剩餘可儲的錢只有小部分。年青一代想靠自己

實力去置業，但是無法支付首期，家人的能力又有限，待首期有時，樓價已升到更高。政府之前推出的4

厘補貼確有幫助，但是結果只會更助長地產商趁機加價，令房屋價格更高。何不考慮下先租後買經屋？

可以要求在限定的年份內，一定要儲夠首期，助他們置業，置業後的房屋出售，補回差價或者只可賣給

多年後輪後經屋的居民，這樣令他們有了目標，積極工作，這樣不是更好嗎？   

    經濟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是否要調查申請者對政府有隱瞞？氹仔湖畔經屋已發售，當中很多居民

都抽到，本應是很值得開心的事，但是當中有很多人根本走法律縫。第一，申請經濟的人，本身爲有大量

資金，已經將資金轉移去內地、香港等。第二，為了多一間經屋，以身試法！“男友”已爲有經屋及其他

物業，雙方亦擺酒且育有兩女，7年都不去登記註冊，如今氹仔湖畔已抽到，亦將辦理買賣預約合同，抽

到的房屋非三房，不會入住，只空置，已嚴重扭曲了經濟幫助有困難居民的原則，已成為助有錢人更有

錢，窮人更窮的手段！

Chan 先生 [2012/5/18]

    本人是70後的青年，因為親戚在多年前，在申請經屋上將我作為經屋申請人的群體，待我長大成

人，親戚又不肯除我個名，令我多年內沒法申請經濟房屋。由於收入不高，多年的儲蓄只有小部分，根

本追不上通賬及高企的樓價。年齡越來越大，不想一世租屋住，想置業又不夠首期，在此提意，在日後

的房屋政策上，可否令經屋群體亦有機會去申請經屋呢？或者可否用低首期賣給我們，然後再在每月在

糧單上扣除呢？其實月供7千的人很多，只是首期及樓價高企，令我們沒去置業。希望可以在未來的房屋

政策方面，可以幫助真正有需要的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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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ong女士 [2012/5/18]

致負責人：

    澳門樓價高企已不容忽視了！政府之前都推出4厘補貼、劉十招等等，不但沒有阻止樓市飆升，而且

更令澳門出現樓市泡沬現象。我十分贊成“先租後買”，為何澳門不能實行，是否害怕地產發展商呢？

怕他們起的樓沒有人買？要幫助窮人定是有錢人呢？澳門私屋，多數由香港或內地有錢人來炒賣。澳門

居民往往不是第一手購買，這一點政府應該很清楚。現在只是要求政府先讓想成家或者想置業的低收入

的澳門居民先入住。民以食為天，雖然有了三餐溫飽，住宿不能解決，已經是不可忽視的事了。澳門在

經濟突飛的年代，可否回顧下，在背後曾為澳門默默工作，為澳門付出血汗的人，然而在他們有困難的

時候，可否幫助一下呢？經過這几年的樓市變動、沙士、9.11等等，澳門人已學會成長，自己有自己的安

樂居才是最重要的。住屋已成為澳門人逼在眼前的問題，請一定要好好解決，因為九零後、零零後的青

年亦將成年，日後同樣為此擔憂，想未來一代有好的成長，澳門未來靠他們了！

Lok Oi 女士[2012/5/19]

    在澳門房屋政策上，本人認為現時的政策，除有經屋和公共房屋可以幫到部分人有個安樂窩外，對

於一些已超出公共房屋申請資格，又沒有經屋，更無法購買私樓的澳門永久性居民，只有得個怒外，恐

怕這輩子也休想有個屬於自己的居所了。政府口口聲聲說要幫一些中間人士置業，為何不考慮如過往給

首次置業的澳門永久性居民，有個優惠的利率，一定款額的首期擔保，讓他們在銀行申請貨款時有多些

獲批的條件，如按歇可以提高80%至90%。因現時好多情況是因為銀行的首期而令他們無法上車，他們一

生只可享有一次的優惠，不會為市場帶來衝擊。請政府能聆聽本人之意見，予以考慮。

潘志生先生 [2012/5/19]

    本人是鉅富花園第三座1A的住戶，如果有看過報章新聞的話，應該知道此鉅富花園已經處於頻危的

狀態，由於重建需要十分龐大的費用，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暫時給予我申請經濟房屋的權利，好讓我年

邁的父母親能夠暫時獲得棲息的地方，頤養天年。

    本人重申沒有任何物業，由於數年前申請欠交資料而暫時放棄申請經濟房屋，但面對現在時間緊

迫，老父又患上中風，家又不能住，我現在面對租金的壓力，希望特區政府能給予我等公民的權利，可

憐及體諒一下本身收入并不高的我們，能夠及時提供相應的協助，做到老所有養、幼有所依，有家才有

國，和諧社會才能實現，謝謝！ 

王依女士 [2012/5/20]

    房屋太慢！

Ho Wing 女士 [2012/5/20]

敬爲啟者：

    房屋政策在經濟政策中是最直接影響民生的一項，如果房屋政策搞不好，人民的生活情況一定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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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認為未來公共房屋的發展策略，可以參考新加坡的房屋政策。據資料顯示，新加坡的住房市場爲

是以政府爲組屋為爲主、完全市爲化的私人房地產為輔爲爲爲的二元體系。至2011年，新加坡累爲建組爲爲屋101萬套，超爲

80%以上的新加坡人入住。從爲對水平看，新加坡私有住宅價格水平居於世界前列，爲爲高於政府組爲屋，大致為

組爲爲屋價格的2至4倍。

    此外，綜觀澳門與香港的樓價比較，香港的整體發展是依靠房地產，房地產的稅收亦是香港政府重

要的收入來源之一。然而，澳門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澳門稅收主要來源於博彩業，澳門政府(包括房屋

局)可以推出措施保護澳門居民。為了澳門人可以安居樂業，讓下一代可以不為房奴，冀請相關部門能夠

以良心為本，保護澳門市民。

    謝謝！

黃伊麗女士 [2012/5/21]

司長： 

您好！ 

    本人有一些意見表達！ 如下：

    本人月薪約7,120至8,000元，以貴局的計算1人租住要付939元租金太貴！若能減50%比較合理！申

請人應長期居住澳門！                                              

    此致   

公爲祺

Maksim Yundi先生 [2012/5/21]

    就公共房屋發展策略，給予意見如下：

    1.  同意經屋設置禁售期，建議未來之政策亦應避免經屋甚至是私人發展商發展之房屋成為炒賣工具；

    2.  建議經屋種類趨向多元化，如按經屋地點、座向及用家定位等設置不同的呎價，將經屋分成數個

        級別（如經屋條件較好的，售價可適當提高，但亦保留部分條件較一般的，以較低價格出售），

        以應付市場上不同經濟能力之市民的需求；

    3.  政府應起帶頭作用，將綠建築、再生水、可再生能源等環保概念引入公共房屋；

    4.  應提出更有益的措施，調控房地產市場。

    以上小市民愚見，僅供參考。

市民爲意見 [2012/5/22]

    堅決支持設富戶退場機制，善用公共房屋資源，體現公平原則。据瞭解，有人每月幾百元租用政府

公屋，卻買豪宅，送子女留學美國。這對於那些買不起房的市民而言，極不公平，亟需糾正。

    請對上述姓名予以保密。

吳青香女士 [2012/5/22]

    本人認為公共房屋發展是幫助澳門市民安居置業，所以本人認為購買公共房屋應增設以下規限：

    1. 取消限制從前經屋之家庭成員購買經屋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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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沒有物業登記的澳門市民都可以申請購買經屋。

    3. 如一旦購買了經屋，申請人如再購入任何私人樓宇，定必將經屋以當時購入的樓價賣回給政府。

林少梅女士 [2012/5/22]

    我希望取消了以前的家庭成員不可申請經屋的規定，我15年前購入了一個實用面積約320呎的經屋單

位。當其時與我丈夫及對子女居住，而屋契上只有我丈夫及我的名字，我的一對子女就是屬家庭成員。

但早在2005年時我想幫我一對子女申請經屋時被退回，原因是我對子女是屬於我名下經屋之家庭成員。

但到現在，我一對子女已成年，四個成年人已住不下一個320呎的經屋單位。我詢問過房屋局怎樣才可除

名，但房屋局的回答是只有我對子女結了婚，而他們的對象是沒有物業才可以申請經屋。但我對子女沒

有結婚的意慾。因此，我懇求政府取消過往未成年之家庭成員但現已成年的人士不可以購買經屋的政策。

陳偉文先生[2012/5/22]

    本人認為澳門經濟是以博彩業為主，因此澳門政府應好好地控制樓市急升的情況，不可令澳門變成

第二個香港，所以澳門政府應好好地制定相關的樓宇政策，使每一個澳門居民能安居樂業，快樂指數不

斷上升，因此，本人認為澳門的房屋政策應參考《芬蘭的一百個社會創新》，可以得到蠻多啟發。書中

記載芬蘭從1949年開始採行ARAVA住屋制度，主要是個貸款制度，就是以合理的利率，提供貸款給那些已

經向金融機構貸過一次款的民眾，協助他們購屋。

    ARAVA也規劃興建國宅，由建設公司依制度競標。它一開始就希望建立一個有多元社會結構的社區，

每個社區都有受補助和未受補助的房屋。窮人和富人毗鄰而居，國宅在品質和外觀上，和未受利率補助

的房子並無二致。

陳思思女士 [2012/5/22]

    本人非常認同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副教爲授賴偉良所提出的房屋政策：澳門政府的整體房

屋政策應開始轉向“公共房屋主導模式”（但非像新加坡完全採用該政策模式），政府漸進地擴展公共

房屋的規模，宗旨為照顧低至中等收入階層的住屋需要；並使用公共房屋的供應，輕度調控私人房屋市

場的價格。整體房屋政策的基本原則應該是：政府（比市場）承擔較重的房屋供應責任，確保大多數民爲

眾的住屋需要得以滿足；同時確定私人房屋市場的角色，只為中高收入階層供應房屋。這樣政府與私人

市場的分工方式，便可盡量縮小市場不穩定性的影響範疇，長久地令居民普遍安居樂業，減少引發社會

矛盾或民怨的風險因素。

    本人認為在現今澳門的樓價來說入息上限應調高至每人為澳門幣25.000起。

劉雄輝先生 [2012/5/22]

    澳門現時就像當年的新加坡那樣經濟剛剛起步時被香港人炒高了樓價，當泡沫爆破後，當地的經濟

及居民陷入非常惡劣的情況，因此，我認為澳門現時的房屋政策應要學習新加坡的房屋政策那樣，基本

上每個新加坡人都能“一瓦遮頭爲”。目前新加坡超過爲85％的市民都住在公屋里，并且其中90％的人能通

爲過爲爲公積金購買自己居住的公屋。而加拿大英屬哥爲比爲大爲城市與區域學爲院院長兼人居中心主任彭妮·格斯滕

女士也爲爲認為，在住房、爲爲醫療等基礎爲需求方面，政府爲應有良好的干預爲措施。這樣澳門的經濟才可發展得穩

健及實際，而不是靠炒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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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慧芳女士 [2012/5/22]

    “特區政府一直以來高度重視、關注居民的住屋情況，並明確提出了‘居有其所、安居樂業’的房

屋政策目標，以及‘社屋為主、經屋為輔’的公共房屋政策方針。”

    政策是這樣說，  但看到社屋的進度極慢，  單位也少得誇張！  近來都只有經屋推出，  社屋呢？  另

外，  希望已申請社屋的市民可自動一拼排隊經屋。因申請時間經常不定。另請多幫助夫妻中有一位是國

內居民的人士， 合法的夫妻理應盡快安排， 因為住的問題嚴重， 以致家庭問題及將來小孩等問題！ 像本

人便是一例子， 丈夫為國內居民， 夫妻往來要經常進出澳門與國內， 但在澳門又未有能力買屋， 一直為

家人增加麻煩。另外相處會變得複雜， 從而產生更多問題， 加上家人一同住會不方便， 對計劃生孕會不

方便。一來證件問題未解決，  要排太久，  另外就連住的問題也未解決，那怎麼辦好？望有關部門正視問

題及盡快安排。謝謝！

Ao Man Wai 先生 [2012/5/23]

    本人對於澳門公共房屋發展意見如下：

    社屋方面：認同社屋應設有恆常申請制度以及固定上樓輪候時間。

    經屋方面：除已登記的萬九家團外，澳門新一代居民對於經居的訴求也是很強烈的。政府之前一些

幫助首次置業人士的政策都令樓價升高。其實，將私人市場和公屋市分開處理是最好的。政府的政策是

集中力量興建多些經屋，讓多些人士能夠置業（特別是首次置業）。當他們有了第一間屋時，他們可以

選擇一直住下去，這樣也解決了他們的居住問題。他們也可以選擇待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再在私人市場

購買私樓。當然，他們在購買私樓同時，手上的經居也應該補差價出售，或規定要向政府出售，再由政

府提供給需要人士。當然，會涉及公平等問題。但澳門土地資源有限，不能無限興建經屋。所以，善用

現有資源，保持可持續幫助有需要置業人士和首次置業人士為政府必須要做的。

    所以，本人對經屋政策應該要“易入難出”，對首次置業者，應放鬆限制，待他們想轉買私樓，一定

要有足夠規管。不要讓經居成為他們的炒賣本錢，也要令經屋，即使業權轉變，也可以一直發揮其作用。

    澳門是需要一個健康的公共房屋政策，私人市場才可以同時健康發展。希望政府可以認真區分和處

理好這個民生之本。

U Sio Fong 先生 [2012/5/23]

    本人的意見是希望政府可以增建大量社屋和經屋，縮短輪候時間，降低輪候條件，時下年輕一代置

業極之困難。希望政府有關部門協助我們年青一群可以置業。

Assuncao 先生 [2012/5/23]

    O Governo devia ajudar mais os residentes permanentes a compra de casas econ爲micas porque eu acho que e dever 

do Governo cuidar do bem estar da popula爲爲o e comparticipar com a sua rique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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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 [2012/5/24]

    建議公屋應盡快開放申請， 以穩定樓價。

    2012年初至今， 二手樓價相差八十萬元， 新樓差一百萬元。

    為此，建議房屋局盡快開放十年以上沒物業的人士提交申請，同時建議符合十年沒物業的申請中， 

應以有家庭有小孩的申請優先處理， 以減輕有仔女人士的壓力。

    目前養一個bb一個月至少開資三千元到四千元， 三個bb就一萬以上， 父母的壓力可話沒法承擔， 奶

粉、尿片、食用全部都加價， 托兒所費用都加。

    另建議土地工務運輸司起多d公屋比十年以上或從未有物業的人士申請，並限制外地人購買澳門住

宅，以有效降低樓價， 令沒樓人士盡快有能力上樓。

    謝謝！！

Chan Pek Cheng女士 [2012/5/24]

    現在的樓價這麼貴，一般的小市民打一輩子工也買不起房子。

    政府應設法令本澳的小市民可以安居樂業，若連住屋的問題都解決不了，要如何得到大眾的支持與

信任。

    尤其年青的一代，買房子竟已成了天方夜譚！

    倡議政府盡快重開經屋的申請，讓青年人可以有一個安樂窩，自力更生！

Lam Sut Ieng 女士 [2012/5/24]

    現時樓價高企，若然政府不設法解決這個現象，新一代的社會棟樑即使勞碌一輩子也難以得到一個

安身立命的住所。政府應與時並進，聽取民間的聲音，跟上時代的步伐以救援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儘

管文本內有提及未來房屋供給的情形，相信數量仍未能滿足市場上的需求。

    作為年青的一代，不祈求入住社屋，但望政府能盡快重開經屋申請，讓年青人靠自己的勞動，以合

理以及可負荷的價格來為自己建設一個家。住屋的問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現時的樓價過高，已非一般

打工仔所能負擔的。加快經屋申請的步伐成為必然的趨勢。

Lam Wong 先生 [2012/5/24]

    增加經屋的數量，滿足市場的需求。

    促請重開經屋申請，建立讓大眾認為合理的輪候程序，以保障澳門的市民為先要的考慮條件。

    加快上樓的等候時間。若重開的經屋申請人也能在4年內上樓，那就最好不過。

Lam Sut Mui 女士 [2012/5/24]

    急切促請政府重開經屋申請，增加供應的同時亦請政府監督房屋的質量。

    並不是為求快而忽略質量，置市民的安危於不顧。

    市民需要的是安樂窩而不是危樓。希望政府可以做到質量並重，聽取市民的聲音，解決市民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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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Michael 先生 [2012/5/25]

    澳門十年來的房屋政策不只是原地踏步，而且是嚴重傾斜偏向地產商，令近幾年的樓價升了六倍以

上，遠遠地爲拋離澳門中下階層市民的購買能力。不作為也罷了，政府也不應如此放任地產商魚肉市民，

賺取暴利，真是十分失敗。眼見市民怨聲載道也置諸不理，才後知後覺趕緊興建公屋。公共房屋爲對是有

起到調節居住房屋的價格的作用，故私人房屋供應緊張時，樓價必會上升，這時公共房屋就會有調市場

價格。故政府應每年定期作出檢討公屋供應量，經濟房屋的供應尤其重要，因為居住者均是夾心階層，

政府的社屋不合資格居住，而私人房屋則非常昂貴，高不成低不就，而且是佔澳門市民的大多數，所以

理應政府要照顧這群體。

張玉有先生 [2012/5/25]

    申請爲社會房屋的每月總收入上限太低，現時每年通脹都很高(一個人一個月用4,000元都無法生存)，

你用什麼地方的維生標準？

    現正住社會房屋的人，想買經屋，還要等嗎？(以前住社會房屋，系無法申爲買經屋，又沒表派)，我本

人覺得房屋局的申請條件太苛刻，想申請社會房屋又不夠條件，想買經屋又沒表派，又唔知要等幾時，

租私人樓又不夠錢生活，買私人物業又貴到買不起，生活迫人啊！

    完全和房屋局局長你所講的不同(社會房屋>經屋>私人樓)，中間存在很大空間，申請條件，必需年

年按樓市及物價來調度。

梁女士 [2012/5/26]

    關注夾心階層置業問題，增中小型面積單位供應，防止小型豪宅。

    現在市場上也有很多細面積單位，因有會所而變成細面積豪宅價錢，呎價已到4,500至5,000元，用高

昂的價錢購買細面積單位居住，大廈有會所又如何？減少生活居住空間，生活質素的下降，哪有心情去

享受會所的設施？

Ada女士 [2012/5/28]

    希望我們所租住的居屋早日解凍，讓老居民居者有其屋。

黃嘉聲先生 [2012/5/28]

    看畢貴局的諮詢文件後， 本人有以下意見：

    1. “社屋為主、 經屋為輔” 大原則下未來發展是否合理？

        因社屋主要為低收入和年紀較大的人士租住。而澳門經濟一直向好之下，低收入人士是否在未來還

         會繼續增加？而年紀較大的人士多數在早年已有單位物業，是否全都需要社屋幫助？ 

    2. 經屋的方向

       諮詢文本對經屋著墨不多，反之對社屋著墨甚多。有感對時下80後、90後無力上樓的年輕市民不太

       重視。因此希望政府重新檢討經屋方向， 制定經屋、社屋合理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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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申請經屋、社屋應恆常化

       請把申請機制恆常化。不是只有社屋定期接受申請， 經屋也必須要定期接受申請， 才可使夾心市民

       放心。

    4. 加大對首次置業者的幫助

       對首次置業者提供低息或一定年期之免息優惠，幫助首次置業的市民。

    5.私樓炒賣

       對於私樓炒賣的問題，希望當局正視。可否推行更加有效之政策，如限購或限制對象（如非本地人

       只可最多同時在本澳持有X個單位等）？

    6. 公屋單位的定期檢討

       當局應定時檢討社屋、經屋單位的需求， 定立合理比例， 才不會 “有屋無人住， 有人無屋住”。

趙先生 [2012/5/28]

你好：

    我想表達少少意見。在輪候經濟房屋時，可否在網上提供輪候的名單及其輪候經屋的地點。因為只

有一個數字所得的資訊太少了。而且這個數字係個總名單，澳門氹仔離島都有的，只想知道自己在澳門

或氹仔的名單排名，就很難估計了。

    謝謝！

Ryan

陳先生 [2012/5/29]

    為何當年父母購買經屋後，子女在該經屋成員名單內，就不能再買經屋？子女一日一日的長大，都

有住屋的需要，應該讓這批人為合資格申請經屋的。

Cheung女士 [2012/5/29]

    現時在建經屋類型不切合現實需要，等待多時的輪候者已已婚及有兒女，T1的需要自然減少，T2及

T3的需要沒有減少，尤其T3的需要佔比例與T2之比為5：1.5，因此現建經屋設計上應以T2及T3為主，如

T1：T2：T3應是0.5：6：4.5之比，尤以等待澳門的輪候者為參考。

黃先生 [2012/5/29]

     I.  必須把私人樓宇和公共房屋分開，形成兩個市塲。

    2.  要有足夠的供應給合資格的本地人申請。 

    3.  公共房屋不能定價過高。

    4.  要預留足夠的土地給我們下一代申請公屋。

    5.  以後的公屋在質量上要有所提高，而且密度不能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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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曉穎女士 [2012/5/30]

    本人已婚，而且有一個女兒，但因現時還未能申請購買經濟房屋，結果在沒有排隊下每月要交貴

租，奶粉尿片又時時加價，結果一個月開支非常大，希望能盡快推出新一期的申請購買經濟房屋，給我

們80後而又有家庭的人盡快上樓。

曾玉華女士 [2012/5/30]

    我覺得，現在社屋對家團成員的收入限制太苛刻了，現在這樣的生活水平，以一個四人家庭來說

吧，每月收入不可以超過15,940元，這樣的話一般的四人家庭只可以一個人出去工作，兩人工作的話一

定會超過收入限制。但是只一個人工作的話，生活壓力會很大，想想，一個家庭如果有兩個小孩的話，

每月的工資都用的所剩無幾了，對於我們這些中下層的居民來說，真的是一輩子別想買房了（不要說買

私人樓，連經屋都難買得起）。兩個人工作的話超標，又要“捱貴租”，一樣沒錢剩，真是兩頭難。

    我希望可以適當調升收入上限，令更多有需要的人可以上樓，真正是照顧弱勢社群。

Rat/Ray先生 [2012/6/1]

    你好，我係一個90後前路茫茫既青少年，今日我睇左一場關於你地公屋發展既諮詢，有D建議可以比

到你地。

    1.  澳門點解咁多人買唔起樓，最主要係樓市炒風嚴重，雖然推出左特別印花稅，但炒風依然，發展商繼

        續建豪宅，助長炒風，我建議做法係推出限購令，即係每人名下最多可享有一到二間的住宅物業，而

        多出來的那一間必須在一年內放租給其他人，不然加收房屋稅，而每個人最多只可以名下租住一個單

        位，咁樣做法可以令到租金下降，市民不用為租金而擔心，可加小小錢不用選擇社屋。

    2.  先租後買，開始時可以選擇75%社屋，25%經屋，隨後更改比例，房屋局以比市面低小小的租金

        租給業主，同時在租金裏強制抽出一定百分比加入基金裏面，基金最好選擇定期為最保守的投資

        方法，以防有人黑箱作業，利益輸送，而當社屋住戶的基金達到一定的金額，足以支付經屋首期

        後，房屋局須強制住戶搬遷到經屋或將現在的社屋買下，又或者基金全數金額退回給住戶，用作

        購買私人樓宇，供住戶選擇，而超過65歲的老年人可以選擇只居住社屋，而不用設立基金，給他

        們享受到退休生活，可建設部分社屋只是一房一廳，給一些獨居的老年人或二人夫妻居住。

        由於字數太多，下篇繼續。

    繼上文發展策略後一些個人今日講座的感受。

    今日講座聽到房屋局的代表說希望子女和父母同住在一起，令我感覺他的說話非常主觀，一點都

不客觀。當時現場已經有一些上了年紀的女士說出了不希望自己兒子的老婆和自己住在一起，而屋企又

係上下格床，有好多野都吾方便。例如大佬訓上面，細佬訓下面，當到成家立室之際，很多事情都不方

便。例如繁殖下一代，又或者很多時候結婚了，外母和媳婦間必定出現很多問題，孩子出世等問題。而

今日代表說青年人應該好好讀書，話唔需要咁快有屋，我唔知佢係到底唔明青年人係介乎幾歲至幾歲之

間，感覺上一點都唔關心現在的80後、90後，正常現在的一個年青人大學畢業23歲，但剛剛出來做野，

需要面對住及還回大學借的學費，還有住屋等問題，一出來工作起薪一定不會高，難道每個澳門人都只

可以選擇政府工和賭場？而且現在青年人很多22至23歲就結婚，很需要一個家，但我感覺代表所說的話

一點都吾關心80後、90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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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繼續上文

    3.  夾心階層的解決方法，我會想反正都買唔起樓，做咩要爲返賭場輪工更，搵份人工低D申請公屋好過

        啦，政府可以選擇社屋給夾心階層租住，待有錢再買私人樓，而租金可按收入而定，還有很多想

        說，但打的字數有限。

陳淑君女士 [2012/6/3]

    希望可以增多社會房屋。

Chou  Chi Heng 先生 [2012/6/4]

    我強烈建議把現時興建中的經屋和社會所有的停車場改作公共停車場，以解決澳門車位不足問題！

關女士 [2012/6/4]

    現在單親家庭比較多，如申請經屋一個母/父和一個女/仔，共二人，才可以申請2房。那麼小朋友18

歲後不能獨立申請經濟房屋，以及影響往後組織家庭。希望18歲以下列入申報表的兒童，於18歲以後不

列入申報表內。

廖女士 [2012/6/5]

    希望社屋可以出賣給租方。

鄧安貴先生 [2012/6/6]

    1.  社屋住戶應優先購買經屋！

    2.  應立即重開經屋申請，並以社屋住戶為優先申請！

    3.  所謂“公屋富戶爲”並不富，促深入了解，莫擾民！

王先生 [2012/6/6]

    建議公屋申請可分先後申請上樓， 但亦應考慮緩急， 讓有需要人士先申請上樓， 以解生活困境。

 

建議

 

    1.  可先讓有需要人士先交表申請， 政府統計每項申請的條件及家庭苦況。

    2.  可考慮讓從未置業同時有小孩的已婚夫妻家庭申請及先上樓（目前澳門物價上漲，以致養育子女

        的費用次次上升，奶粉、尿片醫藥、教育‥‥‥2012年托兒所每月費用上漲至1500元或1700元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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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費，不包食，水電費上升不少，幫BB沖涼及冷氣，煲水煮食）。

    3.  建議於本澳不同區加建更多的公屋，以符合澳門所需。澳門樓價高企，不降反漲，澳門樓房、車

        位、店鋪， 已經不是澳門中低下階層所能購買。

    4.  建議降低公屋租金及售價，以減低有需要人士及家庭的支出，平衡物價上漲的差額。

    5.  建議公屋申請不設收入上限，只限十年或從未置業，即可申請上樓。

Lee 女士 [2012/6/7]

    政府應該學下新加坡咁，幫助本地年青人置業，提供先租後買，令到每個年青人都可以有自己物

業。現時澳門有很多新的樓，但有幾多人係買得起！樓價不停咁升！實質有幾多人係買黎自住？眼見現

時周圍都係樓，但係吾係住人，係起黎比人炒。政府應該保障返本地年青人應有既福利！唔係只係每年

派錢，主要重點又唔去解決！老實講！現時打工仔又怎能買得起二、三百萬元嘅樓？就算買到都要供十

至二十年，供完都退休啦！成世變左房奴！

李女士 [2012/6/7]

    強烈建議放寬除名的要求，本人的父母多年前購得一經屋，當時一家4口，後來媽又多生了一個孩

子，父母為了家人住得舒適點，於賭業開放前樓價未上升時賣去經屋，加錢再供一間呎數較大的三房單

位，我們家自問不是炒賣樓宇的人，從不炒賣樓宇，樓價上升只對我們造成壓力，我們沒有因樓價上升

而得到任何益處，現在我和弟弟都要結婚了，bb也將出生了，一家8口住三房單位，以現在的樓價我們根

本付不起首期，如果不能除名，我們儲的錢根本沒可能追上樓價付首期。不能除名是為了罰炒賣樓宇的

人吧？但我們全家也沒有炒賣過！如果就因為以前的經屋已賣掉而不能除名，則太不公平了！那是我父

母的事，為何害我們下一代不能除名？身邊也有朋友有同樣的情況，相信政府也是想幫有需要的人士安

居樂業而不是有心為難吧， 所以懇請放寬除名的條件！

Lam Sok Man 女士 [2012/6/7]

    對於未來的公共房屋發展， 本人意見如下：

    1.  反對偏向社屋發展，而忽略經濟房屋，要求加建經濟房屋。作為經濟房屋，有其必要的角色及重

        要性，政府除了要支援弱勢家庭，但夾心家庭是澳門最大的人群，不能忽略不理，再者經屋是市

        民真金白銀購買的，並不是政府白貼的，有條件的市民有理由申請及享用。

    2.  落實公共房屋的質量監管。就永寧經屋為例， 質量低劣， 住客未入住已要花費金錢在裝修上，違

        背了經屋的原意。未來的公屋房屋， 希望政府能夠做好品質監管。

    3.  預留興建經濟房屋的土地。本澳土地資源有限，未來發展，土地資源不可漠視廣大市民的住屋需求。

    4.  房間比例要切合實際需求。政府要做好人口規劃，不要一味興建一房單位，造成現在的經濟房屋

        無人問津的困境。

    5.  為公共房屋訂定確切的時間表， 並且落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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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g 女士 [2012/6/8]

    本人年齡28歲，本身家人都是買了經濟房屋廿多年，但只是兩房一廳，但本人要和小我一歲的兄弟

同住一房，令到本人要出社會工作就自行租住外面，但本人一直都有儲蓄，但一直都不能付出首期，因

為樓價一直上升，一人申請銀行都不會批准借款，令到本人真的一直只可以租房屋。本人由租金800元租

到現時4,500元的兩房一廳，可見現時租金上升到一個令人有壓力的境況，真叫人想成家，有一個家庭都

難達到的程度，真是人心惶惶，對澳門政府會大失所望！因遲多十幾廿年澳門居民想有一個安穩的家都

難，澳門居民可以講要搬遷上珠海居住，那真的是什麼景象？澳門居民不是居住在澳門，真的可笑！

    更可笑是政府每年發的7,000元現金分享，真的對澳門居民有用嗎？為何不用每年發放的7,000玩現金

建經屋和社屋？真的可以講真正有需要的居民想有一個安穩的家都不能！本人希望政府加大力度，快速

加建經屋，令到澳門年青一代、真正有需要的居民能有一個安定的環境，雖講澳門居民不能太依賴政府

經屋，但澳門居民真的無辦法之下才會想澳門政府建經屋和社屋，因現在澳門的房屋真的是一個令人買

不起的地步！希望澳門政府不是“得把口講，永遠都唔做”。

Chan Choi Pek 女士[2012/6/9]

房屋局局長：

    本人建議在新區建造一個小歐洲。1.  在原海岸設立歐洲式的夜間大排檔。2.  中心建一座樓高68層

高級住宅。3.  周邊建低層建築物，包括有政府綜合大樓，便於市民辦理有關政府各部門手續。4.  將初級

法院遷到新區。5.  規劃一些公屋，建甲級寫字樓可便利同區市民上班。6.  建一座大型綜合樓地下超級市

場，二樓咖啡閣，三樓社區活動中心，四樓圖書館，五樓以上為所有社團辦公室，方便市民諮詢。7.  設

計一座綜合衛生中心。8.  高級大型百貨公司。

澳門市民 [2012/6/10]

    本人為澳門居民，現時29歲，月薪收入為每月2萬元，因買不到樓現在還是與父母同住，但打算結

婚，但現在樓價太貴，只有三十萬首期，舊樓買不到新樓更不能想，經屋因之前並未申請，所以爲有我

份，社屋更加不用想， 政府有什麼政策幫助夾心階層。 因為我們才是真正需要幫助的一群。

梁女士 [2012/6/10]

    1、 盡快重啟經屋申請，讓居民安心。有青年因小時候與父母申請輪候小型經屋單位。隨着家庭成員

        成長，居住空間捉襟見肘，無奈負擔不起私樓價格，又失去輪候經屋資格。一家四口“蝸居”一

        房廳單位、二房廳單位，長大後亦要同父母同一睡房，完全爲沒有私人空間，嚴重影響生活質素，

        更影響青年的結婚計劃。建議政府創新房屋政策，推出新型公屋及容許因小時候與父母申請輪候

        小型經屋單位的青年申請經屋，幫助具逼切住屋需求的青年。

 

    2、 延長特別印花稅期限，由現時的兩年延長至五年。如有實際需要買樓居住的，亦爲沒有必要二年就

        轉讓物業，只有炒家才急需轉讓物業圖利，二年時間太短，爲有雄厚實力的買家持貨二年亦爲沒有困

        難，二年怎樣可以壓制樓價的升幅？怎爲樣爲爲擊退炒家？另建議推限對象、澳門人買澳門樓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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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遏炒風、減泡沫。澳門資源土地有限，讓沒爲有居住必要的外地人購買房屋，只有炒高樓價，使

        有需要居住的居民或爲有資格申請經屋的夾心階層，如要買樓，層樓亦要供廿年、卅年，首期都要

        成百萬。

梁女士 [2012/6/10]

    針對過分投機行為，政府過去推出的調控措施，成效短暫。現在的樓價比未推出措施時更高。而政

府現在考慮的是澳門有七成多居民居於自置房屋，推出調整措施時對已自置物業居民的影響。但已自置

物業七成多的居民多數都不是在現在高樓價下購置的物業。從根本上就爲沒有影響，而現在高樓價下已購

買物業的都是換樓人士，但他們都在換樓之前的舊樓已大賺一筆再換樓。政府需檢討是否需要再推調控

政策，不要以此理由遲遲不推調控政策而讓樓價不斷飆升。

Ieong Kin 先生 [2012/6/11]

    期望政府多建經濟房屋，重新展開經濟房屋競投。青年人不想做一世房奴，不願“蝸居”，一輩子

為了供樓。

Chan Long 先生 [2012/6/11]

    經屋與市場價格掛鈎雖然有點不合理，但考慮當局為指定一參考標準去作定奪，這也是一個好方

法。但再者，考慮入息，這一點真是不得不指責！入息上限定為12個月18,000元之收入，貴局在這方面

應該很清楚，一個普通260點之輔助技術員的入息已超越該上限，在此，我想反問貴局，有否考慮到這一

位260點入息的技術員能否在外面買一個以往的經屋單位？

    就今日為止，東華、廣華、建華等2房1廳，賣方叫價250萬元，試問一位260點收入的人士要多久才

能存滿首期，又要供多久呢？當他存滿首期後，樓價又會有否變動呢？

    請貴局能正視該問題！經屋到底應否設收入上限？同時收入上限到底多少才為合理？

    建議貴局盡可能仿效新加坡的房屋政策，令到澳門市民能安居樂業！萬分感謝！

徐先生 [2012/6/12]

    我覺得特區政府忽略了因某種原因申請來澳與親人團聚之非永久居民的住房問題。這部分居民初來

澳人地生疏，各方面都要從新開始，相當難的，我希望新的策略政府能像現金分享那樣把這部分非永久

居民納入有條件享受公共房屋的範疇。

鄧先生 [2012/6/12]

    “社屋為主、經屋為輔” 解決不了問題。

    應該  “社屋經屋並行”，  兩類型政府房屋都要同時興建。社屋需要入息限制，超過入息上限就可以

申請經屋。但超過上限不等於可以購買私樓。如果“社屋為主、經屋為輔”，根本就會有很多人無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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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社屋，也無足夠數量給那些中下收入人士購買。最後， 他們變為無家可歸的人。

    對於經屋售價，真是貴到離晒譜。回歸前經屋售價不到20萬元，現在回歸後13年，經屋興建數量

少之又少，  但售價居然要120萬元以上。售價上升600%，  但13年通脹都有這麼多嗎？  何以售價可以升

600%？

Wong Tim Weng 先生 [2012/6/14]

(“社屋為主、經屋為輔”的公共房屋政策方針）

    我覺得以上政策對我們一班中產人士很不公平！可能申請都無資格！但我絕對支持社屋政策，因為

市民要的是安居樂業，而政府毋需幫他們安居置業。有些人澳門以外地方有物業而政府是不知的！取消

經屋全轉做社屋就會更多澳門人受惠啦！當然有能力時就要讓出社屋給有需要的人啦！

Ng 女士 [2012/6/16]

    近年澳門樓價急升，一群澳門中下層並沒能力負擔昂貴樓價。而當中，有許多於90年代還是兒童的

居民，被家庭成員申請經屋時納入為家團一員。曾於2000年左右申請經屋時被拒絕，到了今天2012年，

兒童已成年並成為青年，樓價的高昂，造成當中部分並沒有能力自置物業，造成生活壓力。而上述經屋

購買至今已逾16年多了，盼貴局能與時並進，了解所需，不要讓這群市民再無了期的等待。

    希望貴局能盡快再開放申請經屋，並能針對上述情況作特別處理，可以申請脫離家團及申請經屋，

好讓一群中下層市民可以安居樂業，以符合貴局的抱負“為市民建構理想家園”。

Tam 女士 [2012/6/19]

    本人認為不應建太多一房一廳的經屋，因對於當時申請的市民已不合時宜（因經過十年的時間等

候，正常的市民也一般已成家立室，一般一房一廳已不足夠居住。）。

    另外，政府不應分配過多的公共房屋為社屋，因現在澳門太多人需要而合資格的都只是經屋。

    太多社屋，只會令社會有個惡性循環。有些人為可以合資格申請社屋而不務正業，而且剛來澳的新

移民就可申請社屋，但對一些長久居住澳門及等上樓過十年的市民而未有資格，是否不公平？

    最後，對一些收入穩定，但對現在樓價遙不可及的市民或基層公務員，因平均收入已過資格。政府

又如何對待？真的不用想購私人樓。希望政府不要只顧利益而不顧基層市民的需要。

San Wai Fong 女士 [2012/6/16]

    作為短、中、長期目標而言，政府在分配社屋單位大小及最低收入的指標時，理應顧及一些已婚人

士。但配偶在中國大陸的人士，由於證件批出需時間，但亦需要提早作準備及安排！因另配偶在國內的

收入低，且未獲居民身份證的中間時期亦很重要，例如必需安排計劃生孕，但在未有住所的時期，在收

入未定等不明朗因素，令在澳門的另一伴相當吃力！既需作日常開支，也要準備生孕，及照顧子女的資

金，也要計劃住屋問題！例如：最低收入應按實際事例作調整，像另一配偶在國內，可以按平時一人收

入最低的1.5倍來算，調整下，或考慮將另一伴的收入計算在內，算二人來計最低工資，因為中間人士收

入不高，多年收入也未能付首期買房，租屋亦相當貴，配偶在國內，平常往來雙方開支更多，以及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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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也需租住一大房，亦難以與父母同住，造成不便及不夠空間。現澳門與國內關係密切，往來方便

且人流交流甚多！一大批新移民都解決不了住屋問題，令下一代小朋友更吃力！望有關當局認真關注！ 

謝！

澳門市民 [2012/6/20]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意見

    由於現今澳門每年的通脹及個人收入變化甚大，  即今天為中產人士明天也有可能變為低下階層，  所

以懇請政府能在“家庭收入限制的金額上每年能以公式化並參考當時統計局每年的最新數據作出計算”， 

這樣使得政策更合時宜。

    由於澳門與新加坡有很多方面都很相似，當然不能夠套用全部的公屋政策，但有一點很值得澳門學

習，作為全球最具競爭力城市的新加坡名列前茅，其能夠容納外國人及本國人的比例在(1：3)，其中85%

的本國人均能合資格地享用國家提供的保障性組屋，這使得當地居民不用為了住屋問題而去做低技術高

收入的工作，而是投入有興趣，更具競爭力的工種，這使得社會多元化，更具競爭力，每個人都能發揮

所長，安居樂業；澳門人不像香港以賣地為生，而且很多有能力或者對某種行業有興趣的澳門人都未能

從事相關的工作， 所以 “懇請政府能盡快重開經屋申請及讓更多居民納入申請範圍”。

    另外新加坡政府為了避免私宅屋主炒賣組屋，  政府也宣佈私宅屋主不能同時擁有組屋，  澳門也可參

考 “不能同時擁有經屋及私人樓宇”。

鄧凱倫女士 [2012/6/20]

    1.   經屋為主， 社屋為輔， 經屋、社屋平衡發展；

    2.   重開社會房屋申請；

    3.   限制購買第二套私樓的投資者， 可提升首期比例到40%；

    4.   增加房屋供應，滿足市民所需。

崔鳳珍女士 [2012/6/20]

    1. 限制外來投資者購買房屋， 第二套要付四成首期， 第三套付六成首期。

    2. 增加房屋供應， 考慮到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可增加經屋供應量， 而社屋則可次之。

劉玲女士 [2012/6/20]

    請政府關心已自置物業的長者，經過半生的勞碌買下5層高唐樓，但由於年紀逐漸增大，身體機能下

降，沒有足夠能力於樓梯上落，希望政府多留意澳門社區內的長者，給予購買經濟房屋，讓長者得以安

享晚年。

    希望可盡快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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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 Sao Si 女士 [2012/6/20]

    現時，澳門的樓價一直高企，就算是收入處於中位數以上的家團，都無能力購買樓盤，建議政府除

了不斷推出社屋及經屋幫助收入低的家團以外，也需要積極控制本澳過於泡沫化的樓市。尤其是中國人

的家團，每家希望擁有自己的物業，古人亦云：齊家、治國、平天下，原來辛辛苦苦工作，到後來也因

樓市高企而無法購買物業，造成心理上及精神上的壓力。平均一個物業的價格應在家團年收入的六倍，

但現時澳門樓價已在家團年收入的十幾倍以上，眼見本澳樓市處於病態的情況，很多朋友一生勞碌工

作，只為一個單位，導致整體生活水平下降，我們這一代是這樣，下一代更慘不人道。

    希望澳門特區政府切實提出一些調控樓市的方案，如澳人澳地、增加經屋的數量、立法管制地產從

業員的行銷手法及收回購的情況。澳門樓市病了，希望澳門特區政府提出一系統有效可行的方法，救回

澳門這一群高不成低不就的打工仔。

Leong Sou Kam 女士 [2012/6/20]

    1.  經屋是幫助有需要的人上車，為何《經屋法》設定十六年後能自由買賣呢？我認為經屋只能賣給政

        府，而不能私人轉售，以保障未能申請經屋的人。同時避免有人能以低價買入，高價賣出，從中獲

        利。

    2.  政府有否定期檢查已購買經屋的人，其後又再購買私樓，若有能力購買私樓，就代表了不需要經

        屋，政府應按比例收回該單位。

    3.  近年多了外地人到澳門定居，以低收入申請社屋、經屋(但可能在外地擁有物業)，能提早安排上

        樓，完全沒有保障澳門本土居民。澳門居民努力半輩子，也不及低收入的外地人。

    4.  申請經屋時，若申請一房廳的人，上樓時也只能選一房廳，否則影響其他人輪候經屋。

    5.  房屋局應設有查詢機制，讓市民了解現在輪候經屋的人數、剩餘經屋的數目，以增加透明度。設

        有申請經屋機制，例如什麼時候能申請經屋等。

Sio Carson 先生 [2012/6/20]

    人口老化部分我覺得政府走在一條錯的路上，2020年的老年人口有多少人是沒爲有房產的？估計不會

多，那就是說政府鼓勵老人家把樓賣了再租社屋？他們的子女9成會超過入息上限，所以政府這樣會催生

出大量的獨居老人，所以對社屋為主這個很有疑問，試問在澳門一個有手有腳的人，去哪找不到一份超

過社屋入息上限的工？差在他們做還是不做。

Chiang Iok Chan 女士 [2012/6/20]

致執事先生/小姐 ： 

各位，你們好！

    本人曾在1995年9月15日郵寄一份申請經濟房屋表格T1，T1(未回歸前翻譯擇樓說：開放式和一廳一

房)本人選擇樓宇地點：是氹仔和路環區。

    未回歸前時，貴局當時在綜藝館公佈，申請合資格人士的結果，同步爲協辦有舊址高士德街坊總會2

樓各自公佈，結果本人我是被抽中入選，但是本人是藍領階級工人，收入不隱定，經濟艱據，放棄此機

會，現在本人年近60歲，是本澳出生人士，獨身，從小至今從爲沒有購置過私人樓宇和樓房，請問是否還

有資格再申請經濟房屋嗎？



182

    當時郵寄：房屋司舊地址是水坑尾，11號，大約四樓。

    現今希望貴局再留給一些是本澳土生土長將近退休士，長者在本澳安居晚年，本人感覺太多不是在

本澳土生土長人士，有點鵲巢鳩佔，太多日爲夜爲抗議的人士，以前澳門是很寧靜。

市民意見 [2012/6/21]

    本人希望公共房屋能真正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其實現在拿到公屋的家庭有部分是幫親人或朋友搞

置業投資移民爲將物業轉移給他們，大都爲都有收取部分現金回報。等現在拿到居屋後，又將物業轉回到子

女名下或自己名下。有的是早前已將物業套現在大陸買樓爲和鋪位，然後又在澳門拿下居屋。其實他們早

已是有錢人了，希望政府在政策上嚴把關，在有居屋後的一定年期內不能有私人物業，同爲要申報爲內地財

產爲。爲有現在政府免收公屋租金一年，其實應該分清貧戶和富戶，我在賭場看到不少同事兩夫婦爲爲的收入已

有四萬元，但他們爲是免收租金的一群，真是不可想像。政府應該做好退場機制，讓給真正有需要的人，爲爲

才不爲引起坊間民爲眾的不滿。

陳女士 [2012/6/21]

敬啟者：

    本人是湖畔大廈的業主，有關一房廳的單位，本人想給一點的意見。既然一房廳不是太多人購買，

請問當局有沒有考慮過給現有湖畔的業主優先購買。以本人為例，十年前申請經屋時，以單身身份登

記，十年後，已是一個一家四口的家庭。因工作關係而要聘請外傭照顧小朋友，因此也算是一家五口的

家庭吧。二房一廳49.25平方米的單位，要容納五口子真的十分困難，加上沒有足夠的活動空間給小朋

友，屋子過小會影響家庭相處關係。但如果要本人再重新申請三房的單位也是一件困難的事，希望當局

除了供給經屋給合資格的家庭外，還要關心他們的居住情況，由申請到可以上車，一轉眼已是十年多的

事情，有很多人的家庭狀況已經同十多年前的不同，希望當局可以考慮一下，謝謝！

Wong Wai 先生 [2012/6/22]

    本人認為房屋政策應該要對私人樓市進行調控，  因為現時樓價已遠遠超出市民的購買能力，  導致民

怨極深，貧富差距加大，亦令到市民對公共房屋的需求大增，  當中最受影響的是夾心階層，  他們面對樓

價和租金不斷上升，生活壓力極大，故希望政府調控樓市，對此，本人有以下建議：

    1.  限制外資：環球經濟不穩，大量資金湧入本澳，推高房產價格，故限制外資投資澳門房產是首要

        任務，因為住屋與其他投資品不同，是會直接影響居民生活，故此政府有責任限制外資在澳購置

        房產，保障市民的住屋權利。建議政府可仿效珠海市，推出限購政策。

    2.  解決居民住屋需求：政府需要推出措施協助市民置業(單指首置)，建議可仿效香港推出“澳人澳

        地”政策， 興建銷售對象為首置澳門居民的單位。同時亦應放寬爲首置居民的貸款限制，協助市民

        置業。但在推出協助置業的措施時，亦應小心地產業界借助這些措施為名，推高樓價，故建議政

        府可同時推出一些調控措施，藉此協助真正的用家，而非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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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政府不用擔心調控樓價會影響已置業的居民，因為用來自住的物業，樓價升跌影響不大，除

非他們是用來炒賣的，那爲政府更不應該任由他們炒賣市民的住屋需求和權利。

呂珏瑤女士[2012/6/22]

致相關人士： 

    建議：

    1.  增加審批的密度，使有需要的人真正受惠，如一年一審。

    2.  如內地有物業者，應申報。

    3.  公屋申請者， 不能去長途玩樂或購入多於某一個金額的房車。

    4.  審批人士， 應與被審批人士沒有親友關係。

    5.  入息資格， 可能要重新考慮。月入每人低於6千，租屋都是問題。

    謝謝！

Tina Un 女士 [2012/6/22]

    請問房屋局，回歸十年，萬九公屋是否今年全部完成上樓？我們是5個數字號碼的，點解到現在未接

到上樓通知信？6位數字的都已經通知了，到底是為什麼？我已問了好多次，沒有人回覆我。我也想知道

你們的評分是怎爲樣的，怎樣做到公平。為何將我們家排最後面？請你們公平地回答。謝謝！

林偉清先生 [2012/6/25]

    希望在未來的數年，大力興建經、社屋，增加土地的供應，實施澳人澳地，對二手樓宇制定限制的

價格，如1,000呎面積單位的價格不能超於100萬元，且一手樓宇不得超於200萬元等措施，控制投機炒風

的現象；另外，經屋申請的條件盡可能放寬，以及一人家團申請經屋至少為兩房的單位，以解決未來的

需要。公共房屋選址方面，亦可向九澳開闢土地，解決土地不足的情況；另外，盡可能立即重開公共房

屋，籌劃後萬九公屋。

麥女士 [2012/6/25]

譚光民局長：

    我是一名經屋輪候戶，在澳門線T2：51xx，T3：14xx。由於你們的計算錯誤，在建經屋七成是T1，

剩餘T2、T3加埋只有三成。之前輪候T1都改要T2、T3。現在T2、T3嚴重不夠，根據你們公佈的數字，我

覺得現在萬九應該無我上樓機會了。我等了八年，唔想在後萬九經屋再等多八年！

    現在房屋局想將多出的經屋T1改為社屋，為甚麼不能將社屋多出的T2、T3改為經屋，你們這樣做，

對經屋輪候戶非常不公平！

    請房屋局將多餘社屋改為經屋，這才可以解決問題，再請局長答覆我：澳門線T2：51xx，T3：14xx。

在建萬九經屋可以上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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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源先生 [2012/6/25]

    1.  照顧弱勢群體，我行動不便，中過風，走路都成問題，每月看中醫跌打都不少錢，算不算？

    2.  照顧長者，我70歲，算不算？

    3.  一個三口之家，就我老婆上班，兒子上初中，一個普通莊荷的收入，交租、伙食、雜費等，永遠

        沒法買樓。

    意見：只要按公佈的方案，公平公正，定時定期開放公屋和經屋申請，照顧弱者。

曾先生 [2012/6/26]

    澳人澳地興建一部分只允許本地永久居民購買的房屋，另針對新婚夫婦及已滿十八歲單身人士興建

及開放經屋之申請。

楊先生 [2012/6/27]

    本人為澳門永久居民，在澳門工作一段時間，就現在澳門的私人樓宇價格而言，也需要200萬元至

300萬元， 全新的一手樓， 也要500萬元至600萬元， 一般打工一族根本無能力負擔， 加上沒有9成及9成

半按揭等方案， 實在難以上車。 因此本人衷心希望政府推行以下兩項政策：

    1.  建設及供應大量經濟房屋， 以切合澳門市民的大量需求；

    2.  與發展商商討， 增設9成或9成半加按服務， 方便市民購買私人樓宇。

陳先生 [2012/6/27]

    澳門是個土地有限的城市，土地的適當運用會影響所有不動產的發展，目前澳門正在步香港的高樓

價後塵，呎價已經可以媲美香港，這是不健康的發展策略。

    目前萬九公屋已遠不及提供給市民的購置和租住，而後萬九亦遙遙無期，私人樓價持續穩定的升

幅，價錢已是大部分澳門市民無法承擔的水平，請貴局設法定出長遠的目標，嚴格控制不動產市場的交

易，以確保澳門的房屋買賣能回復以往健康環境。

馮進恆先生 [2012/6/27]

    我們一家3口，總收入14,000元，外面房價200多萬元以上，沒存折，沒人可靠。我們每個月除去交

房租，生活費，勉強能存2,000塊錢，一年2萬元，200萬元要存多少年呀？在此，我希望政府重開經屋申

請，我們最起碼有個盼頭，不會像現在這樣無助。以現在的房價來看，在你們眼裏，是否很正常？

鄭家豪先生 [2012/6/27]

         本人希望盡快有經屋申請，原因自己屬新婚人士，妻子無業。未有能力能向私人樓宇置業，前一輪的

申請亦未滿十八歲，沒有條件申請！希望房屋局能體諒一些跟本人差不多情況的人士，盡快能給予有需

要的人士機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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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Kuan Pio 先生 [2012/6/28]

    現時的房價對一般的打工一族可以說是一個天價，澳門只是一個彈丸之地，但澳門的居民未能可以

居者有其屋，一個彈丸之地的居民也未能安居樂業，中國之大也正是一個可嘆之處！外界的目光無不注

視澳門與香港的發展，說澳門是一個國際化的城市真是有點不盡人意。澳門的房地產發展與居民的收入

完全脫節，這意味著低下階層必須過著窮困之日，這是一個社會極不平衡的現象。是什麼令樓價高企不

下？是不是澳門政府所製造的氣泡在支撐著，政府有能力令外勞與新移民不斷地湧入卻就沒能力令澳門

的居民安居樂業嗎？但我相信澳門政府有能力令澳門成為一個盛世之邦！

Ho Ana 女士 [2012/6/28]

    因人口年齡不斷老化，建議考慮長遠長者居住計劃，例如香港的長者安居樂計劃。考慮到長者退休

後沒有收入，但多項支出，尤其是醫療方面。或者考慮發展長者屋苑，之前見報有意見，計劃發展兩長

者同居一屋。本人表示反對，因考慮原先獨居長者合住一屋，長者難於習慣與人同住，並且相見好同住

難，同住易生爭執。若考慮互相照顧作用，建議發展長者屋苑，各人自住一屋，但鄰居互相照應。

羅女士 [2012/6/28]

    政府有責任解決市民“住”的基本需求，但並不表示要滿足市民“擁有物業”的慾望！建議政府

在完成經屋輪候家團的購買手續後，有系統地取消經屋制度，將所有公共房屋以租賃形式租給有需要的

家團，所有家團都可以申請，無需入息審查，租金及輪候次序根據全年家團總收入作分級，每年根據家

團收入調整租金，低收入家團可以比市價低很多的價錢租到單位，而高收入家團則要繳交市價或更高的

租金繼續租賃或選擇遷出公共房屋。社屋屬政府資產，按收入以不同租金出租給市民，若市民收入增加

了，可以購買或租賃私人單位時，政府可以回收單位翻新，再租給有需要的家團，這樣既可滿足市民住

屋需求，又可以更有效地控制及管理公共房屋資源。只要政府能建立完善的公共房屋租賃制度，提供足

夠的社屋單位讓市民申請租住，減少市民的住屋恐慌，保障市民基本住屋需求，便能減低市民因怕捱貴

租，冇樓住而“趕上車”的心態，起到令樓市降溫的作用。

    在解決歷史問題後，若繼續建經屋出售，等同以低價出售政府資源，出售的經屋於十多年後便可流

入私人市場，若要回購，又要花費大量公帑；家團於購買經屋後亦可再購買私人物業，且毋須將經屋歸

還政府，惡性循環，何不取消經屋制度以社屋取代之？

Clem Chan 先生 [2012/6/28]

    1.  曾經申請經屋、四厘補貼的人士，只要沒有再持有物業一定期限，也可申請經屋。因為很多人無

        法理解樓市飛升的情況，早已將物業賣出，但目前卻有住屋困難。

    2.  應提升經屋的質素，以適應社會大眾的需要，可以給申請者一個較穩定較體面的居所。

    3.  應定出輪候期，保證期限內可上樓，讓市民有預算。

    4.  禁售期太長，阻礙受益人將來改善居住的需要，亦從而會導致少了人買私樓。

    5.  申請者收入上限應提升，令絕大多數市民都能申請， 避免出現夾心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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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Peng Man 先生 [2012/6/28]

    1.  應提升經屋的質素，以適應社會大眾的需要，可以給申請者一個較穩定較體面的居所。

    2.  應定出輪候期，保證期限內可上樓，讓市民有預算。

    3  .禁售期太長，阻礙受益人將來改善居住的需要，亦從而會導致少了人買私樓。

    4.  申請者收入上限應提升，令絕大多數市民都能申請， 避免出現夾心階層。

    5.  曾經申請經屋、四厘補貼的人士，只要沒有再持有物業一定期限，也可申請經屋。因為很多人無

        法理解樓市飛升的情況，早已將物業賣出，但目前卻有住屋困難。

Tam Sio Leng 女士 [2012/6/28]

    1.  曾經申請經屋、四厘補貼的人士，只要沒有再持有物業一定期限，也可申請經屋。因為很多人無

        法理解樓市飛升的情況，早已將物業賣出，但目前卻有住屋困難。

    2.  禁售期太長，阻礙受益人將來改善居住的需要，亦從而會導致少了人買私樓。

    3.  申請者收入上限應提升，令絕大多數市民都能申請， 避免出現夾心階層。

    4.  應提升經屋的質素，以適應社會大眾的需要，可以給申請者一個較穩定較體面的居所。

    5.  應定出輪候期，保證期限內可上樓，讓市民有預算。

Chao Iat Meng 女士 [2012/6/28]

    1.  因為很多人無法理解樓市飛升的情況，早已將物業賣出，但目前卻有住屋困難。曾經申請經屋、

        四厘補貼的人士，只要沒有再持有物業一定期限，也可申請經屋。禁售期太長，阻礙受益人將來

        改善居住的需要，亦從而會導致少了人買私樓。

    2.  應提升經屋的質素，以適應社會大眾的需要，可以給申請者一個較穩定較體面的居所。

    3.  應定出輪候期，保證期限內可上樓，讓市民有預算。申請者收入上限應提升，令絕大多數市民都

        能申請， 避免出現夾心階層。

Chan 女士 [2012/6/29]

    借鑒新加坡房屋政策，該國家的公共房屋與私人樓宇比例大概為８:２，貫徹“公屋為主、私樓為

輔”之原則。故此，政府應大力投放資源增加公共房屋的供應，加快落實，以滿足市民居住需求。

    -整體數量

    若以該國的公共房屋比例作參考，澳門政府對未來十年的房屋規劃，該加快落實８:２的公共房

    屋與私人樓宇比率。

    -公屋及經屋比例

    隨著社會發展，在特區政府的免費教育政策下，中產人士的數目亦相應增加。在研究公屋及經

    屋的比例時，亦該考慮此因素。作為中產夾心階層的一份子，本人建議政府以１:１的比例供應公屋

    及經屋，以助年青人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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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資格

    珠三角地區合作計劃如火如荼進行，未來人員流動性使人口結構更為複雜。因此，在申請公屋

    及經屋的資格方面，審核條件該更為謹慎，不該單以持有澳門身份證明文件作基準，也該將每年留

    澳日數，本地受僱狀況及本地以外資產及收入等納入審核條件，以確保真正所需的居民受惠。

    -收入上限

    與此同時，申請公屋及經屋的收入上限範圍也該適當調整，建議經屋的收入上限由現時約人均

    一萬五千元左右上調至二萬五千元。

    -單位結構

    在單位結構方面，建議一房、二房及三房的比例為1：6：3。務實解決市居住房需求。

黃先生 [2012/6/29]

    將經屋資源提供給真正在經濟環境有需要的人，原因是經屋申請人或家團的收入在申請時合資格，

但當申請人或家團的收入在正式選購經屋單位時可能已不合資格。請政府減少這類情況出現，從而將經

屋資源充分分配給真正有需要的其他申請人。

    建議政府除了在申請經屋時對申請者之家團或個人的收入作審查外，還需要在申請者選購經屋時再

對申請人的最近收入重新審查， 來判斷申請人是否已不符合經屋申請條件。

Lao Sandy 女士 [2012/6/29]

    本澳永久居民當滿18歲時，每人有200呎或一定的房屋面積。當長大有購買房屋需求時，可購買政府

單身小面積的經濟房屋。如已結婚，兩小口子加起來就有400呎的房屋面積。可根據家庭人數購買家庭面

積的經濟房屋，當有小孩又增加家庭面積，又可購買多一點面積的房屋， 如此類推。

    政府設立“經濟房屋回購機制”，當市民如結婚，增加了家庭人數，政府就回購或者收回之前的單

身經濟房屋。這樣市民就可以按家庭人數的住屋需求來換屋，而且經濟房屋又不會流入私樓市場，這樣

就可實行澳門可持續的經濟房屋政策，青年市民又重拾對住屋的希望，而且按人口比來推行房屋政策，

在澳門老人化的社會， 可推動青年愛老及幼， 支持青年結婚生育， 改善人口老化的澳門社會。

Lee Ivan 先生 [2012/6/29]

    公屋為主， 私樓為次。以需求主導供應而不是當下以樓價主導，頭痛醫頭。

    要有整體房屋規劃而不是局部之公屋政策，更非遷就地產商的政策。改變政府只是土地供應者的角

色轉移成為直接房屋供應者。本地房屋資源由本地人使用而非淪為炒賣工具。

    公屋恆常開放申請，設最大等候期。合理規劃地點和配套，堅持可持續、環保、人文為發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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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i 先生 [2012/6/29]

    就公共房屋政策發展方向，本人認為首先要確定公共房屋的定義。1.為基層市民提供住屋，2.全民皆

能享受的基本民生福利，3.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渠道等。不同定位有不同發展方向。

    坊間普遍認為公共房屋應屬於第一點，即主要服務對象為基層市民，提供解決生活必需的服務。但

這個基層福利的發展的方向使得對其餘階層感到不公平，以及被遺忘。

    參考鄰近地區的發展，大量興建公共房屋不但不能解決社會矛盾，反而會使得社會分化。有不動產

的一群，與沒有物業的人士，他們的利益是對立的，而且沒有可能使這情況改變。

    公共房屋的發展，既要得到社會大多數人認同，同時亦要平衡各階層利益，這個問題比數量、比例

更為重要。

吳傑先生 [2012/6/29]

    本人目前都是在租用私人房屋居住，樓市不斷上升帶動租金上揚，加薪追不上樓價速度，要在交貴

租的同時儲首期上樓更是難上加難。

    希望政府顧及夾心階層(不合乎資格申請公屋，又無能力購買私人樓宇)感受，放寬爲公屋入息條件，加

強樓價控制策略。

Un Heng Pou 女士 [2012/6/29]

    放寬申請條件，除了要關注貧窮家庭，夾心階層也是不可忽視。樓價不斷上升，家庭成員增加，以

我為例，一家5口住在300呎的狹窄房屋，想換大一點的私人樓宇又沒有足夠的資金追上私人樓宇的售

價，公共房屋又沒有資格申請。

    夾心階層要多加關注，很多像我這樣的例子。申請條件放寬，申請速度加快，夾心階層符合資格也

可申請。

陳天源先生 [2012/6/29]

    你好，希望政府能關注中產收入人士，關注現時物價、樓價高漲，年青人及無產階層的首期問題，

以及外來炒家影響本澳居民置業！

Cheung Alice 女士 [2012/6/29]

    回應社會房屋一屋兩戶之問題，如把不接受房屋局安排的人士或家團，把名單放在排名末尾等待第

二次機會，並按序輪候，待有資源時才可安排入住。我覺得不好，要知道長者她們還有幾多時間去從尾

再排一次，我提議如願意接受一屋兩戶有優先入住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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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先生 [2012/6/29]

    政府有心推出公共房屋給市民，為什麼一個私樓樓盤完成速度比政府公共房屋完成得快？又為什麼

現在久久也沒有新申請表派發同申請？就算現在還有眾多市民排期上樓，也可以先派發申請表。就算你

們政府是多麼的無能，也可以給市民一個希望。這屆政府做不到的，我們還可以希望下屆政府能做到。

Leong Celia 女士 [2012/6/29]

    若經屋設限制收入，土生土長為澳門貢獻大半生勞力的夾心階層，經屋買不到，私樓也購不成。得

益者反而為新移民多，其中一些人在大陸已有物業，他們生活質素甚至比很多澳門人還要好，可是因為

查不到就給他們購買經屋， 這無疑是澳門人的悲哀！ 故建議如下：

    1.  申請購買經屋者收入限額提高。

    2.  建設大單位，價格比經屋高而比私樓低，讓中產階層申請購買。

    3.  即使兄弟姊妹有物業，但因為各種因素未必會同住，應該也可以購買，正如任何政府福利一人獲

        得，其餘兄弟姊妹間都被視為獨立個體，不能相互轉換或承受，因此，建議標準應該一致。

    4.  如這類經屋數額不足夠，則以抽籤作準，可參考採用申請購買三連張荷花鈔的網上登記方式。

蝸居人士先生 [2012/6/29]

    澳門房屋政策立立亂，D樓價升左十幾倍，歸根究底係你地房屋局一直不作為！到而家頂唔住公眾意

見而要起公共房屋既時候， 先死死地氣咁起，但就托到個價鬼咁高！好心啦！

    政府起經屋既成本係幾多，相信你地房屋局心知肚明，成本幾百蚊呎，你地夠膽死賣千幾蚊，真係

好賤格！唔好同我講地價貴，政府批地比財團同權貴既呎價係幾多你地都應該知！

    經屋都賣到咁貴黎托市，你地簡直係吸血鬼！仲要有申請限制，禁售限制，你地唔諗下普羅大眾對

房屋既需要，都唔該你地關心下你地既下一代，繼續托高個樓市，唔通你地想下一代做三世樓奴咩？唔

通你地想地產業不斷推高物價，你地臨老過唔到世咩？

    根據房屋局組織法，你地應該“促進研究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住屋情況，以評估住屋的需要及尋求滿

足需要的方式”，唔係負責托市！

    請以成本價出售經屋！無限量供應經屋！不設禁售，不設申請條件！不設任何限制！澳門房屋政策

先會穩定發展，市民先可以安居樂業！房屋銷售先至反映到市民既真實需求！

Tong Wei Pan 先生 [2012/6/30]

    1.  按現行資產審查制度（自行申報澳門以外實際控制或擁有的資產），對合資格的澳門居民按需接

        受申請公共房屋，若家庭成員過多，則及時給予更換更大的單位，以滿足居住要求。

    2.  接到申請後制定時間表盡量在最快最短時間內安排合資格家團上樓，具體時間表可參考樓宇興建

        落成的時間表。

    3.  成立跨部門小組（暫名：政府房屋普查小組），對現行政府所有的房屋進行詳細普查，除政府必

        要保留的房屋以外的所有政府控制或由相關人士租用/佔用的房屋應及時回收，移交房屋局做公共

        房屋使用。預計會有近千個單位做公共房屋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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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政府財政實施緊縮型開支，應花就花、應省就省，做到開源節流合理開支。將剩下來的財政和年

        度財政盈餘放入財政儲備，並全數成立管理基金，由金融管理局長專責保證每年有5%的投資收 

         益，必要時全數購買中國國債。使財政盈餘有豐厚的投資回報。

    5.  由房屋局、金管局、財政司等相關部門抽調專業人才由政府財政出資（亦可由全澳市民每人持股

        100的股份制公司），註冊成立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主營：公共房屋開發、舊區重建、危樓重建

        以及開發豪宅。將該公司做成全澳最大的開發公司，用行政手段保證該公司有足夠資源打敗對

        手，獲取厚利。用利潤興建公屋。

Hong Yu先生 [2012/6/30]

    1.  要求重開公共房屋申請，有老人和小孩家庭應優先。

    2.  公共房屋應面向全社會，高、中、低收入人群都有申請的權利。

    3.  加快公共房屋建設步伐，加強房屋品質監管。 

    4.  應定期向社會公佈公共房屋資料，定期諮詢社會各階層對公共房屋的要求。

潘女士 [2012/6/30]

    以現時澳門樓價，本人所賺取430點數收入都無法負擔私人樓宇。希望新一輪政策可以考慮夾心階

層，經屋價格可因申請人的入息而作出調整。對入息較高者，政府可向申請人收取較高經濟房屋價格。

亦即是房屋價格因申請人入息而定，入息越高者獲得經濟房屋價格折扣越低。相反入息越低者，能夠獲

得價格折扣越高。這樣可以照顧到夾心階層，中等收入人士透過政府資助都有希望置業。

李常暖先生 [2012/6/30]

    你好，先生/女士!

    本人認為政府應著重“經濟房屋”的構建及推出而不是“社會房屋”。政府所推出的“社屋為主、

經屋為輔”的房屋政策似乎考慮到了兩種房屋的需求，但實際上“經屋為輔”是指不定期或當有額外土

地供應時才會推出的房屋，並不能確定其具體推出時間，有可能是一年、五年、十年甚至是二十年。請

問政府當局有考慮到現階段澳門市民的實際情況嗎？市民需要的是“上車”（即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屋樓

宇），而不是只想“有瓦遮頭”（長時間租住房屋），租住社屋只能暫時解決小部分人的住房問題(小部

分人多數是指新移民及單身人士），並不能夠幫助大部分的澳門居民。

    政府一直以來口口聲聲強調會幫助夾心階層人士的住房問題，但從未有實際有效的政策實施。以我

個人為例（同時也是很多澳門年輕人的情況），大學畢業後加入社會工作已有一年多，已婚並且孩子將

於今年出世，但現時仍與父母親同住在只有500呎的2房單位，由於私人樓宇的不正常高位價格（根本不

可能負擔得起），待孩子出生後也只能一家5口擠迫於此，所以我們所需要的是“經濟房屋”而不是“社

會房屋”。

    希望政府能關注我們這類夾心階層，聆聽我們的聲音。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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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g Kam Kei 先生 [2012/7/1]

    長期開放公共房屋登記，制定輪候年期，增建社會房屋，追回過去少建公共房屋的缺乏。

Lao 先生 [2012/7/1]

    私人樓市越來越貴，而炒家炒樓已影響到澳門普通居民的居住權利，好明顯居住係必需品，要買不

起樓的市民租樓是不切實際，因為高樓價必會造成高租金，所以需有多一個政府公屋市場來平衡。

    建議如下 ： 

    1.  多建經屋， 以致澳門7成的居民都可以有資格申請經屋。

    2.  符合收入資格的人都可申請經屋，包括有樓的人士，但有樓人士入住前一定要把自己的物業賣出

        才可入住， 如入住了經屋，在買私人樓後，必需在1個月內把經屋賣回給政府。

    3.  制定政策保障，確保沒樓人士申請後5年內必定可以入住，有物業者則候補。

    4.  應將經屋16年禁售期調至2年，以鼓勵賺到錢的人把經屋讓出來以幫助有需要的人。

    5.  需規定公屋2年後不可向私人市場轉售，只可以賣回比政府。

    6.  公屋訂價不能與私人市場樓宇掛鈎，應與人均收入中位數掛鈎，因為公屋目的係解決市民生活困

        難，並不是托市，所以應以居民收入為根據。

    7.  公屋月供應以收入中位數的1/5為限及以20年供款期為限。

    8.  賣回比政府的價錢，應該根據買入的金額，然後按通脹率或較通脹低的增長隨時間增加的金額買

        回，按該增長亦可吸引市民賣樓給政府。

   

    另外，大廈外觀一定要設外好，不能太差，因為關係到澳門街道美觀，設計太差將影響澳門旅遊城

市。

Che Ki 先生 [2012/7/1]

    天價般的私人樓價一般市民難以負擔，公屋是唯一出路。年青一代的住屋需求遠勝高齡人口，公屋

優先政策向長者傾斜是錯誤的，澳門人口男的80，女85。為其10至20年提供住屋需求是不合理的，在年

青一代住屋問題未解決就向長者提供優惠是有問題，澳門人口老化亦是由於年青一化負擔沉重致使生育

計劃未符合社會發展需求，說不定未來長者在住宅按平安鐘都沒有年青一代上門，因為已經沒有後生一

代。引入外地人口，瞬間減小負擔比率，貌似減輕人口老化問題，但外地人口人口老化其負擔會轉嫁於

未來原人口的下一代，變相未來人口要額外負擔這些人口，然而目前外地人口競爭本澳資源，所以公屋

應注意澳門土生土長年青一代，提供優惠政策，提供價廉物美的住屋環境，目的誘使澳門土生土長、計

劃結婚生育，增加生產力，目標每個家庭生育三個小孩，通過減輕住屋壓力來促進生育。合理制定區域

人口的數量，過多的人口集中是不宜居的，目前觀察北區的公屋環境衛生欠佳，考慮成立公屋環境小組

保障公屋住屋環境，提高生活品質，同時考慮公屋凶宅的處理，及公屋凶宅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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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 I No 女士 [2012/7/1]

(字數限制關係， 意見分三份提交， 1/3， 另外不明白為什麼限制500字這麼少)

經屋質量問題

    這裏以永寧經屋作為例子。花十幾年建成的經屋，樓底矮，裝修差，升降機不夠，電錶負荷不足，煤氣

管生銹，隔音差。本人希望房屋局能設立合乎實際的收樓準則並向公眾公開，同時建議提供毛坯房及簡單裝

修兩種方案供準業主選擇。對選擇毛坯房的業主提供樓價折扣優惠， 避免造成裝修物料的不必要浪費。

（意見2/3）“自由經濟體”不能成為政府不作為的擋箭牌

    諮詢文本中多次提到澳門是“自由經濟體”，但是這不能成為政府不作為的擋箭牌。文中也提及到

政府於2011年採取了一些措施遏制房地產市場的過度投機行為，但坊間一直都認為政府出招不夠辣。需

知道澳門因為地方小，房屋市場如果不加以控制，很容易就會被大財團壟斷，政府的這些措施，根本不

能夠解決房地產當中被壟斷推高樓市的行為。相反，隨著鄰近城市的房屋政策收緊，本澳相對自由的投

資環境，會吸引外來資金湧入，使已經失控的樓價繼續上升。事實上自印花稅實施以來，本澳樓價不跌

反升，小市民實在不明白這個措施有何作用？究竟幫助了什麼人？有哪些小市民有受惠到？本澳雖是自

由經濟體，但不是無政府經濟體，解決地區住房問題是政府不能推卸的負責。希望政府面對問題，不要

再龜縮、官僚。

（意見3/3）關於中小單位需求問題

    諮詢文本中提到2000年後所建成的中小面積單位相對上世紀90年代及之前大減，綜合市場及人口分

析後，計劃未來公共房屋時將以中小型單位類型為主，尤其以填補私人房屋市場較為缺乏實用面積在50

平方米或以下的居住單位供應。我這裏想表達的一個意思是，不是居民想住中小單位，而是因為樓價太

貴了，只能住小單位。90年代以前還有很多人住木屋呢，2000年後木屋供應量大減，是否意味著我們要

多建木屋滿足需求？顯然不是。按照政府這種邏輯，隨著樓價越來越貴，小單位甚至微型單位的需要就

越多，於是政府的公屋就要多建這些單位來填補，那最後是不是要建香港的板間房或籠屋，甚至是棺材

房來解決問題？而事實上之前亨達大廈、筷子基威翠花園等經屋單位面積也沒有像居雅大廈這麼小，而

像永寧廣場這樣十多二十年前的設計，三房的單位也有兩個廁所，近幾年才設計的居雅大廈三房居然只

有一個廁所！這與文本中6.11提到的“不斷改善公共房屋環境，以提升生活素質”不是矛盾嗎？以“面積

變小，配套變差，裝修變簡陋”來提升生活素質？政府的方針根本完全錯誤，要做的是做好樓市調控，

穩定價格，防止不健康炒賣，而不是建小單位來敷衍了事。

Fong 女士 [2012/7/1]

    應新增查看申請人在澳連續居住了多久。申請人不能，人離澳移民多年，在外讀書及工作，只保有

澳門的居民身份證，但現在外地經濟不景，工作就業難，就回澳門，一家人在澳爲沒有物業又不過收入上

限，還有年齡大的父母一起申請，簡直快人一步有位。超不公平。

    而那些二十多歲，工作幾年，但仍未能買樓。二十多年前父母買樓時是家團成員則不能夠申請，這

樣對於多年以澳門為常居地及在澳門工作，為澳門經濟付出努力的人很不公平。又不讓子女除名，那他

們是多大仍要和父母居住，不能獨立生活，政府爲沒有任何措施於這些人士。而來澳幾年的新移民則可以

上樓。對於幾代在澳居住的澳門人有何公平可言。應快些讓這些家團成員除名（不論居住於何種房），

並讓他們申請，以及計算居住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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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 Murphy 先生 [2012/7/1]

    經屋申請資格建議：

    我希望上世紀80年代經屋家團成員已成年子女，有資格再申請經屋，以現在法例要該批子女結婚另

組家團才可申請，但現今澳門社會，大部分年輕人都為住屋煩惱，而且大部分女子視有房屋才與男子結

婚，更且，該批經屋家團子女，年歲已大，個個都已成人，而且男女有別，容易出現尷尬場面，該經屋

單位面積已不能容納此人數，故此建議取消經屋家團子女結婚後才可脫離家團的規範。

Ao Cathy 女士 [2012/7/1]

    建議澳門公共房發展主體應改為：經屋為主，社屋為輔。萬九公屋，經屋為49%，社屋為51%，建議

改為經屋為80%，社屋為20%。 

    經屋申請先為澳門現今居民所想，社屋才是為低下階層所設，若以大部分澳門公屋以社屋為主，即

表示現今澳門社會出現大批低下階層家庭，相信澳門特區政府不想外人有這種想法。

    更何況，特區政府在就業政策方面，鼓勵市民向上流動，爭取一些高薪及高位階的職位，若言居民

為求合乎申請社屋資格，“不工作，不晉升”，這種扭曲、負面思維亦不屬現代社會所想。建議經屋為

主，社屋為輔，才符合社會進步。

Lam Kenny 先生 [2012/7/1]

澳人澳地

    澳門政府的主要稅收以博彩為主，其稅收足以滿足澳門政府每年支出，其政府財稅不似鄰近地區，

如香港以拍賣地方式獲取大部分稅收，或者祖國地方政府以拍賣地方維繫政府支出。故此，澳門特區政

府無需倚重地產業或向該行業傾斜。

    澳門地產商近年都興起大型豪宅，目的是吸引外地投資客戶，做成樓價爲升，澳門居民無能力購買，

建議特區政府批給或拍賣土地，以澳人澳地原則，土地上興起的樓宇只可賣給澳門永久性居民，租賃者

亦為澳門永久性居民，以避免外地投資者因投機炒賣，擾亂本地樓市。

路環居民 [2012/7/1]

    路環居民如何在原區安置，近年市區既沒有私人住宅落成，更沒有公共房屋的出現，原居民植根路

環多年，卻最後面臨迫遷。

    如路環碼頭計劃。期望政府在荒廢的土地上建造具特色的三層建築物讓原居民後代能有居住地方。

反觀居住澳門的市民能獲得原區安置，顯得政府房屋政策對路環區原居民存在歧視成份，且多年忽略居

民的住屋需求。

Tam Sam 先生 [2012/7/1]

停止輔助居民買樓的優惠政策

    四厘補貼及樓宇按揭援助等幫助居民購買或租賃私人市場樓宇的政策，在交投上升的情況下，其結

果只會推高私人樓宇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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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 Rica 女士 [2012/7/1]

夾心階層房屋問題

    經屋的入息規範，對一些賭場管理階層或者政府公務員而言，其收入剛好超出入息上限，但又無法

在樓價瘋狂的私樓市場購買房屋，使一些合適結婚或需置業人士倍感徬徨。建議興建“澳人澳地澳樓”

的房屋，以解該批人士所需。

趙碧琪女士 [2012/7/1]

    本人對公共房屋發展策略的訴求如下：

    1.  社會房屋與經濟房屋需求錯配的問題：為何經濟房屋出現一房一廳單位過多的現象？為何逼輪候

社屋的獨居人士入住一屋多戶的單位？房屋局有可考慮到市民的住屋需求？房屋局有沒有善用人口普查

所得的人口數據進行公共房屋發展策略之規劃？如果有，為何會出現社會房屋與經濟房屋需求錯配的問

題？

    2.  經濟房屋質量參差的問題：房屋局能否確保經濟房屋的質量？為何之前會出現永寧經屋戶花了錢

買了經屋，但又要花錢對其購入的單位進行維修？請房屋局說明原因。

    3.  夾心階層置業的問題：本人是一名80後，正面對置業難的問題。房屋局可有考慮馬上重開經濟房

屋的申請，幫助我們80後解決置業難的問題？私人樓宇的數量比經屋數量多，並不是代表青年人都有能

力購入私人樓宇！付了首期，難道不需要供樓？我們不希望花大半生的時間和金錢供樓！房屋局有沒有

考慮到我們青年人置業的需求？

黃先生 [2012/7/1]

    房屋政策應當以民為本，在鼓勵市民辛勤工作的同時，需要照顧市民的住房需要。建議參照新加坡

政府做法，將投機性樓宇市場及居民的住房市場，用政策及條例分隔。不單用此政策保障赤貧家庭，亦

同時保障願意工作的中等收入家庭之居住需要。

    政府在符合法例情況下， 有責任保障居民生活的基本需要， 避免樓市過度炒作 ，導致願意辛勤工作

的市民付出一輩子努力，只能向地產集團不停供款，更甚者是，有不少市民窮一世努力，只能夠望樓興

嘆 。

    望貴局的努力 ，能讓市民居有其所，令市民生活得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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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講場

標題： 希望房屋局盡量多建先租後買的樓

黃翠婷：譚小姐，早上好。

譚女士：各位，早上好。郭小姐、鄭先生，你們好。今天我想說自己的情形，希望房屋局盡量多建先租

後買的樓。第二，我想說私人的事，是前任鄭國明局長時；我曾經幫我的兒子申請過要買的，在氹仔咀

香園那些......。

劉寶嬋：譚女士，你的私人個案今天暫時不討論，希望日後打電話上來討論。

譚女士：我想藉這個時間討論，因為局長寄出了我們的信，我現在是殘疾人士。

劉寶嬋：有沒有一些諮詢電話給譚女士打電話給你們諮詢呢？始終是一個私人個案，我們今天希望集中

討論公共房屋的發展策略，郭副局長有沒有電話？

郭惠嫻：這位譚女士可以在後台透過我們房屋局電話28594875同我們的同事聯絡，你向我們提供的情

況，我們稍後作了解。

劉寶嬋：譚女士提的第一個問題先租後買，如果在這次的公共房屋發展策略中，你們怎樣作分析或處理

呢？郭副局長。

郭惠嫻：除了在諮詢文本中一些策略和措施的方向外，我們不是不可以，也不一定要採取過去或現時在

採取的措施。其他方面新的考慮或意見我們也無任歡迎，也可以使我們在制定政策工作時有更多考慮。

無論是什麼措施，也要符合幾大原則，例如我們需要善用公共房屋資源，對真正有需要的居民解決居住

問題等原則。

陳卓華：我想回應政府這次政策的諮詢，很開心見到政府提出這份諮詢文件，讓市民了解整幅圖是怎樣

播出日期：  2012-05-07

主持： 劉寶嬋， 黃翠婷， 陳卓華

客席主持：方念湘

邀請來賓：  房屋局副局長郭惠嫻， 房屋局公共房屋事務廳廳長鄭錫林

專題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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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房屋政策文本欠關顧老人

陳先生：早上好，四位主持，兩位官員。房屋的諮詢文本共有8大點、2附件、46頁洋洋萬言，很可惜，

看不到關於長者住房的諮詢。《基本法》38條，未成年人、老年人及殘疾是受到澳門特區政府的關懷和

保護，三任特首不停說關心長者的居住環境，但現時老年人、長者申請社屋租住是有條件的。我有一個

問題想請問兩位官員，現在市民上有部分長者已經退休了，但名下有一間房屋，樓齡有30年至40年了，

現在已經很殘破，但他沒有錢裝修，如果有錢也留作養老。請問兩位官員，房屋局對這些長者的居住環

境有了解過呢？如果他們要租住社屋，你們有考慮過取消他們的資產審查呢？謝謝兩位。

劉寶嬋：陳先生，如果長者有物業，已經不符合申請條件。你認為怎樣辦呢？他已經有物業了。

陳先生：就這個問題我想問兩位官員，因為這群長者已經退休了，就算他本身有物業，樓齡已經有30年

至40年，已經是殘破舊了。有30年樓齡，房屋局也說協助裝修外牆，證明房屋局也有一個共識，知道這

些樓已經殘破舊了。特區政府為什麼不可以恩恤這群60歲或65歲以上的長者租住社屋？當他離開這個世

上時，政府可以收回他租住的社屋。

劉寶嬋：那他本身的物業怎樣處理呢？

陳先生：任由他擱着，因為現在也賣不到，因為是殘破舊，有30年樓齡。就算他退休手上有20萬，他

也要留作慢慢養老，現在通脹這麼高，他怎麼敢用一筆錢去裝修改善自己的居住環境呢？長者的居住環

境，《基本法》寫明了，照顧長者沒有先決條件。我想提出這個問題問一下兩位官員。

劉寶嬋：謝謝，問一下兩位嘉賓，郭副局長怎麼看？大家都有物業，但這些物業已經殘破不堪的人士居

住問題呢？

郭惠嫻：先謝謝這位聽眾的電話。我再強調、重申，社會房屋方面的目的，最重要是保障社會上最弱勢

社群的人士住房需要。在我們的文本中，我們也有部分就長者、老齡化問題提出一些建議。文本中有提

到，現在國際上一般以65歲或以上人口比例佔總人口比例7%或以上，作為衡量社會是否進入老齡化的一

個主要指標。按照2011年人口普查結果，老年人的人口佔總人口，包括外任僱數字，大約是7%多，如果

扣除外僱數字，老年人的人口比重會更加大。從這些數據很明顯看到，澳門真的進入老年化社會，老年

化的趨勢也逐漸加快。我們也預示到，老年人口對社會房屋的需求也有所增加。現時的居住環境中，特

區政府對這些長者也作出關顧。現時的公共房屋政策中，除了申請時，對於65歲以上的長者，在評分制

度中得到額外的得分外，在新《經屋法》的分組排序中，也會為有長者的核心家庭作為優先。至於居住

環境方面，政策上也將部分的社會房屋大樓專門列為給長者使用的社屋，還會為他們的日常生活、起居

需要作考慮，如設施、加入社會服務團體等，這些都是特區政府現在在公共房屋政策中對長者的關顧。

的。我個人覺得政府這次以「社屋為主、經屋為輔」的主題做得非常好，看到簡單的數據，澳門現在家庭

入息少於4,000元的家庭數目有2萬多個家庭，現在我們租住的社屋只有8,000多個單位，所以在相差這麼

大的情況下，這些這麼低收入的家庭真的很需要社屋，我們很希望政府在未來的日子中，按照這個比例來

幫助這些低收入家庭。另外，看到家庭入息中位數1.9萬元或以下，加起來也有1萬多個家庭是1.9萬元收

入以下的。這些中下階層人士，他們可以住經屋也可以住社屋，現在看經屋數量，也未能足夠符合這個數

據。希望政府加強公共房屋尤其是社屋方面有明確的數字達標，雖然政府有公屋的興建數字，但沒有明確

比例，究竟社屋的比例有多少，能否滿足這2萬多個低與4,000元收入的家庭，希望政府稍後回應一下。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 --- 公眾諮詢意見匯編

197

標題：經屋還不足以應付需求

梁女士：早上好，兩位嘉賓。

方念湘：早上好，梁小姐。

梁女士：我有一個問題，有一個長者已經有物業，但已經轉名了，由於家庭問題，整個家庭已經破裂了。

劉寶嬋：梁小姐，與這次房屋政策的諮詢，你有什麼意見呢？你的是個案嗎？

梁女士：我想問，可否當作特別個案，可以讓他申請社屋。因為房屋局有一個規定，有物業就不能申

請，他已經出來獨居了幾年了。

劉寶嬋：你可以利用房屋局的查詢電話，我們今天希望集中討論公共房屋發展策略。如果是個案問題，

希望日後有時間再討論。

陳卓爲華：剛才說到「夾心」階層或者不同收入家庭的房屋比例如何，我們知道澳門邁向一個國際城市，

雖然有7至8成家庭擁有自己的物業，但發現其中有40%的房屋是有20年樓齡或20年以上。雖然現在有很

多家庭有自己的物業，但很多都是居住在舊樓，生活環境不好。我覺得政府需要在私人樓宇和公共房屋

的比例上多想一些辦法。我們看到香港私人樓宇和公共房屋的比例是1比1，新加坡大約是8比2。這樣的

情況下，政府可以作為一個很主導的角色，我們不是要政府打擊樓市，現在最急需面對入息中位數以下

的人，即有8萬多個家庭入息中為數是1.9萬元以下，他們是暫時不能承擔私人樓宇價格，我們知道澳門的

私人樓宇的售價，平均售價相對去年增加了9%以上，是高於通脹的。另外，世界銀行建議，一個城市合

理的物業價格，應該是家庭中主要有收入的人6年的收入。澳門的大約情況是80萬元左右，現在80萬元僅

可以買到經屋，私人樓宇更加不用考慮。經屋暫時的數目也不足以應付到入息中位數以下的人口，這樣

的情況下，政府一定要根據人口的收入比例去給足夠的房屋，這樣才能讓市民安居樂業。不要以為有8成

多的人住私人樓宇，我們只是負擔2成人就行了，其實不是這樣計算的。

劉寶嬋：郭副局長。

郭惠嫻：在不同的國家或不同的地區所採用的公共房屋（某些地方叫公營房屋）的政策，各地有異，比

例上也有不同，有些地方政府會為全民提供資助的自置房屋，也有一些地區為某些特定對象，比如低收

入家庭人士或弱勢社群去提供房屋支援。澳門一直都是採用後者的方式，對一些特定對象，協助低收入

和弱勢社群的人士，幫助這些較低收入的人士去解決他們的問題。這也是公共房屋政策上的基礎，綜合

來看，文本中也提及到一些經屋數字，如果是單從經屋、社屋數量中佔了全部住戶的比例，過去一些非

實物的措施，比如利息補貼、自置居所的受惠、推行住房補助計劃，加起來的比例也佔全澳住戶30%多。

經屋的數量是否完全取代私人樓宇呢？是否以補充的情況去提供呢？大家要按現時澳門的實況去作出考

慮。

如果有這位聽眾提到有物業的情況，怎樣去完善自己的物業保養或者維修，從這個方面看，除了公共房

屋政策外，也有一些協助的政策，例如樓宇維修基金的維修樓宇協助，有部分是無息貸款，也有全資資

助，有些是部分資助部分有業主去負擔，其實有不同類型的措施和政策，去為不同的對象提供不同的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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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經屋交通未能配合

黃翠婷：陳小姐，請說。

陳女士：我聽到政府非常關心公屋、社屋的問題。這幾天也發現了很多地方也快建成公屋，現在公屋已

經建得很高了，但交通有些不方便，我住在觀音堂附近，我每天都要坐到培正的車站下車，那裏非常擠

塞，車又在這裏下車，但交通局在那裏全部欄起來，是沒有地方去行人道的，又有很多電單車，要到培

正門口才能進去。

劉寶嬋：陳小姐，你的意見怎樣？現在公共房屋的興建也要顧及交通的規劃？

陳女士：交通部要看一下，那裏很不方便，無故全部欄起來，其實不是馬路，是行人道，是天橋。幫我

轉告一下吧。

劉寶嬋：好的，謝謝你的電話。問一下鄭廳長，公屋的建設如火如荼，交通的配套有否協調好，規劃好？

鄭錫林：在這爲裏也向大家介紹，其實我們在公屋的興建過程中，是有跨部門小組跟進處理，其中包括交

通局，所以我們在每個項目的規劃中，也有交通方面作綜合考慮。比如現在說的湖畔大廈或石排灣未來

的公屋，這方面也有相應的交通配套準備。

劉寶嬋：未來的公屋群，特別是路環的公屋群建設好後，你們有否預計過交通壓力？

鄭錫林：交通局方面已經做了一個評估，在這方面的車流量，在規劃的過程中、參與的會議中他們也作

出了評估，他們已經有安排。

方念湘：諮詢文本中見到你們的一個建議，關於區域融合和拓展本澳居民的生活空間。現在來說，你們

有否這樣的條件？

標題：區域融合及四年輪候期的解釋；冀望當局重新開放排隊

黃翠婷：繼續回到《澳門講場》時間，有黃翠婷、劉寶嬋與兩位客席主持陳卓華與方念湘為大家主持節

目。還請了兩位嘉賓，房屋局副局長郭惠嫻、公共房屋事務廳廳長鄭錫林，來到我們的節目，與我們探

討一下本澳未來的公屋發展策略。

方念湘：我想問一下兩位，你們的建議裏面有一個叫做區域融合。其實有沒有條件，社屋申請4年才能上

樓，為什麼要這麼久呢？

鄭錫林：或者我簡單地為大家介紹一下，在我們的政策方向裏面所提到的區域融合。大家都知道，澳門

的土地資源是有限的，如果將來城市發展的規模持續擴大，澳門土地資源與城市空間可否持續發展呢？

這是一個問題。所以特區政府會適時制定各種配合這個區域的融合政策。自從《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

展規劃綱要》出台後，特區政府近年與內地、香港共同編製了共建優質生活圈的專題研究。環珠江口灣

區宜居區域建設的重點行動計劃，另外有粵港澳基礎設施專項規劃，與大珠三角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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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橫琴總體發展規劃的出台，也為澳門參與開發橫琴提供了機遇。所以在對於區域融合，提供

給澳門居民，能夠在生活上有一個改善的空間，令他們的生活範圍可以擴大。另外，隨着本澳輕軌的建

設，與內地交通網絡的融合對接，與粵澳增建新通道，通關時間的逐步延長等等。相信在珠三角居住，

澳門工作的模式，也會慢慢形成。將來政府也會針對不斷變遷的區域融合環境情況，會做出更多的政策

研究與部署，希望拓展本澳居民生活的空間，提供更多的選擇，緩解社會發展遇到的資源制約的問題。

有關四年的輪候期問題，其實我們說了幾場諮詢，普遍都是關心到這個問題。對於輪候期，我認為需要

向大家解釋一下的。我們在這個建議裏面，建議是由確定名單出的時候，四年內，它可以首次上到社會

房屋，這個輪候期，與大家一般所說的平均輪候期，是有一個分別的。假如輪候期平均起來是三年的，

情況是怎樣理解的呢？如果有兩個人正在排隊，一個是兩年已經上樓了，另外一個四年就能上樓，那

麼他的平均輪候期就是三年。現在我們建議的方案，對我們有一個很高的要求，在確定需求的情況下，

他們最遲可以在四年內上樓。也就是說，如果有資源的話，他可能不需要三年、兩年，一年都可以上樓

的。我們看到這個情況，其實對政府的要求，其實是很高的，為什麼呢？由建設部門提供的資料，我們

也看到的，大約建一個30層樓高，500個單位的項目來說，從設計、施工都得三年零八個月，四年，對於

建設部門算是一個很高的要求。排屋也是一個很高的要求。

黃翠婷：繼續有梁小姐的來電，梁小姐，早上好。

梁女士：早上好，各位主持。

黃翠婷：請說。

梁女士：我今天有一些意見，是關於政府房屋。希望政府再給我們機會排隊，買政府房屋。

方念湘：你的意思是指經屋嗎？

梁女士：買樓。

劉寶嬋：為什麼現在不讓你排隊呢？

梁女士：不是不讓排隊。

劉寶嬋：重新開始？

梁女士：對，政府知道有多少澳門人需要買政府房屋，因為現在在外面買房，首期是很高的。有很多人

都是有家庭的，存首期真的很難。希望政府可以幫幫我們。

劉寶嬋：還有其他建議嗎？

梁女士：沒有什麼了，謝謝。

劉寶嬋：感謝你，她也是很關心經濟房屋什麼時候可以重新開始接受申請。有沒有確實一點的答案呢？

郭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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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惠嫻：之前就這個問題我們也有提過，除了現時在經屋現有的舊輪候隊伍裏面的輪候人，我們要規定

要優先分配這些經屋給他們。以往的經屋選擇是多項選擇，輪候的家庭可以同時選擇不同的類型。而可

以在不同的輪候隊排序、排列。按之前的一些銷售的情況與結果，我們也看到，對於某些類型，這些輪

候人的需求是相對沒有這麼大的。但是我們必須等舊有輪候的隊伍，他們完成了已經有的選擇裏面，如

果在這個隊裏面，假設是某一個類型的輪候隊裏面，完全完結了。我們才可以有條件開新的隊伍，讓新

的經屋申請人申請。但是現在的時間表裏面，我們的工作仍然要給舊有的輪候隊伍優先選樓，與完成我

們在社屋方面選上樓的工作。

標題：建議引入先租後買的方案

李女士：早上好，想說一下澳門的情況和政策問題。根據澳門的五十多萬人口，最有錢和最窮的那批人

係數不多，如果政府要照顧這批權貴和最窮的人，當然他很容易去做。但佔人口最大部分的邊緣人士，

政府疏忽了，完全不管。為什麼現在的樓價這麼高？導致澳門的中層邊緣人士這麼慘呢？政府首先是幫

凶，有很多政策諮詢，其實已經有既定立場了，然後做一些表面的工作，堆砌的大量諮詢，其實是為他

的既定立場作堆砌，為什麼我這樣說？首先要明白澳門是什麼治澳？是商人權貴治澳，所以所有的政策

都是偏向這方面，比如他們的土地價錢便宜到200、300元一呎，又停建公屋，又有置業移民，其實種種

政策導致樓價這麼高，澳門政府首先是一個幫凶，現在要這些政策應該要修訂，不是諮詢後就可以了，

我覺得你的諮詢都是有問題的。

劉寶嬋：李小姐，不如發表公共房屋政策的意見，好嗎？

李女士：讓我先說完，如果諮詢有問題，我覺得要重新諮詢。不用還害怕給身份證，比如我投澳門新文

學學社，就算我給身份證，他會銷毀的，比如我是選民登記，我去選議員，我也是給我的身份證去投票。

劉寶嬋：有什麼意見呢？

黃翠婷：因為今天也有很多聽眾打電話上來提意見。

李女士：我覺得要推倒重來，所有諮詢應該一條龍，不要做大龍風，不要分這麼多社屋、經屋，要先租

後買。

劉寶嬋：李小姐，如果你對諮詢有意見，我們日後再討論，好嗎？

李女士：讓我先說完。我覺得房屋政策要重新諮詢，要先租後買，不要管他是否有錢，現在中青年那群

人，那些邊緣人士，最麻煩的是沒有首期，不是每個父母都可以給養老金他做首期，應該先租後買，一

條龍去做，如果他有本事就買，沒有本事就租。這樣才能導致社會安定、和諧、有幸福感，現在樓價這

麼高，大部分都不開心的話，這個社會哪有和諧？最窮和最有錢的人數不多，既然大部分的人都不開心

的話，如果要締造社會和諧，這個房屋政策應該重新諮詢，我們應該一條龍，先租後買。

劉寶嬋：好的，謝謝你的意見，也是先租後買，郭副局長怎樣看這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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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房屋政策忽略夾心階層

趙先生：各位主持好，政府官員好。

方念湘：請說。

趙先生：我覺得房屋政策，應該在最上游的位置重新定位。我也非常理解以「社屋為主、經屋為輔」

。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人口老齡化多，年紀大的人的確沒有能力，而且現在的樓市如爲此貴，怎麼買

呢？我覺得他們忽略了夾心階層，現在兩夫妻，無論是當莊荷，還是當政府官員，現在面對一層500萬

元、600萬元的樓，無法買到，拿不出首期，怎麼辦呢？我覺得只要將這個疏通了，最大的族群就在這

裏，你知道嗎？扶弱勢是非常應該的。但是夾心階層怎麼辦呢？政府依然要出招，打壓炒風，現在是非

常明顯的。資金的來源是從哪裏來的？全部都是國內來的。現在打開報紙，新的樓有哪個是低於6,000元

一呎的？怎麼買呢？但是也有人買，這全是大陸的資金來的，大陸嚴打，打壓得差不多了，資金無地方

去了，就來澳門、香港。一旦炒起來，本地人買不起。多出幾招，實用的，我覺得劉司長出的招數，基

本是沒有作用的。老實說，外地人來澳門買樓，一次性的，不可以供款，打個比方，5至10年內不可以放

盤。如果放盤，就得收多少印花稅、所得稅。現在已經截了這群人入市了，炒風沒有這麼高了，再扶一

扶夾心階層，現在所說的經屋、社屋，與夾心階層無緣，他們不可能達標的。現在誰走出來，賺不到一

萬元一個月呢？一個家庭有兩個人，兩萬多元，已經超標了。他們真正的需求，正式來說，一個家團，

三四口人也是很正常的，三房一廳也是現在的一個主流。家裏有一個老人，一對夫妻，一個小孩子，三

間房，非常正常。就當你有兩個孩子，一個男孩，一個女孩，難道他們倆長大以後，仍然住在同一間房

嗎？這是不現實的。再扶一下夾心階層。可否做一成半的首期呢？現在要三成，打開報紙看一下，三房

一廳，有哪一層樓不超過400萬的呢？

劉寶嬋：趙先生，不如給兩位嘉賓一點時間回應一下，好嗎？

趙先生：好的。

劉寶嬋：好的，先感謝你的來電。夾心階層，即沒有資格買經屋，也進不了社屋。這批社群，趙先生認

為，如果解決了他們的置業，或者居有其所的機會，公屋的壓力就會減輕。想問一下兩位嘉賓了，郭副 

局長或者鄭廳長。

郭惠嫻：就夾心階層，一直以來，政府除了利用經屋，在社屋與私樓中間提供協助以外，是否有不同的

計劃，為高於經屋的所謂的特定指標的情況下，再提供另外一些夾心的計劃。在這方面，其實政府都是

開放的，希望能夠透過大家提出不同的意見，我們再從這方面作出考慮。正如我剛才所提到的，如何才

是適當地定夾心對象，與經屋又有什麼分別呢？這方面的可行性，我們都必須做一個詳細的研究。至於

郭惠嫻：其實我們在諮詢文本中提出的13項的建議措施，剛才我也有提過，我也可以重申，這13項的

建議措施，是從各層面提出的，希望更加方便、更加容易讓公眾和社會各界集中討論，目的都是拋磚引

玉，跟社會各界共同探討公共房屋未來發展策略的議題。在我們的諮詢過程中，也會辦諮詢會公眾諮

詢場，會針對不同的社群，例如青年座談、社福界方面的專場等，我們也有提供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方

式，增加諮詢的透明度，去讓社會人士或公眾發表意見，給我們作更多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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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這位聽眾也提到，對現在打壓樓市，出的招數方面的意見，在過去裏面，我們推行的一些促進樓市

健康發展的措施以外，政府也會密切地監測市場的情況，評估措施的成效，來作出一個適當的檢討，才

對這些政策作出一個調整。這方面，我們政府也會在這方面緊密地作出關注。

劉寶嬋：再麻煩兩位介紹一下《公共房屋發展策略》的諮詢期，與如何向你們提供意見，或者有沒有專

線的電話，可以讓市民利用提供意見呢？或者有請郭副局長說一下。

郭惠嫻：剛才很感謝這麼多位聽眾，向我們發表意見。大家的意見，是有利於對於我們制定未來公共房

屋發展策略的工作。我們的諮詢期會一直到7月1日結束。期間，我們也會進行多場的諮詢會，也包括一

些公眾的諮詢場。首場會在這個星期三晚上（5月9日）的8：00，在房屋局舉辦一場公眾諮詢場。陸續還

會有與青年座談，或者與其他社會團體開一些介紹會、諮詢會。希望透過互動的方式，與社會各界共同

探討我們未來的政策方向。非常期待大家發表的意見與參與，也歡迎大家可以透過電郵、傳真、電話。

剛才說過了，28594875，可以通過這個電話發表大家的意見。謝謝大家。

劉寶嬋：好的，今天感謝房屋局副局長郭惠嫻與公共房屋事務廳廳長鄭錫林出席我們的節目，感謝兩

位。節目時間到了，要明天再見，拜拜。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

陳穎暉：我們這集請到房屋局代副局長鄭錫林先生，給我們介紹一下當局的建議和回應一些疑問，謝謝。

    

鄭錫林：不用客氣。

    

林穎敏：鄭先生，您好。政府在經屋政策上的建議備受社會關注，有人說政府是推卸經屋的責任，鄭先

生覺得局方關於經屋和社屋的取向有什爲考量呢？

    

鄭錫林：在這次的公共房屋發展策略中，我們也建議目標是以“社屋為主、經屋為輔”，當然這一點不

代表我們忽略了經屋，而是我們在優先照顧弱勢家團這個理念上，在優先次序上先考慮社屋的申請者。

    

陳穎暉：經屋在這三層架構來說好像是佔最少數的，局方有什爲考量？

    

鄭錫林：在整體房屋中，我們說的三層，最低收入的一層是社會房屋要照顧對象。如果高過社會房屋的

收入上限，如果這一層買不起私人市場的樓，我們要照顧的話是提供經屋，如果能買得起私人樓就會進

入私人市場。所以大家看到這三層的關係，其實社屋是照顧最低收入的，經屋是照顧買不起私人樓宇，

不代表經屋的量會少，也不代表政府在這三層中把經屋放在不太重要的地位，不是這樣的。

澳視新聞檔案

播出日期：  2012-05-25

主持：  陳穎暉， 林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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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穎暉：是否擔心出現夾心階層買不起私人樓但又不夠資格申請經屋？

  

鄭錫林：我們在制定新《經屋法》時，就是考慮當時要設定的經屋的收入上限，考慮的是如果負擔不起

私人樓，他必然可以進入經屋要照顧的範圍，所以在這個考量上，理論上不應該出現有夾心階層這個情

況。

林穎敏：但房屋局提出，新《經屋法》已經預留了空間給社屋的住戶可以先租後買，但必須要增加一些

資源才能有條件這樣做。鄭先生能否詳細說一下涉及哪方面的資源和怎樣創設這個條件呢？

    

鄭錫林：我們所提是《經屋法》預留的空間所指的是法律上已經容許了日後社屋具備了條件就可以買

經屋，意思不是住在社屋的租戶要買社屋，這個概念上希望澄清。在經屋中具備了條件，日後社會上有

了共識，資源當然是指房屋資源，當房屋資源已經滿足到現在原本的社屋輪候戶，資源又容許可以再分

配，我們就會考慮。

    

陳穎暉：當局也建議定期開放社屋申請，有否預計到每一期會有多少家團去申請社屋加入輪候，會否出

現一個情況，就是輪候人數不斷膨脹？

    

鄭錫林：這個就要看社會房屋上限的訂定的因素，我們考慮社會房屋的上限要考慮什爲麼呢？是考慮了最

低維生指數、市場上的租金，在這兩個因素下，社屋的上限會因應社會的情況調整。所以在這點上，很

難在這一刻作一個預測，現在會有多少人輪候。所以我們還是提出以優先照顧社屋，如果有資源還是優

先分配給社屋的輪候家團。

    

林穎敏：另外，當局又針對社屋輪候戶，說過會有一個四年的輪候期，這個年期是參照什麼爲因素呢？在

輪候期間，局方又會以什麼爲爲措施去協助輪候的家團去解決住屋問題呢？

    

鄭錫林：我們建議的四年輪候期有一個要點是，我們出一個確定名單後，四年內他可以首次上到社會

房屋，跟大家一般理解上的平均輪候期是有分別的。平均輪候期的意思是有一些選擇是其他的地方，可

能他的輪候期會長一些；可能偏遠地方的輪候期會短一些，平均來說有一個輪候期。我們的意思不是這

樣，我們的意思是當開設一個申請，出了確定名單後，四年內就可以上樓宇，即最長是四年就能上樓的

概念。四年是怎樣訂定，我們考慮過，如果興建樓，一般以設計、建造、驗收，然後在保質、保量的情

況下，基本上要做一個項目，三年多的時間是一個正常的時間，所以我們考慮用四年來建議的。

    

陳穎暉：本澳是否有足夠的土地資源預留去興建公共房屋呢？

    

鄭錫林：所以我們考慮到這一點，建議公共房屋的土地需要有一個儲備的制度，希望在土地上保證日

後公屋的持續供應。在土地儲備中可能涉及到日後的法規修訂，可能涉及到《土地法》、《城規》等，

都會影響到土地的儲備。在這一方面，希望聽取市民的意見，在這方面是否認同公共房屋中要有土地儲

備，如果社會上有共識，認同這一點，我們在相應的法規上作一個修訂來滿足這個要求。

    

陳穎暉：儲備制度，會否把經屋和社屋的比例會有規範化，即幾比幾，會否這樣？

    

鄭錫林：這點應該不會，在我們的角度來說，看到現在的實際情況，在排隊、就算是在輪候的，出來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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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的可能最終的數字也有一定的差距。比如現在賣的都是按照在排隊的，但出來的結果都是7成、8成的

上樓率。如果之前已經劃定了，可能不能達到政府優先照顧弱勢家團，即在社屋方面一定要滿足低下層

的弱勢家團的這個目標。

    

陳穎暉：換言之，是否經屋的數量要視乎社屋的需求？

    

鄭錫林：在我們的方向上要優先解決低下階層的住屋問題，然後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再去考慮其他的一

些幫助。

林穎敏：另外，在社會設計這個發展策略時，局方有否預留到人口膨脹這一點，人口增加時會否加重輪

候壓力呢？

    

鄭錫林：在寫諮詢文本時，跨部門小組也透過統計局方面作人口上的一些預測，到2020年住戶數可以到

24萬戶，即在這個預測的情況下，我們因應現在的土地供應，可否提供房屋，這方面都有在諮詢文本中

作信息的發佈，讓大家了解一下日後究竟在房屋上的供應能否滿足到人口的增長。至於社屋、經屋的比

例上，我剛才也提了，政府要優先解決經濟薄弱的家團，然後再考慮到經濟房屋或其他的資助方面的需

要。

    

陳穎暉：有些意見提到局方的人口預測用2008年的數據，但2011年的人口普查也出了一個初步的結果，

局方看到兩個數據是是否有差距？

    

鄭錫林：我們看到數據也不會有很大的差異，也是接近的。

    

陳穎暉：今天謝謝鄭先生。

澳門論壇

舉行日期：2012/06/10

舉行時間：11：00-12：00

舉行地點：黑沙環公園

主持：麥家豪(下稱麥)、劉婧(下稱劉)

嘉賓：房屋局代局長郭惠嫻女士(下稱郭)、房屋局代副局長鄭錫林先生

  (下稱鄭)、立法會議員何潤生先生(下稱何)、公共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

  高岸峰先生(下稱高)

出席人數：35人

第一節

麥：各位早上好，歡迎大家來到這個星期的《澳門論壇》現場。這個星期的議題就是公屋政策，為了制

定本澳的公屋發展策略，房屋局在大約一個月前展開了公眾諮詢。提出了十三項短中長期的目標與工作

方向，其中的短期目標包括在今年年底完成“萬九公屋”的建設，與爭取在明年再興建3,800多個公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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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日前，房屋局也已經公佈了“萬九公屋”的社屋與經屋比例，但是幾乎各佔一半，有意見說，與當

局“社屋為主、經屋為輔”的方針，似乎有一點差別。另外，一房一廳的單位比例，也被指過高。到底

當局這樣規劃有什麼用意呢？今天非常高興請到幾位嘉賓來討論，分別有兩位政府代表，坐在我隔離的

房屋局代局長郭惠嫻小姐，另外還有房屋局的代副局長鄭錫林先生。

鄭：各位早上好。

麥：也邀請到立法會議員何潤生先生。

何：大家早上好。

麥：最後也有公共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高岸峰先生。

高：大家好。

麥：還有我的搭檔劉婧小姐。

劉：謝謝，歡迎各位嘉賓。今天的議題是公屋發展策略方面的議題，其實這個公眾諮詢已經展開了大

半時間了。其實也想問一下房屋局的兩位代表，在這個諮詢期過了一大半的時候，不知道收集回來的意

見，最主要偏向於什麼為主的呢？

郭：首先要感謝各位公眾，在這段諮詢期間裏面，向房屋局提出寶貴的意見。當中大部分的發言，或者

與公眾的互動之下，公眾透過發言就是向我們提出的意見。當中也有提到，關於輪候期限的方案，以至

定期重開公屋申請的隊伍，這些都是市民較為關注的方面。

    除此以外，我們也收到一部分書面意見。發言方面是在互動場合裏面，收集意見較為多。我們藉

著今天，與市民的交流互動，我們續後仍然有一些諮詢場合可以收取大家的意見，來完善我們的諮詢文

本。也歡迎大家可以繼續踴躍地發表意見，無論透過書面，還是發言，為我們的諮詢文本、工作方向共

同獻言。

麥：再問一下代局長，有意見提出，這次的諮詢文本內容比較空泛，你有什麼看法呢？

郭：這次的諮詢文本裏面，主要提出了十三項建議措施，裏面除了短期的工作方針，例如在文本裏面也

有提到，在短期內要達到“萬九公屋”的目標，在短期計劃的“萬九公屋”計劃之外，我們還有一些短

中期的工作方向，裏面是多層次，多方向的，不止是短期的數量上，也在一些制度上、資源上，以至一

些因應社會環境，可能會迅速變化，需要可應變的方向，都包含在諮詢文本裏面，作為整體、一籃子、

一系列的工作方向。例如，在資源方面，諮詢文本裏面也有提過，我們建議建立一個土地儲備制度。土

地儲備制度作為公屋土地儲備，對未來確保公共房屋能夠有可遵循的發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

    另外諮詢文本裏面也有建議，研究設立一個公共房屋發展基金，作為在財政上，從一個專款專項的

方向確保未來公屋的興建與發展。除此以外，也有居民關心的定期接受申請公共房屋，與設定這個輪候

期。以至現時我們不能夠忽視的區域合作，對未來公共房屋發展的影響，這些都是在我們的諮詢文本裏

面，有一定的涵蓋。各方面主要的目的，希望可以從一系列的措施方案讓大家共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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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完全明白，也想問一下，較早前房屋局就公佈了“萬九公屋”當中的社屋與經屋的比例，社屋與經

屋的比例幾乎各佔一半，想問一下，為什麼房屋局會有這樣的規劃？社會上也有意見提到，T1即所謂的

一房一廳單位的數量偏多，是否有一個湊數之嫌呢？

郭：我們重申，在訂定T1類型單位時，主要是基於居民之前透過在申請表上意願的表達，（這是）作為

（我們）在編排類型（的一個）非常主要的依據。之前我們也公佈過一些數字，在最近一期時，當初的

申請，一房的類型裏面超過3千個以上。即使去年年底，當其他所有公屋項目都已經開展了工程的時候，

輪候的數量仍然在2千以上。當然，我們要基於這些過往他們選擇了的類型，也要尊重舊人舊制裏的過渡

情況。因為過往的舊人舊制允許居民加申請家團，可以多一個選擇，同時也要按照他個人的意願，在選

樓時作出最後的決定。

    在“萬九公屋”的總數量裏面是足夠的。至於是否有機會，未能夠完全配對這個類型呢？我們現在

可以看到的是，申請表上的需求數字，可能未必相等於現時真實購買的數字。即使可能有機會出現未能

夠配對，但是我們仍然要視乎隨後選樓的實際情況時，真正購買的數字究竟是多少呢？到時將會逐漸清

晰，是否真正存在差異，而這個差異會有多少呢？

劉：先讓其他嘉賓發表一下自己的意見。

麥：對，問一下何議員，你如何看待這次的社屋、經屋比例呢？

何：這次政府最近公佈的經屋與社屋的比例，大概是48：52，這個數據大家可以考慮一下，這個資料是

在2005年至2012年，這7年裏面舊的資料，這個舊的資料代表了什麼呢？就是原來在2004年時，有關的

經屋停止申請，直至2009年，社會房屋重新申請，但是經屋在2005年至今仍然沒有重新接收申請。可以

看到這個數據，純粹是歷史資料。因而，我認為48：52是沒有意義的。我們看的是未來政府公共房屋的

策略。剛才也介紹了，這次的《公共房屋策略》文本，我很失望。爲為爲什麼呢？一方面，大家知道澳門的

公共房屋是包括經濟房屋與社會房屋，但是你要看整個諮詢文本裏面，大部分的著墨都是說社會房屋。

因而，我覺得這個文本應該叫做《社會房屋發展策略》，而不是叫做《公共房屋發展策略》。我覺得這

個文本裏面，也漠視了市民對於經濟房屋的需求。經濟房屋的需求，我覺得是由於近年私人市場的樓價

不正常的飆升，已經脫離了居民的購買能力，居民在私人市場買不到樓，退而求其次就是在經濟房屋，

希望解決住屋問題。但正是這個文本，我們看不到。居民看不到未來住屋安排，在經濟房屋裏面，有一

些發展的定位，未來有多少個百分比將會在公共房屋裏面，經濟房屋所佔的百分比。我覺得在這方面存

在不足。

    另一方面，剛才局長也提到了，現在剩下比較多的一房一廳。這方面也是一個失誤。我覺得政府

在“萬九公屋”時，有沒有做到，在將近上樓時，再一次請符合資格的居民重新更換資料與需求。我覺

得如果做到這樣，不會出現現在如此大的百分比的一房一廳缺乏選樓，在未來6,300個公共房屋計劃裏

面，我希望能夠改善現在所存在的情況，不可以再重蹈覆轍。

劉：完全明白，現在先休息一下。下一節回來，再讓房屋局與高先生作出回應，下一節回來再見。

麥：想問一下現場觀眾，就房屋政策，有誰想發言。

劉：希望可以積極發言，稍後的發言時間，可能因為多人發言有所減少，現在有兩位先生舉手，第一部

分請這兩位先生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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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麥：歡迎回到第二節的《澳門論壇》現場，我們繼續探討政府的公屋政策。想問一下高先生，我知道你

也有參觀過一些公屋單位，你對這次政府提出的社屋、經屋的比例，你有什麼意見呢？

高：經屋、社屋比例，雖然有一點不同，但是有一些數字巧妙，好像五五分開後，雖然“社屋為主、經

屋為輔”策略不是體現在數量，但是如果數量很少，就很難說下去。52：48，社屋剛好多一點。我認

為這是一個中間策略，可能除了根據已經輪候的家庭數目，之前無論輪候社屋與經屋，我記憶裏，開始

的時候，沒有分配一萬個。可能有數量的考慮，另外也考慮到平衡地產業界。這個數據一旦出來，地產

業界譁然，有很多經屋，五五分配的比例太多了，會否影響呢？甚至有些人說，要3：7，即經濟房屋佔

三成，社會房屋佔七成。這也是為了平衡，但是居民是否接受呢？這得由居民自己判斷。至於是否合理

呢？我非常同意生哥所說的，數據問題。雖然房屋局說是根據白紙黑字的資料去衡量，然後去分配，甚

至建什麼類型的單位。但問題是，這些數字的更新性，大家是非常質疑。如果當局有一個比較長遠的想

法，其實他們已經知道家庭狀況，或者整個經濟收入已經不同了，這些所謂有科學根據而出來的比例，

我自己非常質疑。

    剛才也提到了，一房單位過多，也存在很大的問題。現在一房單位最多集中在石排灣，無論社屋還

是經屋，一房的已經佔了七成。可以看到的是，大家都知道，石排灣建起來的時間不久，我記憶裏只有

一年多。在一年多之前，仍然根據2004年，或者更早之前的資料，說是因為有3千多人需要社屋，然後在

石排灣建這麼多一房，我個人認為有不恰當的。因為我覺得，一房的單位在石排灣，造成的壓力就是，

一房比較適合老人，或者新婚夫婦，可能也未必適合。問題是，在這個時候，將老人安置在更遠的地

方，將來的交通配套如何方便，老人遠離了他所熟悉的社區，我相信對他的生活有一定的困難。你們還

沒有看得出一房，將單身人士，或者單身老人，安排到石排灣，有這麼一回事。所以無論是根據數據還

是實際的情況也好，我認為現在無論分配一房屋，還是分配社屋、經屋的比例來說，都是不合理的。

    最後我要提的一點就是，關於昨天代局長在諮詢場裏提到，多出來的一房單位如何處理呢？非常開

心，聽到她說，會考慮讓青年人、新婚人士參與，這個是好的，證明當局開始重視青年人的訴求。我想

提一點，希望做這個政策的時候，一是一定要顧及除了青年問題，還有更加需要關注的年老群體或者弱

勢群體更加需要這些單位。如果有(這個需要)，我覺得青年人先讓出來。我也希望這個制度不應該遵循原

來的制度，因為這是一個特有的制度，將它特定地分配出來。什麼時候會有一些比較詳細的政策呢？我

認為如果將青年人放在石排灣經屋，16年後不利於向上流動，反而幫助不了他們。我覺得可以參考香港

的置安心，先租後買，而且買不是必然的。譬如租了6年後，我有條件需要買，他覺得有條件不在這些不

太好的地方，有條件再轉到私人市場，也令公共房屋有機會在短時間裏再次運轉。未必是覺得現在有需

要了，就馬上賣出去，那就固定了16年。對於整個澳門房屋政策未必是有優越性的。但是希望當局盡快

將這些比較詳細的，關於這方面的研究資料或者政策，顯示給居民。如果居民認為適當，應該盡快進行

這個計劃，然後將房屋進行合理的分配。

麥：感謝，那問一下房屋局的代表，剛才你們說，這次公屋的規劃與實際需求可能在配對上是出現問

題，有意見指希望後“萬九公屋”的規劃，是否可以傾斜一下呢？當局有什麼看法呢？

鄭：我在這裏解釋一下吧，可能大家對於現在排隊（的人）當初是如何選擇，情況是如何，大家都不太

清晰。在2005年，最近一期的經屋申請裏，按當時[13/938]經屋法例裏面的要求，每個家團可以作出多

項的選擇。也就是說，可以選一房也可以選兩房。政府得出確定名單出來後，在政府規劃後續興建公共

房屋時，其實就是看實際的需求數字而作出規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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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看到，當初申請短一房的，有很多。我們統計過，有3千多個。直至2011年後期，還有2千多

個，為什麼到了近期，剩下500多個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在選擇申請表時，可以選澳門氹仔路

環，而在澳門氹仔路環裏面，也有一房、兩房、三房、四房的選擇。換言之，在整個經屋的輪候裏，可

以出現12條隊伍。當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選了12條隊伍，因為有一定的要求，譬如兩個人選三房的，這

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人選一房或者兩房，這是允許的。一個三人的家團可以選一房、兩房，也可以選三

房。其實一個家團可以排九條隊，當政府規劃建房子的時候，所使用的數據是什麼呢？我們就看這個比

例，即在整體申請公共房屋裏，在現實的需求裏，要看比例。然後在建每一個項目的時候，按照比例設

定一房、兩房、三房。

    如果原則上按照這個比例，假設當時2005年申請馬上有房子供應的話，選了一房的人，其實現在

已經上樓了，就不會出現今天不要房子的問題。現在這一刻，很多人放棄了選一房。剛才議員也提到，

是否你們沒有更新，沒有看他們的家團結構呢？其實不是，每一期，我們在興建項目的時候，我們都要

看現實排隊的資料，與家團結構。在這裏我也想告訴大家，究竟現在剩下的正在排隊的家團結構情況如

何？正在排經屋的一人、二人的家團結構，佔7千多個家團裏的70%。大家看到這個數字時就知道，一人

與二人排隊時，之前進樓的，大多數都是單身人士。我們現在看回平均每戶的人數，看看現在的輪候數

字，每戶平均有兩個人。大家看到家庭的結構是怎樣的。而我們在上一年介紹修訂《經屋法》時，我們

也看到，95%的家團是四人家團以下的。在數字結構上，這是一個偏小的情況，一直以來，都有經屋家

團向我們更新資料。譬如有一些家團成員，不參與家團，可以提出放棄。我們的數字，並非在2005年後

一直不更新。至於收入的情況，大家都知道，以前經屋是不看收入情況的，也不會要求申請者提供收入

變動資料。新經屋法也考慮到這些情況，在新《經屋法》修訂，已經完善這些地方。譬如，在一人家團

裏面，日後的《經屋法》裏面，一人最多只能選一房的，而不能選二房的，這也是新《經屋法》裏的規

定。謝謝。

劉：或者我們也想問一下局長，剛才提到青年人新婚家庭，將來的一房一廳，多了出來如何處理呢？可

否詳細地解釋一下呢？謝謝。

郭：現在是按照實際上樓，日後陸續會有一些選樓的工作進行，到時候會按照真正實際的需求，假設資

源允許，我們積極考慮開隊。當然如果開隊，這些一房一廳單位，相對適合年輕的新婚夫婦，或者一些

個人居住。可能大家也會提出來，憂慮這些只是一房一廳的單位，究竟是否符合他們需要呢？大家都可

以看到，這些一房一廳的單位裏面，它的面積，無論廳、房，裏面都有基本的要求。當然不能夠與一些

私人樓比較，追求大面積、豪華的，基本上設計一房一廳的房間，我們足以應付生活上基本的需要。可

以放一張雙人床，一張書桌、一個衣櫃，基本上生活的需要，在考慮一房一廳的時候也作出了基本的考

慮。現在市場上較為缺乏中小型面積的單位讓一些首次置業的人士更容易地上樓，其實這些一房一廳的

單位，正好可以適合在財政上（適合年輕人）。如果首次置業，畢竟供樓的支出，將會成為未來供樓的

十幾年生活上、家庭上的重要開支，其實也要衡量風險。如果是年輕人，或者單身人士、年輕夫婦，可

以先有一個基本的安居，往後也不會降低他們向私樓、向上流動，減低他們這方面的推動力。

第三節

麥：繼續回到《澳門論壇》現場。剛才談到過剩的一房單位如何處理，房屋局有一點補充。

郭：剛才提到當選了一房一廳之後，是否因為16年的關係而不能向上流動呢？這個問題，我要補充一

下。除了16年的基本上說在法例上有規定是不可以轉讓之外，在《經屋法》裏面也有一個出路，就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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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樓6年後，至16年期間裏，在基本安居的要求下，家庭得到一定的改善，希望再向其他的社會階層的房

屋向上流動，經屋的家團可以在6至16年期間，可以提出轉讓。只不過是出讓的價格受到限制，而且出售

的對象也受到限制，並不是在這個期間裏完全沒有出路的。如果年輕人或者新婚夫婦，選擇了T1基本安

居的情況下，這是作為“上車”的機會，在日後家庭環境得到改善時，仍然有機會向上流動的。

劉：明白，或者我們現在由台下的觀眾發言。請你站起來，謝謝。

發言1  先生(第1次發言)：各位主持、局長、議員，你們好。我是草根階層人士。首先稱讚一下房屋局，

在這個制度下，“萬九公屋”一定會如期完成的。以現時的CN4社屋地段來說，7成以上的一房一廳，但

是你根據的是以前的數據而興建大量的一房一廳的住房。如果繼續這樣下去，你們不止可以如期完成，

甚至可以提前完成。但是對於輪候一房一廳的人，只有600多個，但是政府推出了2千個一房一廳單位，

到時候再改成被人上移，會否很麻煩呢？為什麼不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做兩房一廳？之後再轉來轉去，手

續繁多。也會令市民覺得，現在的分配無法跟上現時的發展。你們的房屋分配，按照以前的一房一廳，

符合不了現時的現實。

劉：你的意思是說，現在的策略，就是一開始的儲備策略做得不好？你最主要提問這個？還有其他補充

嗎？

發言1  先生(第2次發言)：公屋本身就是保障低層市民的住房需求，另一方面也是穩定樓市的方法之一，

舒緩求過於供的現象。但是“萬九公屋”的規劃，似乎令人們對這個配套都沒有信心，致使一些人輪到

一房一廳的話，亦是被迫選擇私人市場。一個家團不可能選一間一房一廳住的。難道他們不生育下一

代？還是打算他們選擇少生優生呢？

麥：感謝。

劉：感謝你的意見。

麥：到第二位觀眾。

發言2 先生：大家好，政府推行房屋政策很慢，一個社團等於一個大家庭。政府是爸爸，市民就是兒子，

政府要給市民提供住房，這個責任是不可以推卸的。一個和諧的社會，政府不扶持市民，這是社會是很

難和諧的。所以公屋問題不用考慮這麼多了，政府官員要想開一點，市民就是政府的子女，身為政府，

不安排市民的居屋，安居不能樂業，這個社會也不會和諧。只不過要有一個限制，設一個條件，申請後

兩三年就可以上樓，有條件的話，青年人結婚。

    現在有很多80、90年代的人，想結婚，與父母一起住一房一廳。父母睡廳，兒女睡房間。身為兒子

的，心裏過不去。不如遲一點才結婚吧，這個思維是很正常的。但是政府沒有扶持這些人，如果政府是

這樣的，80、90年代想結婚的青年來政府申請，一年半載就可以申請得到。這樣鼓勵社會，鼓勵生育，

現在的先進社會裏，生育率最低。貧困的人們，生育率最高。所以我們要想一下，為什麼政府總是計

算，越算越麻煩。

    凡人就是凡人，簡單一點，開朗一點，那就精神一點了。所以房屋的事情不用考慮這麼多，總之市

民來申請，政府一定要提供。這是無可推卸的責任，只要你賣給他了，他要轉手，政府就要思考了。不



210

允許轉給私人，政府收回。當這個計劃不可以改變，你不用的話，到下一個市民使用。不可能推出私人市

場的，政府的計劃總是滾來滾去，那就很混亂了。

麥：感謝你的意見。

劉：將麥克風交給現場第三位觀眾。你可以發言了。

發言3  先生(第1次發言)：我要求換房子。前幾天我去找房屋局的高層。他隨便應付我，提供這間房屋給

我，我不方便。

劉：他給你分配了哪間房子呢？

麥：你對這次的公屋政策有什麼意見呢？如果是私人問題，可以在論壇後，可以向房屋局的代表說。

發言3  先生(第2次發言)：這些是公共房屋的問題，他隨便應付我。這個單位太窄了，連電梯都上不了，

給我提供了這樣的單位。別人沒有輪椅的，都有一房一廳，我的單位只有300呎左右，連輪椅都很難轉

動。

劉：明白，或者稍後有請房屋局的代表與這位先生討論。

發言3 先生(第3次發言)：還有，對政策不滿意，對弱勢群體不關注。別人(工資)一個月七八千，居然先讓

他們上樓。有一些家庭有三四個弱智人士，都不允許上樓。

劉：或者稍後由房屋局跟進這個個案。將麥克風交給黃色衣服的先生。

發言4  先生(第1次發言)：澳門政府是家族政府，執行家法是沒有法律的，“2+2+100”一定要直選，唯

有一個議員是最好的。

麥：希望你關注這次的公共房屋政策，不要偏離這個主題。

發言4  先生(第2次發言)：是由直選議員監督政府的運作，我說的是有結構的，這個家法形成了一房一廳

沒有構思，只是坐在這裏喝咖啡。為什麼建一房一廳呢？別人賣樓宇的就是百年大計，什麼大計？年輕的

人結婚，結婚後不用生孩子嗎？住哪裏？工作的能力去到哪裏呢？差得不得了。劉仕堯與他的下屬一樣，

沒有一個是好的。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家裏裝修這麼多錢，買什麼電視都有了，澳門街沒有錢嗎？就是想

貪污。

劉：這位先生，一些未經事實有任何證據的問題，希望不要再這個論壇裏面說。希望你說說今天論壇的主

題。

麥：請你抓緊時間，你對公屋政策有什麼意見？

發言4 先生(第3次發言)：事實擺在眼前，人所共知。小姐。

麥：先休息一下，下一節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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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麥：歡迎回到最後一節的《澳門論壇》現場，還有一位觀眾想發言。

劉：請站起來。

發言5  先生：我想問一下郭小姐，你剛才說6年後就可以再上移，是否將自身的那一間一房一廳賣出去，

然後再重新排隊，這需要你回應一下的。

    還有一個問題，既然政府的一房一廳之前申請人有2千多人，現在申請人就剩下600多個，那麼剩餘

一房一廳的政府怎麼處理呢？有沒有其他居民有需要一房一廳的呢？將其他居民，可以讓他優先申請一

房一廳，同樣解決了居民的居住問題，沒有排隊的，那就重新開隊，如果需要一房一廳的，也可以公開

抽籤，那就可以解決真正需要使用一房一廳的市民。這個辦法也可以解決一房一廳過多的問題。

劉：感謝，有請兩位局方代表作出回應，包括剛才現場觀眾提出的一房一廳的處理問題。

麥：與如何篩選哪些有需求的人？

鄭：我在這裏先回應剛才有一個市民所提到的問題，他說CN4的問題，有7成一房一廳，其實CN4是規劃

社會房屋的。現在正在排社會房屋的數字，直至今天為止，還有6,900多個家團輪候。在這個輪候裏面，

一、二人家團佔70%。總數大概有4千多個家團，所以在一房一廳，對社屋的照顧是有一種需要。因為對

社屋的輪候來說，一人、二人是住一房一廳，不可以說二人就住兩房一廳。這是我對於這個問題的補充。

劉：或者問一下何議員或者高先生，有些什麼回應，最後交給局長作回應吧。

何：我非常同意剛才台下的朋友，關於澳門居民的需求非常簡單，只需要安居樂業。澳門之所以能夠有

今天的發展的景象，我們基於穩定和諧的機制，就是安居樂業。我們現在安居樂業，在安居方面出現問

題，這個問題是結構性的問題。我們今天討論公共房屋，其實在討論公共房屋之餘，我們應該關心私人

樓市。試問一下大家，如果私人樓市裏面，居民的經濟能夠承擔，大家會否退而求其次，買一些不論面

積、區域的經屋呢？我相信大家的答案，心中有數。

    我認為在有關整個澳門房屋政策方面，公屋必須要做好一個十年的規劃。這次的十年的規劃，正

正有一個缺失，就是將經屋的定位，我們看不到的，為什麼有經屋的需求呢？由於老百姓在私人市場

買不了樓，所以我們私人市場，政府必須要有一個明確的定位、策略。大家看一下“劉十招”，再加上

一個“辣招”，已經消化了。我們看看現在的樓市，持續上升，繼續嚴重脫離居民的購買能力，試問

在這樣的情況下，居民要解決的問題，包括中產、夾心階層、新婚夫婦，為什麼肯定要向政府伸手申請

經屋？但是經屋的十年規劃，有經屋的定位，有經屋未來的藍圖，因而市民都說，房屋政策是怎樣的？

政府不明確，是一個左右搖擺，模棱兩可的政策。我相信大家明白的，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為什麼無

米炊呢？我們沒有土地，政府心中無數。要多建經濟房屋，還是多建私人市場的樓比較好呢？這正是關

鍵點，我覺得政府必須有一個清晰的房屋政策，告訴市民，將來我們的住房問題如何解決，是通過為不

同階層的人，提供不同的類別的房屋，這樣才能使澳門的和諧、穩定的基石安居樂業，這才算是澳門長

期、持續、健康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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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剛才何議員說的私人樓宇，也備受關注。因為公屋委員會的關係，我也要說一下公屋的事。趁著這

個機會，我向局方反映一下。有居民向我反映，他們比較年老的一輩，曾經有公屋，可能住在公務員大

廈，這些地方日久失修，希望政府多一些關注，不只是分給他們就算了，後續的工作要多做一點，具體

就要交給局方跟進。

    至於總是提及到青年人置業，青年人是否真的這麼希望得到一間公屋嗎？我想多著墨一點，我自己

認為，澳門青年人，如果可以的話，當然希望他們去私人市場買，但是現在買不到的原因有很多，我就

不再重複了。但是看得出來，青年人需要的是健康的私人樓市，以及一個當我無法在私人樓市運轉時，

在公屋方面有機會申請，而不是給我們一間房子。這個機會沒有，涉及到整體房屋政策。

    最後要說的是，整體房屋政策，居民最關心的是，我們希望常設這個社屋有一個輪候期，或者固定

時間開放。經屋有沒有呢？我們在文本看不到，我希望政府多在公共房屋方面承擔責任，令居民有更大

的信心。

麥：還有兩分鐘時間，讓房屋局代表回應。

郭：剛才居民關心到的是，假設再重開一房一廳的申請隊伍，有什麼篩選呢？按照現在的經屋法例，如

果曾經買過經濟房屋，就不可以再申請第二次的經濟房屋了。當我們再重新開隊的時候，我們會按照法

例規定，設定一個收入上限，以及資產上限，作為第一層的篩選條件。然後，再以分組排序的方式，以

核心的家庭與非核心的家庭的次序，作為訂定的排序、分配的先後。我們會在這個原則裏構思，如何做

到（滿足）居民真正的需要。

    整體而言，我們是認同的，其實關於幾位提到的，公共房屋與私樓的市場，需要綜合的發展。需

要在私人市場方面，有一個健康可持續的發展。其實政府之前也透過一個促進房地產健康持續發展的小

組，推出根據性的措施與手段。政府是否仍然需要推出更多的措施呢？在這方面，政府正在密切關注現

時的市場情況。也會作出一個檢討，在有需要的時候，是否要推出更多的手段，令房地產市場持續發展。

    至於公共房屋未來發展方向方面，當然我們剛才也提到，大家關心的輪候期、申請定期的開展。雖

然在諮詢文本裏面都有提到，爭取在2013年重新開始社屋的申請，也建議有四年的輪候期。至於經屋方

面，其實經屋與社屋之間也有互相影響的關係。假設我們推行定期社屋申請，4年的輪候期，我們如何確

保這個事情能夠長遠、持續落實。經屋與社屋之間，也是互相運行。稍後在新城規劃土地儲備方面，作

為公屋的儲備方面，較為清晰的情況下，我們才會再考慮經屋有一個相似類型的做法，或者有條件的做

法。

麥：現在還沒有時間表，講及甚麼時候重開經屋？

郭：剛才也說了經屋的情況，因應近期出現的情況，一房一廳有剩餘的情況下，在這個關鍵期裏面，我

們會先集中處理，現時“萬九公屋”輪候的工作，當然我們完成這個工作在年底，或者明年初的數據，

可以真實看到真正上樓的購買數據後，在資源允許的情況下，我們會積極考慮是否重新開隊。

劉：感謝房屋局代表的解答，也感謝現場的嘉賓與觀眾的參與。我們下個星期同一時間，黑沙環公園再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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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社會意見、傳統媒體意見、
網絡挖掘及電話調查意見的
收集、分析與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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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意見的收集情況

現場諮詢會意見範疇分佈

    意見收集於2012年5月3日到7月1日期間進行，期間收到的社會意見共423份，其中包括148份

來自現場諮詢會意見、46份書面﹙來函及傳真﹚意見、29份電郵意見、19份電話意見、169份網

頁意見及12份其他意見。最終共整合1,048條具體意見。

公眾諮詢會意見範疇分佈

    公眾諮詢會意見共有55條意見(表2.1.1.1)，從意見範疇分佈可見，「《公共房屋發展策略

（2011-2020）》諮詢文本相關內容」意見數最多，約佔總意見兩成七（27.3%）；其次是「優先

建立社會房屋定期接受申請機制及設定輪候期」，逾一成六（16.4%）；「促進公共房屋與私人房

地產市場協調發展」，逾一成四（14.5%）；「適時檢討公共房屋法規，合理運用資源」、「其

他」及「不斷改善公共房屋環境，以提升生活素質」均逾半成（9.1%、7.3%及5.5%）。

表2.1.1.1：公眾諮詢會意見範疇分佈

排名 範疇 意見條數 意見比例

1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文本相關內容 15 27.3%

2 優先建立社會房屋定期接受申請機制及設定輪候期 9 16.4%

3 促進公共房屋與私人房地產市場協調發展 8 14.5%

4 適時檢討公共房屋法規，合理運用資源 5 9.1%

5 其他 4 7.3%

6 不斷改善公共房屋環境，以提升生活素質 3 5.5%

7 公共房屋政策 2 3.6%

8 建立公共房屋土地儲備制度及新城規劃預留未來公共房屋用地 2 3.6%

9 萬九公屋 2 3.6%

10 公共房屋政策方針「社屋為主、經屋為輔」 1 1.8%

11 推出經濟房屋預配及引入分組排序制度 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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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對特殊或緊急家團的靈活支援 1 1.8%

13 設富戶退場機制，善用公共房屋資源 1 1.8%

14 區域融合，拓展本澳居民生活空間 1 1.8%

總計 55 100.0%

註：上表「《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文本相關內容」類目，指文本中除十三項政策及措施外的

其他議題，包括夾心階層置業問題、青年置業問題、仿效其他地區公屋政策例子、先租後買、低下階層置業問

題、文本內容涵蓋面、殘疾/智障人士申請社屋問題、降低經屋的申請門檻(門檻太高)、政策公開程度/公眾參與

程度、重新審視申請者的住屋需求、合理分配社屋和經屋的比例等議題。而文本中提及的十三項政策及措施，

則在上表中逐一單獨進行了分析。

社團機構諮詢會意見範疇分佈

    社團機構諮詢會意見共有284條意見(表2.1.1.2)，從意見範疇分佈可見，「《公共房屋發展策

略（2011-2020）》諮詢文本」意見數最多，約佔總意見兩成四（23.9%）；其次是「優先建立社

會房屋定期接受申請機制及設定輪候期」，逾一成五（15.5%）；「促進公共房屋與私人房地產市

場協調發展」、「適時檢討公共房屋法規，合理運用資源」、「不斷改善公共房屋環境，以提升

生活素質」、「研究人口老化和人口政策對公共房屋發展之影響」、「公共房屋政策方針「社屋

為主、經屋為輔」」及「其他」，均逾半成（7.0%、7.0%、7.0%、5.6%、5.3%及5.3%）。

表2.1.1.2：社團機構諮詢會意見範疇分佈

排名 範疇 意見條數 意見比例

1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文本相關內容 68 23.9%

2 優先建立社會房屋定期接受申請機制及設定輪候期 44 15.5%

3 促進公共房屋與私人房地產市場協調發展 20 7.0%

4 適時檢討公共房屋法規，合理運用資源 20 7.0%

5 不斷改善公共房屋環境，以提升生活素質 20 7.0%

6 研究人口老化和人口政策對公共房屋發展之影響 16 5.6%

7 公共房屋政策方針「社屋為主、經屋為輔」 15 5.3%

8 其他 15 5.3%

9 公共房屋政策 14 4.9%

10 萬九公屋 10 3.5%

11 設富戶退場機制，善用公共房屋資源 9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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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對特殊或緊急家團的靈活支援 7 2.5%

13 階段性目標與措施 6 2.1%

14 建立公共房屋土地儲備制度及新城規劃預留未來公共房屋用地 5 1.8%

15 研究設立公共房屋發展基金 4 1.4%

16 強化公共房屋事務委員會的職能，促進公眾參與 4 1.4%

17 建立恆常跨部門協調機制，確保公屋如期保質供應 2 0.7%

18 區域融合，拓展本澳居民生活空間 2 0.7%

19 諮詢會相關內容 2 0.7%

20 推出經濟房屋預配及引入分組排序制度 1 0.4%

總計 284 100.0%

註：上表「《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文本相關內容」類目，指文本中除十三項政策及措施外的

其他議題，包括夾心階層置業問題、青年置業問題、仿效其他地區公屋政策例子、先租後買、低下階層置業問

題、文本內容涵蓋面、殘疾/智障人士申請社屋問題、降低經屋的申請門檻(門檻太高)、政策公開程度/公眾參與

程度、重新審視申請者的住屋需求、合理分配社屋和經屋的比例等議題。而文本中提及的十三項政策及措施，

則在上表中逐一單獨進行了分析。

    書面（來函及傳真）意見共187條意見(表2.1.2)，從意見範疇分佈可見，「建立公共房屋土地

儲備制度及新城規劃預留未來公共房屋用地」意見數最多，約佔總意見兩成八（27.8%）；其次是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文本相關內容」，逾一成八（18.7%）；「研究人

口老化和人口政策對公共房屋發展之影響」，佔一成五（15.0%）；「優先建立社會房屋定期接受

申請機制及設定輪候期」逾半成（8.6%）。

表2.1.2：書面（來函及傳真）意見範疇分佈

排名 範疇 意見條數 意見比例

1 建立公共房屋土地儲備制度及新城規劃預留未來公共房屋用地 52 27.8%

2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文本相關內容 35 18.7%

3 研究人口老化和人口政策對公共房屋發展之影響 28 15.0%

4 優先建立社會房屋定期接受申請機制及設定輪候期 16 8.6%

5 公共房屋政策 8 4.3%

6 公共房屋政策方針「社屋為主、經屋為輔」 7 3.7%

書面（來函及傳真）意見範疇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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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意見範疇分佈

7 促進公共房屋與私人房地產市場協調發展 7 3.7%

8 不斷改善公共房屋環境，以提升生活素質 7 3.7%

9 階段性目標與措施 4 2.1%

10 研究設立公共房屋發展基金 4 2.1%

11 適時檢討公共房屋法規，合理運用資源 4 2.1%

12 設富戶退場機制，善用公共房屋資源 4 2.1%

13 推出經濟房屋預配及引入分組排序制度 2 1.1%

14 區域融合，拓展本澳居民生活空間 2 1.1%

15 萬九公屋 2 1.1%

16 其他 2 1.1%

17 強化公共房屋事務委員會的職能，促進公眾參與 1 0.5%

18 對特殊或緊急家團的靈活支援 1 0.5%

19 建立恆常跨部門協調機制，確保公屋如期保質供應 1 0.5%

總計 187 100.0%

註：上表「《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文本相關內容」類目，指文本中除十三項政策及措施外的

其他議題，包括夾心階層置業問題、青年置業問題、仿效其他地區公屋政策例子、先租後買、低下階層置業問

題、文本內容涵蓋面、殘疾/智障人士申請社屋問題、降低經屋的申請門檻(門檻太高)、政策公開程度/公眾參與

程度、重新審視申請者的住屋需求、合理分配社屋和經屋的比例等議題。而文本中提及的十三項政策及措施，

則在上表中逐一單獨進行了分析。

    電郵意見有88條意見(表2.1.3)，從意見範疇分佈可見，「《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 

諮詢文本相關內容」意見數最多，約佔總意見兩成三（22.7%）；其次是「優先建立社會房屋定期接

受申請機制及設定輪候期」，逾一成九（19.3%）；「適時檢討公共房屋法規，合理運用資源」， 

逾一成(10.2%)；「建立公共房屋土地儲備制度及新城規劃預留未來公共房屋用地」、「促進公共

房屋與私人房地產市場協調發展」及「公共房屋政策」，均逾半成（9.1%、9.1%及5.7%）。

表2.1.3：電郵意見範疇分佈

排名 範疇 意見條數 意見比例

1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文本相關內容 20 22.7%

2 優先建立社會房屋定期接受申請機制及設定輪候期 17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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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適時檢討公共房屋法規，合理運用資源 9 10.2%

4 建立公共房屋土地儲備制度及新城規劃預留未來公共房屋用地 8 9.1%

5 促進公共房屋與私人房地產市場協調發展 8 9.1%

6 公共房屋政策 5 5.7%

7 萬九公屋 4 4.5%

8 研究設立公共房屋發展基金 3 3.4%

9 推出經濟房屋預配及引入分組排序制度 3 3.4%

10 不斷改善公共房屋環境，以提升生活素質 3 3.4%

11 設富戶退場機制，善用公共房屋資源 3 3.4%

12 研究人口老化和人口政策對公共房屋發展之影響 2 2.3%

13 公共房屋政策方針「社屋為主、經屋為輔」 1 1.1%

14 建立恆常跨部門協調機制，確保公屋如期保質供應 1 1.1%

15 其他 1 1.1%

總計 88 100.0%

註：上表「《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文本相關內容」類目，指文本中除十三項政策及措施外的

其他議題，包括夾心階層置業問題、青年置業問題、仿效其他地區公屋政策例子、先租後買、低下階層置業問

題、文本內容涵蓋面、殘疾/智障人士申請社屋問題、降低經屋的申請門檻(門檻太高)、政策公開程度/公眾參與

程度、重新審視申請者的住屋需求、合理分配社屋和經屋的比例等議題。而文本中提及的十三項政策及措施，

則在上表中逐一單獨進行了分析。

    電話意見共35條意見(表2.1.4)，從意見範疇分佈可見，「適時檢討公共房屋法規，合

理運用資源」意見數最多，約佔總意見兩成六（25.7%）；其次是「《公共房屋發展策略

（2011—2020）》諮詢文本相關內容」及「優先建立社會房屋定期接受申請機制及設定輪

候期」，約二成（20.0%）；「公共房屋政策」，逾一成一（11.4%）；「公共房屋政策方針 

「社屋為主、經屋為輔」」、「不斷改善公共房屋環境，以提升生活素質」及「其他」，均為

5.7%。

表2.1.4：電話意見意見範疇分佈

排名 範疇 意見條數 意見比例

1 適時檢討公共房屋法規，合理運用資源 9 25.7%

2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文本相關內容 7 20.0%

電話意見範疇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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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意見範疇分佈

3 優先建立社會房屋定期接受申請機制及設定輪候期 7 20.0%

4 公共房屋政策 4 11.4%

5 公共房屋政策方針「社屋為主、經屋為輔」 2 5.7%

6 不斷改善公共房屋環境，以提升生活素質 2 5.7%

7 其他 2 5.7%

8 研究人口老化和人口政策對公共房屋發展之影響 1 2.9%

9 萬九公屋 1 2.9%

總計 35 100.0%

註：上表「《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文本相關內容」類目，指文本中除十三項政策及措施外的

其他議題，包括夾心階層置業問題、青年置業問題、仿效其他地區公屋政策例子、先租後買、低下階層置業問

題、文本內容涵蓋面、殘疾/智障人士申請社屋問題、降低經屋的申請門檻(門檻太高)、政策公開程度/公眾參與

程度、重新審視申請者的住屋需求、合理分配社屋和經屋的比例等議題。而文本中提及的十三項政策及措施，

則在上表中逐一單獨進行了分析。

    網頁意見共336條意見(表2.1.5)，從意見範疇分佈可見，「《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 

諮詢文本相關內容」意見數最多，約佔總意見兩成六（25.6%）；其次是「優先建立社會房屋定期

接受申請機制及設定輪候期」，逾一成七（17.6%）；「適時檢討公共房屋法規，合理運用資源」

，逾一成一（11.6%）；「建立公共房屋土地儲備制度及新城規劃預留未來公共房屋用地」、「公

共房屋政策」、「促進公共房屋與私人房地產市場協調發展」、「不斷改善公共房屋環境，以提

升生活素質」及「其他」，均逾半成（7.7%、6.3%、6%、5.7%及5.4%）。

表2.1.5：網頁意見範疇分佈

排名 範疇 意見條數 意見比例

1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文本相關內容 86 25.6%

2 優先建立社會房屋定期接受申請機制及設定輪候期 59 17.6%

3 適時檢討公共房屋法規，合理運用資源 39 11.6%

4 建立公共房屋土地儲備制度及新城規劃預留未來公共房屋用地 26 7.7%

5 公共房屋政策 21 6.3%

6 促進公共房屋與私人房地產市場協調發展 20 6.0%

7 不斷改善公共房屋環境，以提升生活素質 19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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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 18 5.4%

9 萬九公屋 14 4.2%

10 公共房屋政策方針「社屋為主、經屋為輔」 12 3.6%

11 推出經濟房屋預配及引入分組排序制度 7 2.1%

12 研究人口老化和人口政策對公共房屋發展之影響 6 1.8%

13 設富戶退場機制，善用公共房屋資源 4 1.2%

14 階段性目標與措施 2 0.6%

15 強化公共房屋事務委員會的職能，促進公眾參與 1 0.3%

16 建立恆常跨部門協調機制，確保公屋如期保質供應 1 0.3%

17 區域融合，拓展本澳居民生活空間 1 0.3%

總計 336 100.0%

註：上表「《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文本相關內容」類目，指文本中除十三項政策及措施外的

其他議題，包括夾心階層置業問題、青年置業問題、仿效其他地區公屋政策例子、先租後買、低下階層置業問

題、文本內容涵蓋面、殘疾/智障人士申請社屋問題、降低經屋的申請門檻(門檻太高)、政策公開程度/公眾參與

程度、重新審視申請者的住屋需求、合理分配社屋和經屋的比例等議題。而文本中提及的十三項政策及措施，

則在上表中逐一單獨進行了分析。

    「其他意見」來源，指不屬於網頁意見、電話意見、電郵意見、書面（來函及傳真）意見、

社團機構諮詢會、公眾諮詢會等渠道的其他意見來源，包括立法會議員口頭或書面質詢、網民論

壇之意見。

    其他意見共63條意見(表2.1.6)，從意見範疇分佈可見，「《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 

諮詢文本相關內容」意見數最多，約佔總意見一成九（19.0%）；其次是「優先建立社會房屋定期

接受申請機制及設定輪候期」，逾一成四（14.3%）；「研究人口老化和人口政策對公共房屋發展之

影響」，逾一成一（11.1%）；「萬九公屋」、「公共房屋政策方針「社屋為主、經屋為輔」」、 

「階段性目標與措施」及「研究設立公共房屋發展基金」，均逾半成（7.9%、6.3%、6.3%及6.3%）。

表2.1.6：其他意見範疇分佈

排名 範疇 意見條數 意見比例

1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文本相關內容 12 19.0%

2 優先建立社會房屋定期接受申請機制及設定輪候期 9 14.3%

其他意見範疇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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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人口老化和人口政策對公共房屋發展之影響 7 11.1%

4 萬九公屋 5 7.9%

5 公共房屋政策方針「社屋為主、經屋為輔」 4 6.3%

6 階段性目標與措施 4 6.3%

7 研究設立公共房屋發展基金 4 6.3%

8 建立公共房屋土地儲備制度及新城規劃預留未來公共房屋用地 3 4.8%

9 促進公共房屋與私人房地產市場協調發展 3 4.8%

10 適時檢討公共房屋法規，合理運用資源 2 3.2%

11 不斷改善公共房屋環境，以提升生活素質 2 3.2%

12 設富戶退場機制，善用公共房屋資源 2 3.2%

13 公共房屋政策 1 1.6%

14 強化公共房屋事務委員會的職能，促進公眾參與 1 1.6%

15 推出經濟房屋預配及引入分組排序制度 1 1.6%

16 對特殊或緊急家團的靈活支援 1 1.6%

17 建立恆常跨部門協調機制，確保公屋如期保質供應 1 1.6%

18 其他 1 1.6%

總計 63 100.0%

註：上表「《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文本相關內容」類目，指文本中除十三項政策及措施外的

其他議題，包括夾心階層置業問題、青年置業問題、仿效其他地區公屋政策例子、先租後買、低下階層置業問

題、文本內容涵蓋面、殘疾/智障人士申請社屋問題、降低經屋的申請門檻(門檻太高)、政策公開程度/公眾參與

程度、重新審視申請者的住屋需求、合理分配社屋和經屋的比例等議題。而文本中提及的十三項政策及措施，

則在上表中逐一單獨進行了分析。

傳統媒體意見範疇分佈

    傳統媒體意見共1,384條意見(表2.2)，從意見範疇分佈可見，「《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

2020）》諮詢文本」意見數最多，約佔總意見一成九（18.8%）；其次是「優先建立社會房屋定

期接受申請機制及設定輪候期」，逾一成七（17.8%）；「促進公共房屋與私人房地產市場協調發

展」、「建立公共房屋土地儲備制度及新城規劃預留未來公共房屋用地」、「公共房屋政策」及

「萬九公屋」，均逾半成（8.6%、7.7%、6.1%及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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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傳統媒體意見範疇分佈

排名 範疇 意見條數 意見比例

1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文本相關內容 260 18.8%

2 優先建立社會房屋定期接受申請機制及設定輪候期 247 17.8%

3 促進公共房屋與私人房地產市場協調發展 119 8.6%

4 建立公共房屋土地儲備制度及新城規劃預留未來公共房屋用地 106 7.7%

5 公共房屋政策 85 6.1%

6 萬九公屋 82 5.9%

7 研究人口老化和人口政策對公共房屋發展之影響 67 4.8%

8 階段性目標與措施 66 4.8%

9 公共房屋政策方針「社屋為主、經屋為輔」 55 4.0%

10 不斷改善公共房屋環境，以提升生活素質 49 3.5%

11 諮詢會相關內容 46 3.3%

12 研究設立公共房屋發展基金 37 2.7%

13 設富戶退場機制，善用公共房屋資源 34 2.5%

14 適時檢討公共房屋法規，合理運用資源 29 2.1%

15 區域融合，拓展本澳居民生活空間 23 1.7%

16 推出經濟房屋預配及引入分組排序制度 22 1.6%

17 其他 19 1.4%

18 對特殊或緊急家團的靈活支援 14 1.0%

19 建立恆常跨部門協調機制，確保公屋如期保質供應 13 0.9%

20 強化公共房屋事務委員會的職能，促進公眾參與 11 0.8%

總計 1,384 100.0%

註：上表「《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文本相關內容」類目，指文本中除十三項政策及措施外的

其他議題，包括夾心階層置業問題、青年置業問題、仿效其他地區公屋政策例子、先租後買、低下階層置業問

題、文本內容涵蓋面、殘疾/智障人士申請社屋問題、降低經屋的申請門檻(門檻太高)、政策公開程度/公眾參與

程度、重新審視申請者的住屋需求、合理分配社屋和經屋的比例等議題。而文本中提及的十三項政策及措施，

則在上表中逐一單獨進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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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挖掘（包括專題節目）
的意見收集及意見範疇分佈

網絡挖掘意見的收集情況

網絡挖掘意見範疇分佈

    網絡挖掘於2012年5月3日至7月3日為觀察期，包括媒體報導、網絡論壇及社交媒體民意的

整理與分析。觀察期內共有媒體報導388篇，論壇發帖366條（主帖42條，回帖324條），社交媒

體-Youtube影片9條。

    網絡挖掘的意見共239條(表2.3.1)，從意見範疇分佈可見，「優先建立社會房屋定期接受申請

機制及設定輪候期」意見數最多，約佔總意見兩成四（24.3%）；其次是「《公共房屋發展策略

（2011-2020）》諮詢文本」，逾兩成三（23.0%）；「萬九公屋」，逾一成一（10.9%）；「促

進公共房屋與私人房地產市場協調發展」及「諮詢會相關內容」，均逾半成（7.1%及5.0%）。

表2.3.1：網絡挖掘意見範疇分佈

排名 範疇 意見條數 意見比例

1 優先建立社會房屋定期接受申請機制及設定輪候期 58 24.3%

2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文本相關內容1 55 23.0%

3 萬九公屋 26 10.9%

4 促進公共房屋與私人房地產市場協調發展 17 7.1%

5 諮詢會相關內容 12 5.0%

6 建立公共房屋土地儲備制度及新城規劃預留未來公共房屋用地 11 4.6%

7 公共房屋政策方針「社屋為主、經屋為輔」 7 2.9%

8 研究設立公共房屋發展基金 7 2.9%

9 研究人口老化和人口政策對公共房屋發展之影響 7 2.9%

10 不斷改善公共房屋環境，以提升生活素質 7 2.9%

11 公共房屋政策 6 2.5%



224

12 階段性目標與措施 6 2.5%

13 區域融合，拓展本澳居民生活空間 6 2.5%

14 推出經濟房屋預配及引入分組排序制度 5 2.1%

15 其他 4 1.7%

16 適時檢討公共房屋法規，合理運用資源 3 1.3%

17 建立恒常跨部門協調機制，確保公屋如期保質供應 1 0.4%

18 設富戶退場機制，善用公共房屋資源 1 0.4%

總計 239 100.0%

註1：上表「《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文本相關內容」類目，指文本中除十三項政策及措施外

的其他議題，包括夾心階層置業問題、青年置業問題、仿效其他地區公屋政策例子、先租後買、低下階層置業

問題、文本內容涵蓋面、殘疾/智障人士申請社屋問題、降低經屋的申請門檻(門檻太高)、政策公開程度/公眾

參與程度、重新審視申請者的住屋需求、合理分配社屋和經屋的比例等議題。而文本中提及的十三項政策及措

施，則在上表中逐一單獨進行了分析。

註2：社交媒體中Youtube共有9條影片，因內容較少，沒有於上述圖表中進行意見範疇分佈。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電話調查於2012年6月25日至6月29日期間以電腦輔助

電話訪問（CATI）的方式進行，最終成功訪問1,007名18歲或以上的澳門居民。調查的回應率為

75.8%，合作率為82.9%。在95.0％信心水準（置信度）之下，本調查的總體抽樣誤差為±3.15%。

所有結果均經過性別及年齡作加權處理，以下提及的所有受訪者或所有居民指18歲或以上的澳門

居民。

    從圖2.4.1可見，所有受訪者中，女性比例略高於男性（53.4%，46.6%）；年齡以「25-34歲」

和「45-54歲」的比例較高（21.6%和21.3%）；教育程度以「初中」、「高中」以及「大學本科」

的比例較高（26.1%、25.7%以及26.0%）；職業身份以就業人士為主（66.5%）；個人收入則是

「9,000元以下」比例最高（46.7%）；所住單位來源以「買私人樓宇」為主（72.6%）；申請公屋

電話調查意見的收集情況

受訪者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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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以「無」申請過（75.2%）為主，表示「有申請過/正申請」經屋的比例（20.4%）較「有申請

過/正申請」社屋者(4.3%)高；有申請公屋經驗的人群中，公屋申請進度以「排期(輪候)」（37.5%）、 

「已經入住」（24.5%）、「不符合資格被拒」（18.8%）者比例較高；就居住區域而言，以居住

在「花地瑪堂區」的比例最高(44.7%)；生活滿意度則以表示「普通/一般」（49.6%）者最高，其

次是「滿意」（31.8%）。

圖 2.4.1 受訪者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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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中
十三項政策構想的期待

    從下表2.4.2.1可見，最多受訪者表示認同的前五個政策依次是「不斷改善公共房屋環境，以提

升生活素質」、「建立公共房屋土地儲備制度及新城規劃預留未來公共房屋用地」、「建立恆常

跨部門協調機制，確保公屋可以保證質量、如期供應」、「優先建立社會房屋定期接受申請機制

及設定輪候期」、「對特殊或緊急家團的靈活支援」，而平均分最高的亦是上述五項。

表2.4.2.1：受訪者對《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中十三項政策構想的期待

有效回應 平均值 中位數 眾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不斷改善公共房屋環境，以提升生活素質 936 7.48 8 10 2.75 0 10

建立公共房屋土地儲備制度及新城規劃

預留未來公共房屋用地
907 7.30 8 10 2.79 0 10

建立恆常跨部門協調機制，

確保公屋可以保證質量、如期供應
924 7.30 8 10 2.88 0 10

優先建立社會房屋定期接受申請機制及

設定輪候期
915 7.27 8 10 2.75 0 10

對特殊或緊急家團的靈活支援 900 7.21 8 10 2.67 0 10

適時檢討公共房屋法規，合理運用資源 902 7.19 8 10 2.70 0 10

區域融合，拓展本澳居民生活空間 889 7.19 8 10 2.57 0 10

研究人口老化和人口政策對公共房屋

發展之影響
893 7.12 7 10 2.46 0 10

設富戶退場機制，善用公共房屋資源 858 7.02 7 10 2.79 0 10

研究設立公共房屋發展基金，

為公屋發展提供財政保障
894 7.01 7 10 2.65 0 10

推出經濟房屋預配及引入分組排序制度 849 6.89 7 10 2.69 0 10

促進公共房屋與私人房地產市場協調發展 854 6.77 7 10 2.78 0 10

強化公共房屋事務委員會的職能，

促進公眾參與
875 6.70 7 10 2.84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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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下表2.4.2.2可見，受訪者對《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中十三項政策構想的總體

期待在稍高水平（7.06分）。

表2.4.2.2：受訪者對《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中十三項政策構想的總體期待

有效回應 平均值 中位數 眾數 標準差

對十三項政策構想的總體期待 641 7.06 7 10 2.10

註：表2.4.2.2的有效人數的計算是指對表2.4.2.1的十三項政策構想的期待均作出回應的受訪者數目。

    從圖2.4.3可見，有超過三成居民表示對《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沒有」

（32.4%）建議或訴求；在受訪者所提出的具體建議或訴求中，較多人希望「興建更多公屋」

（21.1%），其次是「放寬經屋申請條件」（8.9%）、「盡快開放/定期接受經屋申請」（8.5%）、 

「解決迫切的住屋需求」（8.2%）、「完善資格審查機制」（7.4%）等。提及「放寬社屋申請

條件」、「盡快開放/定期接受社屋申請」及「改善公屋地點/質量/設計」的居民也有相當比例

（5.4%、5.2%及5.1%）。

對《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的建議或訴求

圖 2.4.3 對《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的建議或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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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意見、傳統媒體意見、網絡挖掘

及電話調查意見的分析與總結

    從表2.5可見，意見範疇都主要集中在「《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文本」、

「優先建立社會房屋定期接受申請機制及設定輪候期」、「建立公共房屋土地儲備制度及新城規

劃預留未來公共房屋用地」、「促進公共房屋與私人房地產市場協調發展」、「公共房屋政策」、 

「萬九公屋」及「研究人口老化和人口政策對公共房屋發展之影響」等七個議題。

表2.5：意見範疇分佈

排名 範疇 社會意見 傳統媒體 網絡論壇 總計

1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文本相關內容1 23.2% 18.8% 23.0% 20.9%

2 優先建立社會房屋定期接受申請機制及設定輪候期 15.4% 17.8% 24.3% 17.4%

3 建立公共房屋土地儲備制度及新城規劃預留未來公共房屋用地 9.2% 7.7% 4.6% 8.0%

4 促進公共房屋與私人房地產市場協調發展 6.3% 8.6% 7.1% 7.6%

5 公共房屋政策 5.2% 6.1% 2.5% 5.5%

6 萬九公屋 3.6% 5.9% 10.9% 5.5%

7 研究人口老化和人口政策對公共房屋發展之影響 5.7% 4.8% 2.9% 5.0%

8 適時檢討公共房屋法規，合理運用資源 8.4% 2.1% 1.3% 4.5%

9 不斷改善公共房屋環境，以提升生活素質 5.3% 3.5% 2.9% 4.2%

10 公共房屋政策方針「社屋為主、經屋為輔」 4.0% 4.0% 2.9% 3.9%

11 階段性目標與措施 1.5% 4.8% 2.5% 3.3%

12 其他 4.1% 1.4% 1.7% 2.4%

13 諮詢會相關內容 0.2% 3.3% 5.0% 2.2%

14 研究設立公共房屋發展基金 1.4% 2.7% 2.9% 2.2%

15 設富戶退場機制，善用公共房屋資源 2.2% 2.5% 0.4% 2.2%

16 推出經濟房屋預配及引入分組排序制度 1.4% 1.6% 2.1% 1.6%

17 區域融合，拓展本澳居民生活空間 0.6% 1.7% 2.5% 1.3%

18 對特殊或緊急家團的靈活支援 1.0% 0.9% / 0.9%

19 建立恆常跨部門協調機制，確保公屋如期保質供應 0.6% 1.0% 0.4% 0.8%

20 強化公共房屋事務委員會的職能，促進公眾參與 0.7% 0.8% / 0.7%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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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上表「《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文本相關內容」類目，指文本中除十三項政策及措施外

的其他議題，包括夾心階層置業問題、青年置業問題、仿效其他地區公屋政策例子、先租後買、低下階層置業

問題、文本內容涵蓋面、殘疾/智障人士申請社屋問題、降低經屋的申請門檻(門檻太高)、政策公開程度/公眾

參與程度、重新審視申請者的住屋需求、合理分配社屋和經屋的比例等議題。而文本中提及的十三項政策及措

施，則在上表中逐一單獨進行了分析。

註2：社交媒體中Youtube共有9條影片，因內容較少，沒有於上述圖表中進行意見範疇分佈。

    從電話調查中，受訪者對《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中十三項政策構想的期待，最

多受訪者表示認同的前五個政策依次是「不斷改善公共房屋環境，以提升生活素質」、「建立公

共房屋土地儲備制度及新城規劃預留未來公共房屋用地」、「建立恆常跨部門協調機制，確保公

屋可以保證質量、如期供應」、「優先建立社會房屋定期接受申請機制及設定輪候期」、「對特

殊或緊急家團的靈活支援」。

    總結社會意見、傳統媒體意見、網絡挖掘及電話調查所收集的意見，社會各界比較關注的重

點議題，分別為「優先建立社會房屋定期接受申請機制及設定輪候期」、「建立公共房屋土地

儲備制度及新城規劃預留未來公共房屋用地」、「不斷改善公共房屋環境，以提升生活素質」、 

「促進公共房屋與私人房地產市場協調發展」、「公共房屋政策」、「對特殊或緊急家團的靈活

支援」等等。

    同時，從是次《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活動可見，社會各界反應踴躍，並希

望政府能積極地實施諮詢文本中提出的規劃目標及行動，反映市民對於有關公屋政策的訴求及落

實住屋保障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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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ítulo II
Recolha, análise e conculsão das opiniões 
sociais, opiniões dos medias tradicionais, 
opiniões pesquisadas na Internet e opiniões 
obtidas através dos inquéritos por telef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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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ção da recolhadas opiniões sociais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piniões recolhidas nas sessões de consulta (in loco)

  Durante o período da recolha de opiniões entre 3 de Maio e 1 de Julho de 2012, foram 
recebidas 423 opiniões sociais, sendo 148 recolhidas nas sessões de consulta (in-loco), 46 
opiniões escritas (por carta e fax), 29 opiniões por carta electrónica, 19 opiniões por telefone, 
169 opiniões por página electrónica e 12 outras opiniões, num total de 1 048 opiniões concretas.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piniões recolhidas nas sessões de consulta pública 

  Foram recolhidas 55 opiniões nas sessões de consulta pública (Tabela 2.1.1.1), conforme a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piniões demonstra o assunto que, registou maior número de opiniõesfoi 
o“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 ou seja, registou cerca de 27% (27,3%) do total das opiniões, 
seguindo-se as opiniões sobre a “Criação com prioridade do mecanismo de admissão periódica 
das candidaturas a habitação social e fixação do prazo de espera” com mais de 16% (16,4%), a 
“Promoção de coordenação do desenvolvimento entre 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o mercado imobiliário 
privado” com mais de 14% (14,5%) e as opiniões sobre a “Revisão oportuna dos diplomas legai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bom uso dos recursos”, os “Outros” e o “Aperfeiçoamento contínuo do 
ambient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aumentar a qualidade de vida” atingem mais de 5% (9,1%, 
7,3% e 5,5%). 

Tabela 2.1.1.1: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piniões recolhidas nas sessões de consulta pública

N.º de 
ordem Âmbito N.º de 

opiniões 
Percentagem 
de opiniões 

1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15 27,3%

2 Criação com prioridade do mecanismo de admissão periódica das 
candidaturas a habitação social e fixação do prazo de espera 9 16,4%

3 Promoção de coordenação do desenvolvimento entre 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o 
mercado imobiliário privado 8 14,5%

4 Revisão oportuna dos diplomas legai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bom uso 
dos recursos 5 9,1%

5 Outros 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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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perfeiçoamento contínuo do ambient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aumentar 
a qualidade de vida 3 5,5%

7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2 3,6%

8
Estabelecimento do regime d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a futura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lano das Novas 
Zonas Urbanas

2 3,6%

9 Dezanove mil fracçõe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2 3,6%

10 Política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Tendo a habitação social um papel principal e a 
habitação económica um papel secundário" 1 1,8%

11 Lançamento de atribuição antecipada de habitação económica e introdução 
do regime de graduação e ordenação 1 1,8%

12 Apoio flexível prestado aos agregados familiares especiais ou urgentes 1 1,8%

13 Criação do mecanismo para a saída das famílias ricas e bom uso dos 
recurso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1 1,8%

14 Integração regional e alargamento do âmbito de vida dos residentes de Macau 1 1,8%

Total 55 100,0%

Nota: Na tabela acima mencionada em relação a coluna do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não inclui as treze medidas e políticas, referem-se a outros temas: problemas da aquisição de habitação da classe média e 
dos jovens, seguimento dos exemplos das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das outras regiões, plano de compra após arrendamento, problemas da aquisição de 
habitação da classe baixa, âmbito do conteúdo do texto, problemas relacionadas com as candidaturas à habitação social pelos deficientes mentais e físicas, 
simplificação dos requisitos de candidatura da habitação económica (requisitos apertados), nível de divulgação das políticas / nível da participação pública, 
nova verificação das procuras de habitações pelos candidatos, percentagem da distribuição de habitação social e económica com rigor. As 13 medidas e 
políticas referidas no texto estão colocadas na tabela acima mencionada e são analisadas individualmente.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piniões recolhidas nas sessões de consulta com as associações e 
instituições

  Foram recolhidas 284 opiniões nas sessões de consulta com as associações e instituições 
(Tabela 2.1.1.2), conforme a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piniões demonstra o assunto que, registou 
maior número de opiniões foi o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 ou seja, registou cerca de 24% (23,9%)
do total das opiniões, seguindo-se as opiniões sobre a “Criação com prioridade do mecanismo 
de admissão periódica das candidaturas a habitação social e fixação do prazo de espera” com 
mais de 15% (15,5%) eas opiniões sobre a “Promoção de coordenação do desenvolvimento entre 
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o mercado imobiliário privado”,a “Revisão oportuna dos diplomas legai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bom uso dos recursos”, o “Aperfeiçoamento contínuo do ambient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aumentar a qualidade de vida”, os“Estudos das influências dadas por 
envelhecimento e política demográfica ao desenvolvimento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e a “Política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Tendo a habitação social um papel principal e a habitação económica um 
papel secundário” e os “Outros”atingem mais de 5% (7,0%, 7,0%, 7,0%, 5,6%, 5,3% e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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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ela 2.1.1.2: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piniões recolhidas nas sessões de consulta com as associações e instituições

N.º de 
ordem Âmbito N.º de 

opiniões 
Percentagem 
de opiniões 

1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 68 23.9%

2 Criação com prioridade do mecanismo de admissão periódica das 
candidaturas a habitação social e fixação do prazo de espera 44 15,5%

3 Promoção de coordenação do desenvolvimento entre 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o 
mercado imobiliário privado 20 7,0%

4 Revisão oportuna dos diplomas legai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bom uso 
dos recursos 20 7,0%

5 Aperfeiçoamento contínuo do ambient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aumentar 
a qualidade de vida 20 7,0%

6 Estudos das influências dadas por envelhecimento e política demográfica ao 
desenvolvimento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16 5,6%

7 Política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Tendo a habitação social um papel principal e 
a habitação económica um papel secundário" 15 5,3%

8 Outros 15 5,3%

9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14 4,9%

10 Dezanove mil fracçõe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10 3,5%

11 Criação do mecanismo para a saída das famílias ricas e bom uso dos 
recurso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9 3,2%

12 Apoio flexível prestado aos agregados familiares especiais ou urgentes 7 2,5%

13 Medidas e objectivo faseados 6 2,1%

14 Estabelecimento do regime d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a futura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lano das Novas Zonas Urbanas 5 1,8%

15 Estudos da criação do fundo de desenvolvimento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4 1,4%

16 Reforço das funções do Conselho para os Assunto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e 
promoção da participação do público 4 1,4%

17 Criação do mecanismo constante de coordenação interdepartamental e garantia da 
oferta com qualidad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razo previsto 2 0,7%

18 Integração regional e alargamento do âmbito de vida dos residentes de Macau 2 0,7%

19 Conteúdos das sessões de consulta 2 0,7%

20 Lançamento de atribuição antecipada de habitação económica e introdução do 
regime de graduação e ordenação 1 0,4%

Total 284 100,0%

Nota: Na tabela acima mencionada em relação a coluna do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não inclui as treze medidas e políticas, referem-se a outros temas: problemas da aquisição de habitação da classe média e 
dos jovens, seguimento dos exemplos das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das outras regiões, plano de compra após arrendamento, problemas da aquisição de 
habitação da classe baixa, âmbito do conteúdo do texto, problemas relacionadas com as candidaturas à habitação social pelos deficientes mentais e físicas, 
simplificação dos requisitos de candidatura da habitação económica (requisitos apertados), nível de divulgação das políticas / nível da participação pública, 
nova verificação das procuras de habitações pelos candidatos, percentagem da distribuição de habitação social e económica com rigor. As 13 medidas e 
políticas referidas no texto estão colocadas na tabela acima mencionada e são analisadas individualm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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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am recebidas 187 opiniões escritas (por carta e fax) (Tabela 2.1.2), conforme a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piniões demonstra o assunto que, registou maior número das opiniões foi o 
“Estabelecimento do regime d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a futura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lano das Novas Zonas Urbanas ”, ou seja, registou cerca 
de 28% (27,8%) do total das opiniões, seguindo-se as opiniões sobre o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
2020)” com mais de 18% (18,7%), os “Estudos das influências dadas por envelhecimento e política 
demográfica ao desenvolvimento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com 15% e a “Criação com prioridade do 
mecanismo de admissão periódica das candidaturas a habitação social e fixação do prazo de 
espera” com 8,6%.

Tabela 2.1.2: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piniões escritas (por carta e fax)

N.º de 
ordem Âmbito N.º de 

opiniões 
Percentagem 
de opiniões 

1
Estabelecimento do regime d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a futura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lano das Novas 
Zonas Urbanas

52 27,8%

2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 35 18,7%

3 Estudos das influências dadas por envelhecimento e política demográfica ao 
desenvolvimento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28 15,0%

4 Criação com prioridade do mecanismo de admissão periódica das 
candidaturas a habitação social e fixação do prazo de espera 16 8,6%

5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8 4,3%

6 Política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 Tendo a habitação social um papel principal e 
a habitação económica um papel secundário" 7 3,7%

7 Promoção de coordenação do desenvolvimento entre 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o 
mercado imobiliário privado 7 3,7%

8 Aperfeiçoamento contínuo do ambient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aumentar 
a qualidade de vida 7 3,7%

9 Medidas e objectivo faseados 4 2,1%

10 Estudos da criação do fundo de desenvolvimento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4 2,1%

11 Revisão oportuna dos diplomas legai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bom uso 
dos recursos 4 2,1%

12 Criação do mecanismo para a saída das famílias ricas e bom uso dos recurso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4 2,1%

13 Lançamento de atribuição antecipada de habitação económica e introdução do 
regime de graduação e ordenação 2 1,1%

14 Integração regional e alargamento do âmbito de vida dos residentes de Macau 2 1,1%

15 Dezanove mil fracçõe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2 1,1%

16 Outros 2 1,1%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piniões escritas (por carta e f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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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Reforço das funções do Conselho para os Assunto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e 
promoção da participação do público 1 0,5%

18 Apoio flexível prestado aos agregados familiares especiais ou urgentes 1 0,5%

19 Criação do mecanismo constante de coordenação interdepartamental e garantia da 
oferta com qualidad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razo previsto 1 0,5%

Total 187 100,0%

Nota: Na tabela acima mencionada em relação a coluna do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não inclui as treze medidas e políticas, referem-se a outros temas: problemas da aquisição de habitação da classe média e 
dos jovens, seguimento dos exemplos das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das outras regiões, plano de compra após arrendamento, problemas da aquisição de 
habitação da classe baixa, âmbito do conteúdo do texto, problemas relacionadas com as candidaturas à habitação social pelos deficientes mentais e físicas, 
simplificação dos requisitos de candidatura da habitação económica (requisitos apertados), nível de divulgação das políticas / nível da participação pública, 
nova verificação das procuras de habitações pelos candidatos, percentagem da distribuição de habitação social e económica com rigor. As 13 medidas e 
políticas referidas no texto estão colocadas na tabela acima mencionada e são analisadas individualmente.

  

  Foram recebidas 88 opiniões por carta electrónica (Tabela 2.1.3), conforme a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piniões demonstra o assunto que, registou maior número de opiniões foi o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ou seja, registou cerca de 23% (22,7%) do total das opiniões, 
seguindo-se as opiniões sobre a “Criação com prioridade do mecanismo de admissão periódica 
das candidaturas a habitação social e fixação do prazo de espera” com mais de 19% (19,3%), 
a “Revisão oportuna dos diplomas legai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bom uso dos recursos” com 
mais de 10% (10,2%) e as opiniões sobre o “Estabelecimento do regime d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a futura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lano das Novas 
Zonas Urbanas”, a “Promoção de coordenação do desenvolvimento entre 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o mercado imobiliário privado” e a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atingem mais de 5% (9,1%, 
9,1% e 5,7%).

Tabela 2.1.3: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piniões por correio electrónico

N.º de 
ordem Âmbito N.º de 

opiniões 
Percentagem 
de opiniões 

1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 20 22,7%

2 Criação com prioridade do mecanismo de admissão periódica das 
candidaturas a habitação social e fixação do prazo de espera 17 19,3%

3 Revisão oportuna dos diplomas legai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bom uso 
dos recursos 9 10,2%

4
Estabelecimento do regime d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a futura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lano das Novas 
Zonas Urbanas

8 9,1%

5 Promoção de coordenação do desenvolvimento entre 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o 
mercado imobiliário privado 8 9,1%

6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5 5,7%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piniões por correio electrón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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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ezanove mil fracçõe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4 4,5%
8 Estudos da criação do fundo de desenvolvimento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3 3,4%

9
Lançamento de atribuição antecipada de habitação económica e introdução 
do regime de graduação e ordenação

3 3,4%

10
Aperfeiçoamento contínuo do ambient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aumentar a 
qualidade de vida

3 3,4%

11
Criação do mecanismo para a saída das famílias ricas e bom uso dos recurso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3 3,4%

12 Estudos das influências dadas por envelhecimento e política demográfica ao 
desenvolvimento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2 2,3%

13 Política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 Tendo a habitação social um papel principal e a 
habitação económica um papel secundário" 1 1,1%

14 Criação do mecanismo constante de coordenação interdepartamental e garantia da 
oferta com qualidad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razo previsto 1 1,1%

15 Outros 1 1,1%

Total 88 100,0%

Nota: Na tabela acima mencionada em relação a coluna do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não inclui as treze medidas e políticas, referem-se a outros temas: problemas da aquisição de habitação da classe média e 
dos jovens, seguimento dos exemplos das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das outras regiões, plano de compra após arrendamento, problemas da aquisição de 
habitação da classe baixa, âmbito do conteúdo do texto, problemas relacionadas com as candidaturas à habitação social pelos deficientes mentais e físicas, 
simplificação dos requisitos de candidatura da habitação económica (requisitos apertados), nível de divulgação das políticas / nível da participação pública, 
nova verificação das procuras de habitações pelos candidatos, percentagem da distribuição de habitação social e económica com rigor. As 13 medidas e 
políticas referidas no texto estão colocadas na tabela acima mencionada e são analisadas individualmente.

  Foram recebidas 35 opiniões por telefone (Tabela 2.1.4), conforme a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piniões demonstra o assunto que, registou maior número de opiniões foi a “Revisão oportuna 
dos diplomas legai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bom uso dos recursos”, ou seja, registou cerca de 
26% (25,7%) do total das opiniões, seguindo-se as opiniões sobre o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e 
a “Criação com prioridade do mecanismo de admissão periódica das candidaturas a habitação 
social e fixação do prazo de espera” com 20%, a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com mais de 
11% (11,4%) e a “Política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Tendo a habitação social um papel principal e 
a habitação económica um papel secundário””, o “Aperfeiçoamento contínuo do ambient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aumentar a qualidade de vida” e os “Outros” com 5,7%.

Tabela 2.1.4: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piniões por telefone

N.º de 
ordem Âmbito N.º de 

opiniões 
Percentagem 
de opiniões 

1 Revisão oportuna dos diplomas legai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bom uso 
dos recursos 9 25,7%

2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 7 20,0%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piniões por telef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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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piniões por página electrónica 

3 Criação com prioridade do mecanismo de admissão periódica das 
candidaturas a habitação social e fixação do prazo de espera 7 20,0%

4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4 11,4%

5 Política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 Tendo a habitação social um papel principal e 
a habitação económica um papel secundário" 2 5,7%

6 Aperfeiçoamento contínuo do ambient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aumentar 
a qualidade de vida 2 5,7%

7 Outros 2 5,7%

8
Estudos das influências dadas por envelhecimento e política demográfica ao 
desenvolvimento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1 2,9%

9 Dezanove mil fracçõe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1 2,9%

Total 35 100,0%

Nota: Na tabela acima mencionada em relação a coluna do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não inclui as treze medidas e políticas, referem-se a outros temas: problemas da aquisição de habitação da classe média e 
dos jovens, seguimento dos exemplos das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das outras regiões, plano de compra após arrendamento, problemas da aquisição de 
habitação da classe baixa, âmbito do conteúdo do texto, problemas relacionadas com as candidaturas à habitação social pelos deficientes mentais e físicas, 
simplificação dos requisitos de candidatura da habitação económica (requisitos apertados), nível de divulgação das políticas / nível da participação pública, 
nova verificação das procuras de habitações pelos candidatos, percentagem da distribuição de habitação social e económica com rigor. As 13 medidas e 
políticas referidas no texto estão colocadas na tabela acima mencionada e são analisadas individualmente.

  Foram recolhidas 336 opiniões por página electrónica (Tabela 2.1.5), conforme a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piniões demonstra o assunto que, registou maior número de opiniões foi o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ou seja, registou cerca de 26% (25,6%) do total das opiniões, 
seguindo-se as opiniões sobre a “Criação com prioridade do mecanismo de admissão periódica 
das candidaturas a habitação social e fixação do prazo de espera” com mais de 17% (17,6%) 
e a “Revisão oportuna dos diplomas legai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bom uso dos recursos” 
com mais de 11% (11,6%), as opiniões sobre o “Estabelecimento do regime d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a futura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lano 
das Novas Zonas Urbanas”, a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a “Promoção de coordenação do 
desenvolvimento entre 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o mercado imobiliário privado”, o “Aperfeiçoamento 
contínuo do ambient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aumentar a qualidade de vida” e os “Outros” 
atingem mais de 5% (7,7%, 6,3%, 6%, 5,7% e 5,4%).

Tabela 2.1.5: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piniões por página electrónica

N.º de 
ordem Âmbito N.º de 

opiniões 
Percentagem 
de opiniões 

1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 86 25,6%

2 Criação com prioridade do mecanismo de admissão periódica das 
candidaturas a habitação social e fixação do prazo de espera 59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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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visão oportuna dos diplomas legai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bom uso 
dos recursos 39 11,6%

4
Estabelecimento do regime d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a futura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lano das Novas 
Zonas Urbanas

26 7,7%

5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21 6,3%

6 Promoção de coordenação do desenvolvimento entre 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o 
mercado imobiliário privado 20 6,0%

7
Aperfeiçoamento contínuo do ambient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aumentar a 
qualidade de vida

19 5,7%

8 Outros 18 5,4%

9 Dezanove mil fracçõe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14 4,2%

10
Política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 Tendo a habitação social um papel principal e a 
habitação económica um papel secundário"

12 3,6%

11
Lançamento de atribuição antecipada de habitação económica e introdução 
do regime de graduação e ordenação

7 2,1%

12 Estudos das influências dadas por envelhecimento e política demográfica ao 
desenvolvimento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6 1,8%

13 Criação do mecanismo para a saída das famílias ricas e bom uso dos recurso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4 1,2%

14 Medidas e objectivos faseados 2 0,6%

15 Reforço das funções do Conselho para os Assunto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e 
promoção da participação do público 1 0,3%

16 Criação do mecanismo constante de coordenação interdepartamental e garantia da 
oferta com qualidad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razo previsto 1 0,3%

17 Integração regional e alargamento do âmbito de vida dos residentes de Macau 1 0,3%

Total 336 100,0%

Nota: Na tabela acima mencionada em relação a coluna do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não inclui as treze medidas e políticas, referem-se a outros temas: problemas da aquisição de habitação da classe média e 
dos jovens, seguimento dos exemplos das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das outras regiões, plano de compra após arrendamento, problemas da aquisição de 
habitação da classe baixa, âmbito do conteúdo do texto, problemas relacionadas com as candidaturas à habitação social pelos deficientes mentais e físicas, 
simplificação dos requisitos de candidatura da habitação económica (requisitos apertados), nível de divulgação das políticas / nível da participação pública, 
nova verificação das procuras de habitações pelos candidatos, percentagem da distribuição de habitação social e económica com rigor. As 13 medidas e 
políticas referidas no texto estão colocadas na tabela acima mencionada e são analisadas individualmente.

  A origem das outras opiniões (não inclui as opiniões obtidas pelos canais da página electrónica, 
telefone, carta electrónica, opiniões por escrita (por carta e fax) e opiniões recolhidas nas sessões 
de consulta com as associações e instituições e sessões de consulta pública dirigidas à toda a 
população) vem das interpelações orais ou escritas dos deputados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e 
dos fóruns da Internet.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utras opiniõ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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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am recolhidas 336 opiniões por página electrónica (Tabela 2.1.6), conforme a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piniões demonstra o assunto que, registou maior número de opiniões foi o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ou seja, registou cerca de 26% (25,6%) do total das opiniões, 
seguindo-se as opiniões sobre a “Criação com prioridade do mecanismo de admissão periódica 
das candidaturas a habitação social e fixação do prazo de espera” com mais de 17% (17,6%) 
e a “Revisão oportuna dos diplomas legai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bom uso dos recursos” 
com mais de 11% (11,6%), as opiniões sobre o “Estabelecimento do regime d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a futura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lano 
das Novas Zonas Urbanas”, a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a “Promoção de coordenação do 
desenvolvimento entre 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o mercado imobiliário privado”, o “Aperfeiçoamento 
contínuo do ambient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aumentar a qualidade de vida” e os “Outros” 
atingem mais de 5% (7,7%, 6,3%, 6%, 5,7% e 5,4%).

Tabela 2.1.6: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utras opiniões

N.º de 
ordem Âmbito N.º de 

opiniões 
Percentagem 
de opiniões 

1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12 19,0%

2 Criação com prioridade do mecanismo de admissão periódica das 
candidaturas a habitação social e fixação do prazo de espera 9 14,3%

3 Estudos das influências dadas por envelhecimento e política demográfica ao 
desenvolvimento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7 11,1%

4 Dezanove mil fracçõe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5 7,9%

5 Política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 Tendo a habitação social um papel principal e 
a habitação económica um papel secundário" 4 6,3%

6 Medidas e objectivo faseados 4 6,3%

7 Estudos da criação do fundo de desenvolvimento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4 6,3%

8 Estabelecimento do regime d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a futura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lano das Novas Zonas Urbanas 3 4,8%

9
Promoção de coordenação do desenvolvimento entre 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o 
mercado imobiliário privado

3 4,8%

10
Revisão oportuna dos diplomas legai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bom uso dos 
recursos

2 3,2%

11
Aperfeiçoamento contínuo do ambient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aumentar a 
qualidade de vida

2 3,2%

12 Criação do mecanismo para a saída das famílias ricas e bom uso dos recurso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2 3,2%

13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1 1,6%

14 Reforço das funções do Conselho para os Assunto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e 
promoção da participação do público 1 1,6%

15 Lançamento de atribuição antecipada de habitação económica e introdução do 
regime de graduação e ordenação 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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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Apoio flexível prestado aos agregados familiares especiais ou urgentes 1 1,6%

17 Criação do mecanismo constante de coordenação interdepartamental e garantia da 
oferta com qualidad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razo previsto 1 1,6%

18 Outros 1 1,6%

Total 63 100,0%
Nota: Na tabela acima mencionada em relação a coluna do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não inclui as treze medidas e políticas, referem-se a outros temas: problemas da aquisição de habitação da classe média e 
dos jovens, seguimento dos exemplos das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das outras regiões, plano de compra após arrendamento, problemas da aquisição de 
habitação da classe baixa, âmbito do conteúdo do texto, problemas relacionadas com as candidaturas à habitação social pelos deficientes mentais e físicas, 
simplificação dos requisitos de candidatura da habitação económica (requisitos apertados), nível de divulgação das políticas / nível da participação pública, 
nova verificação das procuras de habitações pelos candidatos, percentagem da distribuição de habitação social e económica com rigor. As 13 medidas e 
políticas referidas no texto estão colocadas na tabela acima mencionada e são analisadas individualmente.

  Foram recolhidas 1 384 opiniões dos medias tradiconais (Tabela 2.2), conforme a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piniões demonstra o assunto que, registou maior número de opiniões foi o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ou seja, registou cerca de 19% (18,8%) do total das opiniões, 
seguindo-se as opiniões sobre a “Criação com prioridade do mecanismo de admissão periódica 
das candidaturas a habitação social e fixação do prazo de espera” com mais de 17% (17,8%), e 
as opiniões sobre a “Promoção de coordenação do desenvolvimento entre 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o mercado imobiliário privado”,o “Estabelecimento do regime d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a futura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lano das Novas 
Zonas Urbanas”, a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e a “Dezanove mil fracçõe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atingem mais de 5% (8,6%, 7,7%, 6,1% e 5,9%).

Tabela 2.2: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piniões dos medias tradicionais

N.º de 
ordem Âmbito N.º de 

opiniões 
Percentagem 
de opiniões 

1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260 18,8%

2 Criação com prioridade do mecanismo de admissãoperiódica das candidaturas a 
habitação social e fixação do prazo de espera 247 17,8%

3 Promoção de coordenação do desenvolvimento entre a habitaçãopública e o 
mercadoimobiliárioprivado 119 8,6%

4 Estabelecimento do regime de reserva de terrenosparahabitaçãopública e reserva de 
terrenospara a futurahabitaçãopública no Plano das NovasZonasUrbanas 106 7,7%

5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pública 85 6,1%

6 Dezanove mil fracções de habitaçãopública 82 5,9%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piniões 
dos medias tradicion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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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piniões e as 
opiniões recolhidas pela pesquisa na  
Internet (incluindo programas temáticos)

Situação da recolha das opiniões pela pesquisa na Internet

7 Estudos das influênciasdadasporenvelhecimento e 
políticademográficaaodesenvolvimento de habitaçãopública 67 4,8%

8 Medidas e objectivosfaseados 66 4,8%

9 Política de habitaçãopública " Tendo a habitação social um papel principal e a 
habitaçãoeconómica um papelsecundário" 55 4,0%

10 Aperfeiçoamentocontínuo do ambiente de habitaçãopúblicaparaaumentar a qualidade 
de vida 49 3,5%

11 Conteúdos das sessões de consulta 46 3,3%

12 Estudos da criação do fundo de desenvolvimento de habitaçãopública 37 2,7%

13 Criação do mecanismopara a saída das famíliasricas e bomuso dos recursos de 
habitaçãopública 34 2,5%

14 Revisãooportuna dos diplomas legais de habitaçãopúblicaparabomuso dos recursos 29 2,1%

15 Integração regional e alargamento do âmbito de vida dos residentes de Macau 23 1,7%

16 Lançamento de atribuiçãoantecipada de habitaçãoeconómica e introdução do regime 
de graduação e ordenação 22 1,6%

17 Outros 19 1,4%

18 Apoioflexívelprestadoaosagregadosfamiliaresespeciaisouurgentes 14 1,0%

19 Criação do mecanismo constante de coordenação interdepartamental e garantia da 
oferta com qualidad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razo previsto 13 0,9%

20 Reforço das funções do Conselho para os Assunto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e 
promoção da participação do público 11 0,8%

Total 1,384 100,0%

Nota: Na tabela acima mencionada em relação a coluna do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não inclui as treze medidas e políticas, referem-se a outros temas: problemas da aquisição de habitação da classe média e 
dos jovens, seguimento dos exemplos das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das outras regiões, plano de compra após arrendamento, problemas da aquisição de 
habitação da classe baixa, âmbito do conteúdo do texto, problemas relacionadas com as candidaturas à habitação social pelos deficientes mentais e físicas, 
simplificação dos requisitos de candidatura da habitação económica (requisitos apertados), nível de divulgação das políticas / nível da participação pública, 
nova verificação das procuras de habitações pelos candidatos, percentagem da distribuição de habitação social e económica com rigor. As 13 medidas e 
políticas referidas no texto estão colocadas na tabela acima mencionada e são analisadas individualmente. 

  
  O período da pesquisa na Internet é de 3 de Maio a 3 de Julho de 2012, incluindo as 
opiniões relatadas pela comunicação social, opiniões publicadas nos fóruns da Internet e 
opiniões partilhadas nas redes sociais. Durante este período, existem 388 textos relatados pela 
comunicação social, 366 opiniões partilhadas nos forúns (sendo 42 opiniões partilhadas e 324 
comentários das opiniões) e 9 vídeos noYoutube – rede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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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am pesquisadas 239 opiniões na Internet (Tabela 2.3.1), conforme a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piniões demonstra o assunto que, registou maior número das opiniões foi a“Criação com 
prioridade do mecanismo de admissão periódica das candidaturas a habitação social e fixação 
do prazo de espera”, ou seja, registou cerca de24% (24,3%) do total das opiniões, seguindo-
se as opiniões sobre o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com 23%, a “Dezanove mil fracçõe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com 10,9%, a “Promoção de coordenação do desenvolvimento entre 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o mercado imobiliário privado” e os “Conteúdos das sessões de consulta” 
atingem mais de 5% (7,1% e 5%). 

Tabela 2.3.1: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piniões pesquisadas na Internet

N.º de 
ordem Âmbito N.º de 

opiniões 
Percentagem 
de opiniões 

1 Criação com prioridade do mecanismo de admissão periódica das 
candidaturas a habitação social e fixação do prazo de espera 58 24,3%

2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55 23,0%

3 Dezanove mil fracçõe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26 10,9%

4 Promoção de coordenação do desenvolvimento entre 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o 
mercado imobiliário privado 17 7,1%

5 Conteúdos das sessões de consulta 12 5,0%

6
Estabelecimento do regime d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a futura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lano das Novas 
Zonas Urbanas

11 4,6%

7 Política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 Tendo a habitação social um papel principal e 
a habitação económica um papel secundário" 7 2,9%

8 Estudos da criação do fundo de desenvolvimento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7 2,9%

9 Estudos das influências dadas por envelhecimento e política demográfica ao 
desenvolvimento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7 2,9%

10 Aperfeiçoamento contínuo do ambient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aumentar 
a qualidade de vida 7 2,9%

11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6 2,5%

12 Medidas e objectivo faseados 6 2,5%

13 Integração regional e alargamento do âmbito de vida dos residentes de Macau 6 2,5%

14 Lançamento de atribuição antecipada de habitação económica e introdução do 
regime de graduação e ordenação 5 2,1%

15 Outros 4 1,7%

16 Revisão oportuna dos diplomas legai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bom uso dos 
recursos 3 1,3%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piniões pesquisadas na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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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ção das opiniões recolhidas através 
dos inquéritos por telefone

Características dos entrevistados

17 Criação do mecanismo constante de coordenação interdepartamental e garantia da 
oferta com qualidad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razo previsto 1 0,4%

18 Criação do mecanismo para a saída das famílias ricas e bom uso dos recurso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1 0.4%

Total 239 100,0%

Nota: Na tabela acima mencionada em relação a coluna do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não inclui as treze medidas e políticas, referem-se a outros temas: problemas da aquisição de habitação da classe média e 
dos jovens, seguimento dos exemplos das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das outras regiões, plano de compra após arrendamento, problemas da aquisição de 
habitação da classe baixa, âmbito do conteúdo do texto, problemas relacionadas com as candidaturas à habitação social pelos deficientes mentais e físicas, 
simplificação dos requisitos de candidatura da habitação económica (requisitos apertados), nível de divulgação das políticas / nível da participação pública, 
nova verificação das procuras de habitações pelos candidatos, percentagem da distribuição de habitação social e económica com rigor. As 13 medidas e 
políticas referidas no texto estão colocadas na tabela acima mencionada e são analisadas individualmente.

  O inquérito por telefone relativo à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foi realizado entre 25 de Junho e 29 de Junho de 2012 pela forma de entrevistas 
telefónicas computorizadas (CATI). No final, foram entrevistados com sucesso 1007 residentes 
de Macau de 18 anos de idade ou mais. A percentagem de resposta do inquérito é de 75,8% e a 
percentagem de cooperação é de 82,9%. Com o nível de confiança de 95%, o erro de amostragem 
do presente inquérito é de ±3,15%. Foi realizado tratamento de correlação com sexo e com idade 
em todos os resultados. Todos os entrevistados ou residentes abaixo mencionados referem-se 
aos residentes de Macau de 18 anos de idade ou mais.

  NoGráfico 2.4.1 demostra que entre todos os entrevistados, a proporção de mulheres é 
ligeiramente mais alta que a de homens (53,4% e 46,6%); as faixas etárias com proporções 
relativamente mais altas são “de 25 a 34 anos” e “de 45 a 54 anos” (21,6% e 21,3%); os níveis de 
ensino com proporções relativamente mais altas são “ensino secundário geral”, “ensino secundário 
complementar” e “licenciatura” (26,1%, 25,7% e 26,0%); em relação à profissão a maioria dos 
entrevistados são trabalhadores activos (66,5%); a proporção mais alta da receita pessoal é 
de “menos que 9 000 patacas” (46,7%); a fonte das fracções onde vivem é principalmente de 
“compra de edifício privado” (72,6%); a experiência em relação ao pedido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é principalmente “sem experiência” (75,2%), e a proporção de pessoas que “já solicitou/está 
solicitando” habitação económica (20,4%) é mais alta do que as pessoas que “já solicitou/está 
solicitando” habitação social (4,3%); entre os que têm experiência no pedido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as proporções das pessoas cujo andamento do pedido é de “utilizado” (24,5%), “na lista de es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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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áfico2.4.1: Características dos entrevistados Dados Demográficos

(37,5%) e “rejeitado por não preenchimento de requisitos” (18,8%) são relativamente altas; em 
relação à área residencial, a proporção dos que moram na “Freguesia da Nossa Senhora de 
Fátima” é a mais alta (44,7%); em relação ao grau de satisfação, a proporção dos que acham 
“normal/regular” (49,6%) é a mais alta e a segunda mais alta é de “satisfeito”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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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expectativas relativas aos treze conceitos políticos d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Na Tabela 2.4.2.1 demostra que as primeiras cinco políticas preferenciais manifestadas 
pelosentrevistados são: o “Aperfeiçoamento contínuo do ambient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aumentar a qualidade de vida”, o “Estabelecimento do regime d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a futura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lano das Novas Zonas 
Urbanas”, a “Criação do mecanismo constante de coordenação interdepartamental e garantia 
da oferta com qualidad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razo previsto”, a “Criação com prioridade do 
mecanismo de admissão periódica das candidaturas a habitação social e fixação do prazo de 
espera” e o “Apoio flexível prestado aos agregados familiares especiais ou urgentes”, sendo 
estas com valores mais elevados no valor médio. 

Tabela 2.4.2.1: A expectativa dos entrevistados relativa aos treze conceitos políticos d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Respostas 
válidas

Valor 
médio Mediana Moda Desvio 

padrão
Valor 

mínimo
Valor 

máximo
Aperfeiçoamento contínuo do ambient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aumentar a qualidade de 
vida

936 7,48 8 10 2,75 0 10

Estabelecimento do regime d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a futura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lano das Novas Zonas Urbanas

907 7,30 8 10 2,79 0 10

Criação do mecanismo constante de 
coordenação interdepartamental e garantia da 
oferta com qualidad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razo previsto

924 7,30 8 10 2,88 0 10

Criação com prioridade do mecanismo de 
admissão periódica das candidaturas a 
habitação social e fixação do prazo de espera

915 7,27 8 10 2,75 0 10

Apoio flexível prestado aos agregados familiares 
especiais ou urgentes 900 7,21 8 10 2,67 0 10

Revisão oportuna dos diplomas legai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bom uso dos recursos 902 7,19 8 10 2,70 0 10

Integração regional e alargamento do âmbito de 
vida dos residentes de Macau 889 7,19 8 10 2,57 0 10

Estudos das influências dadas por 
envelhecimento e política demográfica ao 
desenvolvimento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893 7,12 7 10 2,46 0 10

Criação do mecanismo para a saída das famílias 
ricas e bom uso dos recurso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858 7,02 7 10 2,79 0 10

Estudos para a criação do fundo de 
desenvolvimento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fornecer garantia financeira ao desenvolvimento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849 6,89 7 10 2,69 0 10



246

Lançamento de atribuição antecipada de 
habitação económica e introdução do regime de 
graduação e ordenação

854 6,77 7 10 2,78 0 10

Promoção de coordenação do desenvolvimento 
entre 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o mercado imobiliário 
privado

875 6,70 7 10 2,84 0 10

Reforço das funções do Conselho para os 
Assunto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e promoção da 
participação do público

875 6.70 7 10 2.84 0 10

  Na Tabela 2.4.2.2abaixo mencionadademostra a expectativa geral dos entrevistados relativa 
aos treze conceitos políticos d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está 
num nível elevado (7,06 valores).

Tabela 2.4.2.2: A expectativa geral dos entrevistados relativa aos treze conceitos políticos d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Número de 
pessoas com 

respostas  
válidas 

Valor 
médio Mediana Moda Desvio 

padrão

A expectativa geral relativa aos treze conceitos políticos 641 7,06 7 10 2,10

Nota: O número de pessoas com respostas válidas referido na Tabela 2.4.2.2 é calculado pelo número dos entrevistados que responderam sobre as 
expectativas relativa aos treze conceitos políticos referidos na Tabela 2.4.2.1. 

  o Gráfigo 2.4.3 demonstra que mais do que 30% dos residentes “não têm” (32,4%) sugestões 
ou solicitações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entre as sugestões e solicitações concretas apresentadas pelos entrevistados, muitos querem 
“construir mais habitações públicas” (21,1%), seguindo-se as sugestões sobre “reduzir os requisitos 
da candidatura à habitação económica” (8,9%), “iniciar com brevidade/a admissão periódica das 
candidaturas a habitação económica” (8,5%), “atender às necessidades prementes de habitação” 
(8,2%) e “aperfeiçoar o mecanismo da avaliação de qualificação” (7,4%), entre outros. Há também 
uma proporção significativa (5,4%, 5,2% e 5,1%) dos residentes que mencionaram “reduzir os 
requisitos da candidatura a habitação social”, “iniciar com brevidade/a admissão periódica das 
candidaturas a habitação social” e “melhorar a localização/qualidade/concepção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Sugestões ou solicitações em relação à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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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áfico2.4.3: Sugestões ou solicitações em relação à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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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álise e conclusão das opiniões sociais, 
opiniões dos medias tradicionais, opiniões 
pesquisadas na Internet e opiniões através 
dos inquéritos por telefone 

  A Tabela 2.5 demonstra que o âmbito das opiniões baseia-se principalmente em sete temas: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Criação com prioridade do mecanismo de admissão periódica 
das candidaturas a habitação social e fixação do prazo de espera”, “Estabelecimento do regime d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a futura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lano das Novas Zonas Urbanas”, “Promoção de coordenação do desenvolvimento entre 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o mercado imobiliário privado”,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Dezanove 
mil fracçõe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e “Estudos das influências dadas por envelhecimento e política 
demográfica ao desenvolvimento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Tabela 2.5: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as opiniões
N.º de 
ordem Âmbito Opiniões 

sociais
Media 

tradicional
Fórum da 
Internet Total

1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 23,2% 18,8% 23,0% 20,9%

2
Criação com prioridade do mecanismo de admissão 
periódica das candidaturas a habitação social e fixação do 
prazo de espera

15,4% 17,8% 24,3% 17,4%

3
Estabelecimento do regime d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a futura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lano das Novas Zonas Urbanas

9,2% 7,7% 4,6% 8,0%

4 Promoção de coordenação do desenvolvimento entre 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o mercado imobiliário privado

6,3% 8,6% 7,1% 7,6%

5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5,2% 6,1% 2,5% 5,5%

6 Dezanove mil fracçõe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3,6% 5,9% 10,9% 5,5%

7 Estudos das influências dadas por envelhecimento e política 
demográfica ao desenvolvimento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5,7% 4,8% 2,9% 5,0%

8 Revisão oportuna dos diplomas legai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bom uso dos recursos

8,4% 2,1% 1,3% 4,5%

9 Aperfeiçoamento contínuo do ambient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aumentar a qualidade de vida

5,3% 3,5% 2,9% 4,2%

10
Política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 Tendo a habitação social 
um papel principal e a habitação económica um papel 
secundário"

4,0% 4,0% 2,9%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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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edidas e objectivo faseados 1,5% 4,8% 2,5% 3,3%

12 Outros 4,1% 1,4% 1,7% 2,4%

13 Conteúdos das sessões de consulta 0,2% 3,3% 5,0% 2,2%

14 Estudos da criação do fundo de desenvolvimento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1,4% 2,7% 2,9% 2,2%

15 Criação do mecanismo para a saída das famílias ricas e bom uso 
dos recurso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2,2% 2,5% 0,4% 2,2%

16 Lançamento de atribuição antecipada de habitação económica e 
introdução do regime de graduação e ordenação 1,4% 1,6% 2,1% 1,6%

17 Integração regional e alargamento do âmbito de vida dos residentes 
de Macau 0,6% 1,7% 2,5% 1,3%

18 Apoio flexível prestado aos agregados familiares especiais ou 
urgentes 1,0% 0,9% / 0,9%

19
Criação do mecanismo constante de coordenação 
interdepartamental e garantia da oferta com qualidad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razo previsto

0,6% 1,0% 0,4% 0,8%

20 Reforço das funções do Conselho para os Assunto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e promoção da participação do público 0,7% 0,8% / 0,7%

Total 100.0% 100.0% 100.0% 100.0%

Nota: Na tabela acima mencionada em relação a coluna do “Respectivo conteúdo do texto para consulta sobre 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não inclui as treze medidas e políticas, referem-se a outros temas: problemas da aquisição de habitação da classe média e 
dos jovens, seguimento dos exemplos das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das outras regiões, plano de compra após arrendamento, problemas da aquisição de 
habitação da classe baixa, âmbito do conteúdo do texto, problemas relacionadas com as candidaturas à habitação social pelos deficientes mentais e físicas, 
simplificação dos requisitos de candidatura da habitação económica (requisitos apertados), nível de divulgação das políticas / nível da participação pública, 
nova verificação das procuras de habitações pelos candidatos, percentagem da distribuição de habitação social e económica com rigor. As 13 medidas e 
políticas referidas no texto estão colocadas na tabela acima mencionada e são analisadas individualmente
Note 2: Existem 9 vídeos no meio social de Youtube. Devido aos poucos conteúdos, não se efectua a distribuição do âmbito de opinião no gráfico acima 
referido

  Os inquéritos por telefone demostram que as primeiras cinco políticas preferenciais 
manifestadas pelos entrevistados são “Aperfeiçoamento contínuo do ambient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aumentar a qualidade de vida”, “Estabelecimento do regime d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a futura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lano das Novas 
Zonas Urbanas”, “Criação do mecanismo constante de coordenação interdepartamental e garantia 
da oferta com qualidad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razo previsto”, “Criação com prioridade do 
mecanismo de admissão periódica das candidaturas a habitação social e fixação do prazo de 
espera”, “Apoio flexível prestado aos agregados familiares especiais ou urgentes”.

  Em conclusão das opiniões sociais, opiniões dos medias tradicionais, opiniões pesquisadas 
na Internet e opiniões recolhidas através dos inquéritos por telefone, os principais temas que os 
participantes prestaram mais atenção pelos diferentes sectores foram: “Criação com prioridade 
do mecanismo de admissão periódica das candidaturas a habitação social e fixação do prazo de 
espera”, “Estabelecimento do regime d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a futura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Plano das Novas Zonas Urbanas”, “Aperfeiçoam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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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ínuo do ambient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aumentar a qualidade de vida”, “Promoção de 
coordenação do desenvolvimento entre a habitação pública e o mercado imobiliário privado”,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Apoio flexível prestado aos agregados familiares especiais ou 
urgentes”, etc.

  Simultaneamente, através da presente consulta d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verificou-se uma grande e entusiasta participação dos diversos 
sectores sociais, desejando que o Governo possa concretizar de forma dinâmica os objectivos 
estabelecidos e apresentados no texto para consulta, demostrou-se ainda que os residentes têm 
muita esperança e aspirações em relação à política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e à concretização das 
garantias habitacion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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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有其所、安居樂業”是特區政府房屋政策的基本目的，政府會貫徹“以人為

本”的施政核心理念，合理地配置公共資源。以保障居民的居住權，積極協助低收入

家庭解決住房問題為首先；其次，因應私人房屋市場的實際情況，依輕重緩急次序，

按力所能及原則，以適當的方式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循序漸進地解決“置業難”的問

題。

    在諮詢籌備工作至諮詢總結期間，諮詢文本中提出的部分公共房屋政策構想，以

及短期目標與措施已部分執行及啟動，如檢討公共房屋法規，合理運用資源；優先解

決現存經濟房屋輪候隊伍；經濟房屋預配；適時調整社會房屋收入上限；不斷完善公

共房屋環境以及提升生活素質等。同時，為促進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特區政府分

別於2010年9月及2012年10月兩度推出相應的穩定樓價措施。

    另外，在2013年的施政方針內，亦明確在2013年重開公共房屋的申請，將加快

短期公共房屋供應，並計劃重建政府部分公共設施，集約利用土地，綜合興建為公共

設施及公共房屋，優化公共設施配套。在未來推動公共房屋興建時，將全力運行“儲

備”與“興建”雙軌並行的有效機制，落實土地儲備及公屋興建的工作。中、長期的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 ，政府將從“確保土地資源，資金到位，建立土地儲備制度”三個

方向構思，達到供應不斷層的目標。

    特區政府高度重視居民的基本住屋需求，期望透過《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

2020）》的規劃及落實，加大住屋保障長遠規劃的力度，更好地協助有實際需要的家

庭解決住屋問題。

    與此同時，政府除不斷檢討已開展的短期公共房屋策略措施的執行情況與經驗和評

估有關措施的成效外，並會透過是次諮詢工作，對匯集的意見及建議進行綜合分析和研

究，結合本澳社會的實際情況，制訂符合社會整體利益的公共房屋政策，並提出實際措

施及長效機制，完善最終發佈的《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總結報告，從而

確立中、長期公共房屋政策的發展方向和目標，使得未來公屋政策更趨完善。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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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bitação para todos, bem-estar para todos” é o objectivo principal da 
política de habitação do Governo da RAEM, concretizando o lema do conceito da 
acção governativa de “ter por base a população”, distribuindo racionalmente os 
recursos públicos. Em primeiro lugar, o Governo assegura o direito à habitação dos 
residentes, apoiando, de forma empenhada, as famílias com rendimentos baixos 
na resolução dos seus problemas habitacionais. Em segundo lugar, consoante 
a situação actual do mercado imobiliário privado, de acordo com uma ordem de 
prioridades e urgências, e princípios dentro das capacidades, o Governo apoia, 
de forma adequada, as famílias com rendimentos médios ou baixos no sentido de 
resolverem gradualmente as dificuldades na aquisição de habitação.

  Durante o período preparatório até ao período da conclusão de consulta, algumas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apresentadas no texto para consulta, bem como os 
objectivos e medidas a curto prazo foram iniciados e executados , por exemplo: a 
revisão dos diplomas legai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bom uso dos recursos, a 
resolução com prioridade da lista de espera existente de habitação económica; a 
atribuição antecipada de habitação económica; a actualização oportuna do limite 
máximo do rendimento respeitante à habitação social, o aperfeiçoamento contínuo 
do ambiente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para aumentar a qualidade de vida, entre outros. 
Simultaneamente, no sentido de promover o desenvolvimento saudável do mercado 
imobiliário, o Governo da RAEM lançou as respectivas medidas para a estabilidade 
dos preços de habitação, por duas vezes, em Setembro de 2010 e Outubro de 2012.

  Além disso, na Linha de Acção Governativa para o ano 2013 referiu claramente 
que irá abrir o concurso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em 2013 e acelerar a oferta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a curto prazo e, ainda planear a reconstrução de determinadas instalações 
públicas do Governo, com vista ao aproveitamento racional e concentrado dos 
terrenos, para a construção de complexos de instalações e habitações públicas e 
melhorar as instalações públicas complementares. Na promoção da construção de 

Conclus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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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itação pública no futuro, o Governo irá reforçar o uso do mecanismo eficaz de 
execução paralela de “reserva” e “construção”, para concretizar os trabalhosreferente 
à reserva de terrenos e construção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O Governo irá projectar 
a estratégia a médio e longo prazo sobre o desenvolvimento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em três sentidos “o assegurar de recursos de terrenos, o aproveitamento adequado 
de capitais e a criação do regime de reserva de terrenos”, para assim atingir o 
objectivo de oferta contínua.

  O Governo da RAEM dá muita atenção e importância às necessidades 
habitacionais dos residentes e pretende através do planeamento e concretização 
d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reforçar 
o plano de longo prazo da segurança habitacional, a fim de apoiar de forma eficaz 
as famílias com necessidades concretas na resolução dos problemas habitacionais. 

  Simultaneamente, o Governo irá proceder ao balanço permanente da execução 
e experiência das medidas estratégicas de curto prazo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que 
foram implementadas, efectuando a revisão oportuna e avaliação do resultado das 
mesmas, através da análise e estudo das opiniões e sugestões recolhidas pela 
presente consulta, em articulação com a realidade social de Macau, pretendendo 
deste modo elaborar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que atendam aos interesses 
globais da sociedade, o Governo irá apresentar as medidas concretas e mecanismos 
eficientes, a fim de aperfeiçoar e melhorar o relatório final da “Estratégia do 
Desenvolvimento para a Habitação Pública (2011-2020)” e irá definir os objectivos 
e direcção a médio e longo prazo do desenvolvimento da política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no sentido de criar condições para que as futuras políticas de habitação 
pública sejam mais efica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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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活動相片集
Fotografias das actividades de consulta

2012.05.14  市民觀看公共房屋發展策略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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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03  舉行新聞發佈會介紹公共房屋發展策略諮詢文本

2012.05.03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諮詢（街坊總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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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07  出席《澳門講場》節目介紹公共房屋發展策略

2012.05.09　市民於公眾諮詢會反映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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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09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首場公眾諮詢會

2012.05.03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諮詢（江門同鄉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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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09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首場公眾諮詢會

2012.05.09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公眾諮詢會（氹仔花城公園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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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10  出席《澳門論壇》節目介紹公共房屋發展策略

2012.05.25出席《澳視新聞檔案》節目介紹公共房屋發展策略




